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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８号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主任：何立峰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政府制定价格商品和服务的成本监管，规范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行为，

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科学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

部门，和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定价机关）依法制定或者

调整商品和服务价格（以下简称制定价格）过程中的成本监审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成本监审是指定价机关通过审核经营者成本，核定政府制定价格成本

（以下简称定价成本）的行为，是政府制定价格的重要程序，是价格监管的重要内容。

本办法所称定价成本，是指定价机关核定的经营者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政府制定价格的商品或

者服务的合理费用支出，是政府制定价格的基本依据。

第四条　各级定价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级定价权限范围内的成本监审，履行主体责任，对成

本监审结论负责。

第五条　成本监审项目实行目录管理。成本监审目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分别依据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确定，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自然垄断环节以及依成本定价的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应当列入成本监审目录。成本

监审目录应当根据政府定价目录修订情况和价格监管需要适时调整。

列入成本监审目录的商品和服务，未经成本监审的，不得制定价格，没有正式营业或者营业不

满一个会计年度的除外。

第六条　成本监审应当遵循公正、公开、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

第七条　成本监审包括制定价格前监审和定期监审两种形式。

成本监审目录中应当明确不同商品和服务的监审形式以及定期监审的间隔周期，定期监审的

１



间隔周期不得少于一年。

第八条　定价机关原则上应当对生产经营同种商品或者提供同种服务的所有经营者实施成

本监审。经营者数量众多的，可以选取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经营者实施成本监审。

第九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

部门可以根据不同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十条　定价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价格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开展成本监审部分工

作，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或聘请专业机构或者人员参与成本监审工作。以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或聘请的，应当签订合同，明确工作内容及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并单独核算定价商品或者服务

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收入。

第十二条　定价机关应当逐步建立健全成本信息公开应当按照定价机关的规定公开成本，定

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公开成本监审结论。

第二章　成本监审程序

第十三条　成本监审应当履行书面通知、资料初审、实地审核、意见告知、出具报告等程序。

第十四条　定价机关实施成本监审，应当书面通知有关经营者，明确成本监审范围、监审形

式、监审期间（成本审核会计年度期间），以及需要提供的资料和进行实地审核的要求等内容。

第十五条　经营者应当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商品或者服务成本监

审所需资料（以下简称成本资料），并对所提供成本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成本资

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按照定价机关要求和规定表式核算填报的成本报表，主要成本项目的核算方法、成本费

用分摊方法及其相关依据；

（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的年度财务报告；

（三）生产量、销售量、服务量以及相关的统计报表；

（四）成本监审所需的其他资料。

第十六条　定价机关应当自收到经营者报送成本资料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对其完整性进行

初审，资料不完整的，应当要求经营者限期补充。

第十七条　经营者报送的成本资料经初审合格的，定价机关应当开展实地审核，调查了解经

营者生产经营情况，查阅、复制有关资料，按照本办法第三章和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定价成本监审

办法及有关规定对经营者成本进行审核。

实地审核过程中，定价机关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要求经营者补充提供成本相关资料。

第十八条　定价机关应当将经营者成本审核初步意见告知经营者。经营者对成本审核初步

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定价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及理由。

第十九条　定价相关应当在成本监审程序、成本审核方法和标准等进行复核后，核定定价成

２



本，出具成本监审报告。成本监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成本监审项目；

（二）成本监审依据；

（三）成本监审程序；

（四）经营者基本情况；

（五）经营者成本审核情况；

（六）成本监审结论；

（七）定价成本核定表；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二十条　成本监审工作人员与经营者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定价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

得将获得的经营者成本资料用于价格监管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不得泄露经营者的商业秘密。

第二十一条　定价机关应当按照档案管理制度建立成本监审卷宗并存档。卷宗应当实行“一

项目一卷宗”制度，内容包括：成本监审书面通知、经营者报送的成本资料、成本监审报告等。

第三章　定价成本核定

第二十二条　核定定价成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以及价格监管制度等规定。

（二）相关性。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与定价商品或者服务生产经营过程直接相关或者间

接相关。

（三）合理性。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反映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需要，并按照合理方法和合

理标准核算；影响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公允水平。

第二十三条　核定定价成本，应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的年度财务

报告以及手续齐备的原始凭证及账册为基础，有关费用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九条规定

核定。

第二十四条　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单位产品消耗数量、损耗率等主要技术指标，应当按照有

关消耗定额或者损耗率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核定，没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参照可比

经营者平均水平核定。同行业内各经营者之间技术指标不可比的，应当考虑经营者实际情况和区

域差异等因素，并参照经营者历史水平合理核定。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明显高于同期同类产

品市场平均价格的，原则上应当按照同期同类产品市场平均价格确定其进货成本。

第二十五条　职工工资总额按照职工平均工资与职工人数核定。其中，职工平均工资原则上

据实核定，但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该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职工人数按照实际在岗职

工人数核定，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行业有明确规定的，不得超过其规定人数。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

工资管理的，职工工资总额上限为按照其工资管理规定核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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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按照一定年限分摊计入定价成本。

第二十六条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包含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

保险）、住房公积金，审核计算基数原则上按照经营者实缴基数核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

和当地政府规定的基数，计算比例按照不超过国家或者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比例确定。应当在工

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和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的费用，不得在其他费用项目中列支。

第二十七条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的原值，参照合理规模，遵循历史成本原则核

定。按照规定进行过清产核资的，根据有关部门认定的固定资产价值核定。未投入实际使用的、

不能提供价值有效证明的、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得计提

折旧或者摊销费用。

第二十八条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采用年限平均法（交通运输等行业可以采用工作量折旧

法）。折旧年限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设计使用年限和行业规范，并考虑资产使用状况合理核

定。经营者确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明显低于实际使用年限，成本监审时应当按照实际使用年限

调整折旧年限。残值率一般按３－５％计算。行业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实行特许经营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一）特许经营期满后资产无偿移交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最高不超过特许经营期；

（二）特许经营期满后资产有偿转让的，按照第二十八条规定确定折旧年限。

第三十条　无形资产从开始使用之日起，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分摊计入年度费用中。其中，土

地使用权费已计入地面建筑物价值且无法分离的，随建筑物提取折旧；其他按照土地使用权年限

分摊。特许经营权费用原则上不得计入定价成本，政府规定允许计入的，按照特许经营年限分摊，

没有特许经营年限的按３０年分摊。专利权等其他无形资产，按照受益年限分摊，没有明确受益年

限的按不少于１０年分摊。

第三十一条　修理费用原则上据实核定，也可以按照固定资产原值的一定比例核定，或者在

固定资产原值的一定比例内据实核定。

第三十二条　管理费用中，人员相关费用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五和二十六条规定核定；会议费、

交通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非生产性费用按照监审期间内平均水平核定，其中业务招待费不得

超过当年主营业务（指生产经营监审商品或者服务的业务，下同）收入的５‰。

第三十三条　销售费用中，人员相关费用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五和二十六条规定核定，其他项

目原则上据实核定。

第三十四条　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原则上据实核定。年度利息支出差异较大的，按照还款

期计算的年平均利息核定。自有资本金比例未达到国家规定的，不足部分的借款利息不得计入定

价成本。

第三十五条　经营者获得的与监审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购买固定资产的，按

照第二十七和二十八条规定核定；用于补助专门项目的，直接冲减该项费用；未明确规定专项用途

的，应当冲减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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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经营者生产经营多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采取合理的方法分摊共同发生的费

用。

第三十七条　其他业务成本应当单独核算，不计入监审商品或者服务成本。其他业务与主营

业务共同使用资产、人员或者统一支付费用，依托主营业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主营业

务而获得政府优惠政策，不能单独核算或者核算不合理的，应当将其他业务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冲

减总成本。该比例可采用收入比、直接人员数量比、资产比或者其他合理方法确定。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未规定的其他费用，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已明确规定核算原则和标

准的，按照相关规定核定；没有明确规定的，原则上据实核定，但应当符合公允水平。

第三十九条　下列费用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财务制度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以及价格监管制度等的费用；

（二）与监审商品或者服务生产经营过程无关的费用；

（三）虽与监审商品或者服务生产经营过程有关、但有专项资金来源予以补偿的费用；

（四）固定资产盘亏、毁损、闲置和出售的净损失；

（五）向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上交的利润性质的管理费用、代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缴纳

的各项费用、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分成以及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等；

（六）各类捐赠、赞助、滞纳金、违约金、罚款，以及计提的准备金；

（七）公益广告、公益宣传费用，以及垄断性行业的各类广告费；

（八）经营者过度购置固定资产所增加的支出（折旧、修理费、借款利息等）；

（九）其他不合理费用。

第四十条　同种商品或者服务有多个经营者的，应当在审核单个经营者成本基础上，通过汇

总平均，核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定价成本。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根据本办法应当开展成本监审的商品和服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未开展成本监

审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情况严重的通报批评；造成重

大影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领导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二条　从事成本监审工作的人员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

忽职守、索贿受贿，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经营者拒绝提供成本监审所需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不完整提供资料的，定

价机关可以中止成本监审、按照从低原则核定成本，并将其不良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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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成本监审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部门年度同级财政预算。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发布的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和２００７年６月５日发布的《定价成本监审一般技术规范（试行）》

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第２０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为进一步规范短缺药品和原料药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建立药品和原料药购销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精神，我委研究制定了《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现予以

公告。价格主管部门要做好宣传、引导和执法工作。

附件：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

附件

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

为进一步规范短缺药品和原料药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建立药品和原料药产购

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精神，制定本指南。

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的原则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本指南对

经营者在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生产、经营、提供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价格违法风险予以提示，并为

经营者评估各类价格行为的合法性给予指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持续调查、评估短缺药品和原料药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加大执法力

度，回应社会关切，并根据执法实践适时更新与增补本指南。

第一条　相关概念界定

本指南所称短缺药品和原料药，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不能正常供应的药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

片、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以及用于生产药

物制剂的化学或者天然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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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的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包括但不限于生产、流通企业、医疗服务机构等。

第二条　相关市场界定

界定涉及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的相关市场要遵循相关市场界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即通常需要

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同时需要考虑医药领域的特殊属性和个案具体情形。

（一）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应主要考虑需求替代，必要时进行供给替代

分析。需求替代可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药物的功能属性、价格差异、付费主体、相关产品质量

标准、治疗方式、临床用药偏好和用药主体对该药物的依赖程度。药品和原料药还需考虑该品种

可制备药剂或者终端药品的种类、用途、治疗效果等。供给替代则需考虑其他药品和原料药生产

企业获得生产资质的难易程度、改造生产设施或者流程工艺的投入成本、承担的风险、转产需要的

时间以及转产后所提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销售渠道等因素。

（二）相关地域市场界定。界定相关地域市场时，从需求替代角度应考虑药品和原料药的重

量轻、价值高、需要冷藏运输的运输特点和运输成本、多数需求者选择药品和原料药的实际区域、

不同地域的药品和原料药采购政策、监管政策、环保要求和税收政策等因素。从供给替代角度，应

考虑其他地域经营者转向该地域供应相关药品和原料药的即时性和可行性以及转换成本等。

当因经营者竞争的市场范围不够清晰或不易确定、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难以进行充分的需求替

代或者供给替代分析时，可采用假定垄断者测试等分析方法。

第三条　垄断协议的表现形式

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达成垄断协议的形式既可以

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既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包括但不限于通过邮件、短信、微信

等即时通讯工具达成的垄断协议。

其他协同行为是指经营者经过意思联络，虽未明确订立书面或者口头形式的协议或者形成决

定，但实质上存在协调一致的行为。认定协同行为还应考虑市场结构、市场变化、行业状况等情

况。

第四条　经营者达成横向价格垄断协议的情形

具有竞争关系的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达成下列横向价格垄断协议，属于《反垄断法》所

禁止的行为：

（一）固定或者变更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

（二）固定或者变更投标价格；

（三）固定或者变更对价格有影响的代理费用、经销费用、市场折扣等费用；

（四）固定与第三方交易的价格基准、利润率、毛利率等；

（五）约定采用据以计算药品和原料药价格的标准公式；

（六）通过限制产量、销量固定或者变更价格；

（七）通过分割市场固定或者变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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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通过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固定或者变更价格；

（九）通过联合抵制交易固定或者变更价格；

（十）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固定或者变更价格。

第五条　经营者达成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情形

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达成维持转售价格的垄断协议，包括固定向第三

人转售药品和原料药的价格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药品和原料药的最低价格以及国务院价格主管

部门认定的其他价格垄断协议，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

执法实践中，有证据证明经营者对第三方或者第三方交易平台交易进行间接价格控制的，涉

嫌违反《反垄断法》。

第六条　经营者可依法主张垄断协议豁免

执法实践中，对于价格垄断协议案件，反垄断执法机关严格按照“禁止＋豁免”的原则，《反垄

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属于明令禁止的行为，但是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

的经营者可以依法主张豁免。

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依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主张豁免的，应当证明所达成的

协议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属于该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的，经营者还

应当同时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

益。

第七条　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考虑因素

认定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二）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三）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

（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在短缺药品和原料药领域，市场份额是衡量经营者市场力量的关键要素。评估市场份额时可

以考虑经营者的实际产能、潜在产能、知识产权等影响因素。此外，执法机关将考量有证据证明经

营者对相关企业进行实质控制以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

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市场份额标准的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可以推定其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除外。

第八条　认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或者低价进行交易的考虑因素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短缺药品和原料

药，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认定“不公平的高价”和“不公平的低价”，可以考虑下列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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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销售价格或者购买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同期其他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同种短缺

药品和原料药的价格；

（二）在市场环境稳定、成本未受显著影响的情况下，是否超过正常幅度提高销售价格或者降

低购买价格；

（三）销售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的提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或者购买短缺药品和

原料药的降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交易相对人成本降低幅度；

（四）在同一地域市场不同时间区段内进行价格比较，或者在同一时间区段内不同地域市场

进行价格比较，是否存在过高价差；

（五）需要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

第九条　认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的考虑因素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通过设定过高的销售价格或

者过低的购买价格等方式，变相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

分析拒绝交易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考虑下列因素：

（一）交易相对人存在不良商业记录，或者出现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等情况，可能会给交易安全

造成较大风险；

（二）交易相对人能够以合理价格向其他经营者购买同种短缺药品和原料药、替代短缺药品

和原料药，或者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向其他经营者出售相关短缺药品和原料药；

（三）交易相对人提出的交易条件如包装、运输和产品特性等不符合通常的市场交易习惯；

（四）经营者现有产能无法满足市场供应，或者产品需提供生产自用，并且其供应或者自用行

为没有严重排除下游市场的竞争；

（五）需要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

第十条　认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的考虑因素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通过价格补贴、价格折扣以及

通过独家交易操纵价格等手段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

行交易，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

第十一条　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附加不合理费用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在交易价格之外附加不合理的费用，属于《反

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

第十二条　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行差别待遇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

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

第十三条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的行为

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价格法》所禁止的行为：

（一）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推动短缺药品和原料药价格过快、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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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二）除生产自用外，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超出正常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

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短缺药品和原料药，推动短缺药品和原料药价格过快、过高上

涨，经价格主管部门告诫仍继续囤积；

（三）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短缺药品和原料药价格过快、过

高上涨；

（四）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短缺药品和原料药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

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

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六）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七）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

（八）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健全
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７９２号　　　　　二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市政管委、水务局），海南省水

务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５〕１７号）

有关要求，经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委，现就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我国水资源短缺，人均占有量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缺水形势日益严峻。目前，非

居民用水占全国城镇供水总量的比例约５０％，提高非居民用户节水意识，引导非居民用户，特别

是高耗水行业和用水大户节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要举措。建立健全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对促进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城镇节水减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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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数地区尚未建立有关制度，出台政策的部分地区在制度设计上也有待完善。为进一步促进节

约用水，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和用水定额的引导作用，必须全面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

加价制度。

二、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要以严格用水定额管理为依托，

以改革完善计价方式为抓手，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落实责任、保障措施等手段，提高用水户节

水意识，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２０２０年底前，各地要全面推行非居民用水超

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二）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情况、用户承

受能力等因素，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方案。二是保障合理需求。科学制定定额标准、确定分

档水量和加价标准，保障非居民用户合理用水需求。三是积极稳妥推进。率先对条件较为成熟的

重点行业和用水大户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不断积累经验，完善政策，逐步全面推开。

三、主要内容

（一）实施范围。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实施范围为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供水的非居民用

水户。

（二）用水定额。各地可选用国家分行业取用水定额标准，也可结合当地非居民用户的生产、

经营用水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分行业用水定额，为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

价制度奠定基础。已经制定用水定额标准的，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水资源禀赋变化和技术进步

等因素，及时修订完善。

（三）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各地要根据用水定额，充分考虑水资源稀缺程度、节水需要和用

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原则上水量分档不少于三档，二档水价加价

标准不低于０．５倍，三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于１倍，具体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

对“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等行业要实行更高的加价标准，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减少污水排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缺水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加价标准，充分反映水

资源稀缺程度。

（四）加价项目。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原则上仅为自来水价加价，不包含水资源费、污

水处理费和各种附加。

（五）计费周期。计量缴费周期由各地在充分考虑非居民用户用水习惯和生产周期性差异等

因素的基础上自行确定，可以月、季度或年度作为一个周期进行核定。

（六）资金用途。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形成的收入要“取之于水，用之于水”，主要作为供

水企业收入，用于管网及户表改造、完善计量设施和水质提升等；也可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对节水

成效突出的企业进行奖励，用于企业节水技术改造、节水技术工艺推广等。资金征收和使用具体

管理办法由地方制定。

城镇自备水源用户取水，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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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２９号）的有关规定累进收取水资源费。

四、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

（一）落实主体责任。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５〕１７

号）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负主体责任。

各地要切实负起责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意见要求，结合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于２０１８

年６月底前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推进非

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的进度和时限要求。已出台相关制度的地区应根据本意见要求，进一步

完善和细化有关政策规定。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建立工作机制，共同做好工作。价格主管

部门主要负责做好分档水量划分和加价标准制定等工作；城镇供水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做好计费周

期确定和超定额用水的核定等工作。

（二）推进成本监审和公开。各地在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同时，要加

强对供水企业成本的常态化监审，进一步健全供水企业信息披露机制，继续推进供水企业成本公

开和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公开，扩大公众参与范围和程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完善配套措施。各地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完善用水计量设施，积极推行智能化管

理，提高用水计量效率和精准度，为建立健全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提供更有利的基础条件。各地

可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建立节水激励机制，对用户定额内用水的节约部分给予适当奖励。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探索水权交易试点，对节约的水权进行交易。

（四）加强督导检查。省级价格和城镇供水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市县的工作指导、督导

和检查，将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取得实效。２０２０年底

前，每年６月和１２月要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报送本地推进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

累进加价制度工作进展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将适时检查通报各地工作落实情

况。

（五）强化宣传引导。各地要加强舆论宣传，强化水情教育，大力宣传我国水资源紧缺现状，

引导各用水主体树立节水观念，提高节约用水自觉性。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政策解读，适时宣传政

策成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

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

发改价监〔２０１７〕１８４９号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２１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６〕３４号）要

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

定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经国务院同意，现予印发，请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

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时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

附件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顺利开展，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效实施，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
!

２０１６
"

３４号，以下简称《意见》），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政策制定机

关），在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

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以下统称政策措施）时，应当进行公平竞

争审查，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止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经审查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可以实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应当不予出

台或者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后出台；未经公平竞争审查的，不得出台。

以多个部门名义联合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由牵头部门负责公平竞争审查，其他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参与公平竞争审查。

第三条　对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制定的政策措施、政府部门负责起草的地方性法规，由起草部

门在起草过程中参照本细则规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未经公平竞争审查不得提交审议。

第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公平

竞争审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相关工作，对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进行宏观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立的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或者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以

下统称联席会议），负责统筹协调本地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各级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应当每年向上级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报告本地区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实施情况。

第二章　审查机制和程序

第五条　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自我审查机制，明确责任机构和审查程序。自我审查可

以由政策制定机关的具体业务机构负责，或者由政策制定机关指定特定机构统一负责，也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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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他方式实施。

第六条　政策制定机关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应当遵循审查基本流程（可参考附件一），并形成

明确的书面审查结论（可参考附件二）。书面审查结论由政策制定机关存档。

未形成书面审查结论出台政策措施的，视为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第七条　政策制定机关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应当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或者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并在书面审查结论中说明征求意见情况。对出台前需要保密的政策措施，由政策制定机关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利害关系人指参与相关市场竞争的经营者、上下游经营者、消费者以及政策措施可能影响其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其他市场主体。

第八条　政策制定机关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可以征求专家学者、法律顾问、专业机构的意见。

征求上述方面意见的，应当在书面审查结论中说明有关情况。

第九条　政策制定机关可以就公平竞争审查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向履行相应职责的反垄断执

法机构提出咨询。反垄断执法机构基于政策制定机关提供的材料，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条　政策制定机关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时，对存在较大争议或者部门意见难以协调一致的

问题，可以提请同级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协调。联席会议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根据相关工作

规则召开会议进行协调。仍无法协调一致的，由政策制定机关提交上级机关决定。

第十一条　政策制定机关应当每年对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进行总结，于次年１月３１日前

将书面总结报告报送同级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

第十二条　对经公平竞争审查后出台的政策措施，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对其影响全国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的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经评估认为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应当及时废止或

者修改完善。

定期评估可以每三年进行一次，也可以由政策制定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自行决定评

估时限的，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在出台政策措施时予以明确。

政策制定机关可以建立专门的定期评估机制，也可以在定期清理本地区、本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时一并评估。

第十三条　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对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和

定期评估。

第三章　审查标准

第十四条　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

（一）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设置明显不必要或者超出实际需要的准入和退出条件，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与市场竞

争；

２．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对不同所有制、地区、组织形式的经营者实施差别化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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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设置不平等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

３．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以备案、登记、注册、名录、年检、监制、认定、认证、审

定、指定、配号、换证、要求设立分支机构等形式，设定或者变相设定市场准入障碍；

４．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设置消除或者减少经营者之间竞争的市场准入或者退

出条件。

（二）未经公平竞争不得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包括但不限于：

１．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实施特许经营或者以特许经营为名增设行政许可；

２．未明确特许经营权期限或者未经法定程序延长特许经营权期限；

３．未采取招标投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方式，直接将特许经营权授予特定经营者；

４．设置歧视性条件，使经营者无法公平参与特许经营权竞争。

（三）不得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１．以明确要求、暗示、拒绝或者拖延行政审批、重复检查、不予接入平台或者网络等方式，限定

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２．在招标投标中限定投标人所在地、所有制、组织形式，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参与招标投

标活动；

３．没有法律法规依据，通过设置项目库、名录库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潜在经营者提供商品和

服务。

（四）不得设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或者具有行政审批性质的事前备案程序，包括但不

限于：

１．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增设行政审批事项，增加行政审批环节、条件和程序；

２．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设置具有行政审批性质的前置性备案程序。

（五）不得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设置审批程序，主要指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或者国务院决定，采取禁止进入、限制市场主体资质、限制股权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商业

模式等方式，直接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

第十五条　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标准。

（一）不得对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实行歧视性价格和歧视性补贴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１．制定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时，对外地和进口同类商品、服务制定歧视性价格；

２．对相关商品、服务进行补贴时，对外地同类商品、服务和进口同类商品不予补贴或者给予较

低补贴。

（二）不得限制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碍本地商品运出、服务输出，包括

但不限于：

１．对外地商品、服务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服务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采取重复检

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

２．对进口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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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歧视性技术措施；

３．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对进口服务规定与本地同类服务不同的技术要求、检

验标准，或者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

４．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设置专门针对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的专营、专卖、审批、许可；

５．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和

进口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运出和服务输出；

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通过软件或者互联网设置屏蔽以及采取其他手段，阻碍外地和进口商

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运出和服务输出。

（三）不得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１．不依法及时有效地发布招标信息；

２．直接明确外地经营者不能参与本地特定的招标投标活动；

３．对外地经营者设定明显高于本地经营者的资质要求或者评审标准；

４．通过设定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资格、技术和

商务条件，变相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

（四）不得排斥、限制或者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包括但不限于：

１．直接拒绝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２．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的规模、方式以及设立分支

机构的地址、模式等进行限制；

３．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直接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４．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将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作为参与本地招标投标、享受补贴和

优惠政策等的必要条件，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五）不得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的投资或者设立的分支机构实行歧视性待遇，包括但不限于：

１．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的投资不给予与本地经营者同等的政策待遇；

２．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在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税费缴纳等方面规定与本地

经营者不同的要求；

３．在节能环保、安全生产、健康卫生、工程质量、市场监管等方面，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设立的

分支机构规定歧视性监管标准和要求。

第十六条　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

（一）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１．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给予特定经营者财政奖励和补贴；

２．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减免特定经营者应当缴纳的税款；

３．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以优惠价格或者零地价向特定经营者出让土地，或者

以划拨、作价出资方式向特定经营者供应土地；

４．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环保标准、排污权限等方面给予特定经营者特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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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５．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对特定经营者减免、缓征或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住房公积金等。

（二）安排财政支出一般不得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主要指根据企业缴纳的税

收或者非税收入情况，采取列收列支或者违法违规采取先征后返、即征即退等形式，对企业进行返

还，或者给予企业财政奖励或补贴、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优惠政策。

（三）不得违法违规减免或者缓征特定经营者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主要指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根据经营者规模、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地区等因素，减免或者缓征特定

经营者需要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

（四）不得在法律规定之外要求经营者提供或扣留经营者各类保证金，包括但不限于：

１．没有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要求经营者交纳各类保证金；

２．在经营者履行相关程序或者完成相关事项后，不及时退还经营者交纳的保证金。

第十七条　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

（一）不得强制经营者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主要指以行政命令、

行政授权、行政指导或者通过行业协会等方式，强制、组织或者引导经营者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或

者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二）不得违法披露或者违法要求经营者披露生产经营敏感信息，为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提

供便利条件。生产经营敏感信息是指除依据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需要公开之外，生产经营者

未主动公开，通过公开渠道无法采集的生产经营数据。主要包括：拟定价格、成本、生产数量、销售

数量、生产销售计划、经销商信息、终端客户信息等。

（三）不得超越定价权限进行政府定价，包括但不限于：

１．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商品、服务进行政府定价；

２．对不属于本级政府定价目录范围内的商品、服务制定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３．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采取价格干预措施。

（四）不得违法干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包括但不限于：

１．制定公布商品和服务的统一执行价、参考价；

２．规定商品和服务的最高或者最低限价；

３．干预影响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手续费、折扣或者其他费用。

第四章　例外规定

第十八条　政策制定机关对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时，认为虽然具有一定限制竞争的效

果，但属于《意见》规定的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涉及国防建设，为实现扶贫开发、救灾

救助等社会保障目的，为实现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例外情形，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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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实现政策目的不可或缺，即为实现相关目标必须实施此项政策措施；

（二）不会严重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

（三）明确实施期限。

第十九条　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在书面审查结论中说明政策措施是否适用例外规定。认为适

用例外规定的，应当对符合适用例外规定的情形和条件进行详细说明。

第二十条　政策制定机关应当逐年评估适用例外规定的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形成书面评估

报告。实施期限到期或者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政策措施，应当及时停止执行或者进行调整。

第五章　社会监督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政策制定机关涉嫌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的，任

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反映，政策制定机关应当核实有关情况。

第二十二条　政策制定机关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出台政策措施的，应当及时补做审查。发现

存在违反审查标准问题的，应当按照相关程序停止执行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措施。停止执行或者调

整相关政策措施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三条　政策制定机关涉嫌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的，任

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或者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举报采用书面形式并

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的，上级机关应当核实有关情况；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

第二十四条　政策制定机关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的，由上级

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不及时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给予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垄断法》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提出停止执行或者调整

政策措施的建议。相关处理决定和建议依据法律法规向社会公开。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各级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专

家支持体系。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一、公平竞争审查基本流程

二、公平竞争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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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二

公平竞争审查表

　　　年　月　日

政策

措施名称

涉及

行业领域

性质
行政法规草案□　地方性法规草案□　规章□

规范性文件□　其他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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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机构

名　称

联系人 电话

审查

机构

名　称

联系人 电话

征求意

见情况

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具体情况（时间、对象、意见反馈和采纳情况）：

（可附相关报告）

专家咨询

意见

（可选）

（可附专家意见书）竞争影响评估

一、是否违反市场准入与退出标准 是／否

１．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

２．未经公平竞争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

３．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４．设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或者具有行政审批性质的事前备案程序

５．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设置审批程序

二、是否违反商品要素自由流通标准 是／否

１．对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实行歧视性价格或补贴政策

２．限制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阻碍本地商品运出

３．排斥或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

４．排斥限制或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

５．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的分支机构实行歧视性待遇

三、是否违反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 是／否

１．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

２．将财政支出安排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

３．违法免除特定经营者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

４．违法要求经营者提供各类保证金或扣留经营者保证金

四、是否违反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 是／否

１．强制经营者从事《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２．违法披露或者要求经营者披露生产经营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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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超越定价权限进行政府定价

４．违法干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服务价格水平

五、是否违反兜底条款 是／否

１．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减损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

２．违反《反垄断法》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

是否违反相关

标准的结论

（如违反，请详细

说明情况）
（可附相关报告）

适用例外规定

（在违反相关

标准时填写）

是□　　否□

选择“是”时

详细说明理由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审查机构主要

负责人意见

　　　　　签字：　　　　　　　　 盖章：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８５５号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农业厅（局、委、办）、粮食局、农业发展银

行分行：

２０１８年国家继续在小麦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

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１８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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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５０公斤１１５元，比２０１７年下调３元。

鉴于小麦即将开始大面积播种，各地要认真做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农民合

理种植，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９４１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要求，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服务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

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

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对

价格机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必须牢牢抓住价格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牛鼻子”，

加快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价格监管体系，使价格灵活反映市场供求、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

置、价格行为规范有序，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蹄疾步稳、攻坚克难，

推进价格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政府定价范围大幅缩减，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为核心的科学

定价制度初步建立，价格杠杆作用进一步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逐步推行，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

断执法力度持续加强，对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保障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制

约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价格机制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资源环境成本在价格形成中还没有充分体

现，公平竞争的市场价格环境还不够完善，企业反映突出的价格收费问题还需要着力有效解决，民

生价格稳定长效机制还不够健全，损害群众利益的价格违法行为还时有发生。站在新起点、迈进

新时代，必须以敢于担当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气，纵深推进价格改革。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主动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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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机制，强化价格监管，维护公平竞争，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有效发挥价格机制的激

励、约束作用，引导资源在实体经济特别是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高效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更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规律。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着力破除限制资源要素自由流

动的价格机制障碍，加快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聚焦企业反映强烈、人民群

众关心的突出问题，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力构建有利于经

济转型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优化、民生保障改善的价格机制和价格环境。

———坚持改革创新。落实新发展理念，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

源稀缺程度，加快环境损害成本内部化，增强价格反应灵活性。按照放管结合、并重的要求，加强

和创新价格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建立促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包容审慎的

价格监管新方式。

———坚持保障民生。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

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价格问题，妥善处理提高市场效率和保障社会公平的关系，保持民

生商品和服务价格基本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合法价格权益。

———坚持统筹推进。把价格机制改革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坚持正确方向，把

握好时机、节奏和力度，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短期和长期、加法和减法、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因地

制宜，稳慎推进，以进促稳，务求实效。

（三）主要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以“准许成本 ＋合理收益”为核心

的政府定价制度基本建立，促进绿色发展的价格政策体系基本确立，低收入群体价格保障机制更

加健全，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体系更加完善，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

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价格环境基本形成。

三、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

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能够放开的竞争性领域和

环节价格，稳步放开由市场调节；保留政府定价的，建立健全成本监审规则和定价机制，推进科学

定价。

（四）进一步推进价格市场化。结合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扩大市场形成发电、售电价格的范

围，加快推进电力市场交易，完善电力市场交易价格规则，健全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坚持市场化方

向，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深化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适时放开气源价格

和销售价格，完善居民用气价格机制，加快上海、重庆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扩大铁路货运市场调

节价范围，健全铁路货运与公路挂钩、灵活反映市场供求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研究公平公开的路

网结算价格政策，为社会资本进入铁路建设、运营领域创造有利的价格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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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建立健全以“准许成本 ＋合理收益”为核心、约束

与激励相结合的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定价制度，准确核定成本，科学确定利润，严格进行监管，促

进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改进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维护消费者、经营者合法权益。加快制定出

台分行业定价办法、成本监审办法，强化成本约束，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对输配电、天然气管道运

输、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等重点领域，实行严格监管，全面开展定价成本监审，科学合理制定价

格。积极借助第三方力量参与成本监审。逐步建立健全垄断行业定价成本信息公开制度。

四、加快完善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机制

区分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环节、基本与非基本服务，稳步放开公用事业竞争性环节、非基本服务

价格，建立健全科学反映成本、体现质量效率、灵活动态调整的政府定价机制，调动社会资本积极

性，补好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短板，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质量。

（六）深化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加快理顺城市供水供气供热价格。研究逐步缩小

电力交叉补贴，完善居民电价政策。巩固取消药品加成成果，进一步取消医用耗材加成，优化调整

医疗服务价格；加快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受理审核，促进医疗新技术研发应用；扩大按病种、按

服务单元收费范围和数量。进一步研究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按照体现公益性要求，研

究制定国家公园价格政策，加快建立健全自然资源、风景名胜、历史遗迹等景区门票科学定价规

则。

（七）建立健全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科学界定财政补贴、使用者付费边界，综合考虑成本变

化、服务质量、社会承受能力，依法动态调整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督促企业严格履行成本信

息报送和公开义务。逐步建立健全城市供电、供水、供气、供热等领域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完善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项目价格调整机制，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广。

五、创新和完善生态环保价格机制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创新和完善生态环保价格机制，推进环境损

害成本内部化，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消费方式。

（八）完善生态补偿价格和收费机制。按照“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原则，科学设

计生态补偿价格和收费机制。完善涉及水土保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草原植被、海洋倾倒等资源

环境有偿使用收费政策，科学合理制定收费办法、标准，增强收费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积极推

动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水权等市场交易，更好发挥市场价格对生态保

护和资源节约的引导作用。

（九）健全差别化价格机制。完善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等行业差别（阶梯）电价、水

价政策，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扩大政策实施覆盖面，细化操作办法，合理拉开不同档次价格，倒逼落

后产能加快淘汰。全面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严格用水定额管理，合理确定

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

（十）完善可再生能源价格机制。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供求，实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标杆上

网电价退坡机制，２０２０年实现风电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相当、光伏上网电价与电网销售电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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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善大型水电跨省跨区价格形成机制。开展分布式新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探索通过市场化招

标方式确定新能源发电价格，研究有利于储能发展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全产业链健康发展，减

少新增补贴资金需求。完善电动汽车充换电价格支持政策，规范充换电服务收费，促进新能源汽

车使用。

（十一）制定完善绿色消费价格政策。围绕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制定完善节

能环保价格政策。定期评估完善居民用电用水用气阶梯价格政策。按照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

原则，逐步调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探索实行差别化收费制度，推进污水、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农村污水、垃圾处理收费制度。鼓励缺水地区健全支持再生

水回收利用的价格政策。完善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根据成品油质量升级进程，制定国

ＶＩ标准价格政策。

六、稳步推进农业用水和农产品价格改革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稳

妥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有效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促进农业节水和发展方式

转变。

（十二）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原则，在总体不增加农民

负担的前提下，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结合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高标准农田建

设、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建设，统筹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与精准补贴和节

水奖励机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用水管理机制的协同推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完成改革。

（十三）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围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口粮绝对安全，坚持市场

化改革取向和保护农民利益并重，稳定政策框架，增强政策灵活性和弹性，分品种施策，分步骤实

施，逐步分离政策性收储“保增收”功能，激发市场活力，同步建立完善相应的补贴机制和配套政

策。研究完善糖料价格政策。

（十四）深化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完善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合理确定目标价格水平和定

价周期，优化补贴办法，探索开展“保险＋期货”试点，促进新疆棉花优质稳定发展。

七、着力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清理规范各类涉企收费，建立健全收费监管长效机制，减轻实体经济

负担。

（十五）严格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

低偏高收费标准。建立健全收费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和后评估制度。严格落实收费公示公开制度，

推进网络等便捷高效的公示公开方式，强化社会监督。

（十六）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取消违法违规收费项目，进一步放开具备竞争条件的收

费。建立政府定价收费项目清单制度，实现全国一张清单、网上集中公开、动态调整管理，清单外

一律不得政府定价。健全市场调节收费行为规则，加强收费行为监管，督促收费主体严格按照公

平、合法、诚信、公开原则确定收费标准，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加强行业协会、行政审批中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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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电子政务平台等收费行为监管。

八、有效促进市场竞争公平有序

健全规则、强化执法、创新方式，持续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积

极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十七）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促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地。

严格审查增量，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审查实现全覆盖，防止出台新的排

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逐步清理存量，稳妥有序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

法。加大问责力度，探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考核机制。

（十八）推进反价格垄断执法常态化精准化。对涉嫌价格垄断行为及时启动反垄断调查，依

法查处达成实施价格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

定和做法。密切关注产能过剩行业、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坚决纠正滥用行政

权力或市场优势地位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依法查处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研究制定标

准必要专利定价机制。加强反垄断执法经济学分析和市场竞争评估。

（十九）加强和创新市场价格监管。围绕群众关注的重点领域价格违法问题，持续加强市场

价格监管，形成长效监管机制。按照建设大平台、构建大格局、提供大服务的要求，充分发挥全国

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积极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提升价格

监管水平。完善价格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价格突发事件。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方式，规范价格执法行为。探索推进“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包容审慎的价格

监管。完善提醒告诫和价格承诺等预防性监管措施。完善价格社会监督网络，依托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构建经营者价格信用档案，对价格违法的失信行为实行联合惩戒。坚持民生导向、源头治

理，逐步建立健全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范高效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体系。

九、切实兜住民生底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注重长效，综合施策，保

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十）做好稳价工作。健全价格监测分析预警机制，密切跟踪分析国内外价格总水平和重

要商品价格走势，及时提出调控建议。加强民生商品价格监测预警，研究完善价格异常波动应对

预案，健全重要商品储备制度，丰富调控手段，提升调控能力，防范价格异常波动。逐步构建覆盖

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体系，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加强价格与财政、货币等政策手段的协调

配合，充分发挥政策合力，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

（二十一）完善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认真执行并适时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的联动机制，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有效化解物价上涨影响，保障低收入

群体基本生活，建设有力有效的民生保障长效机制。

（二十二）加强价格改革中的民生保障。科学制定价格改革方案，广泛听取社会意见，认真开

展社会风险评估，深入梳理风险点，制定低收入群体保障预案，完善配套政策，保障低收入群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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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不因价格改革而降低。把握好改革方案出台的时机和力度，并注重与工资、社会救助和保

障等标准调整相结合，确保平稳推进。

十、保障措施

价格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方面高度关注。必须科学设计方案，狠抓改革落实，加强法

制保障，强化宣传引导，有力有序有效地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二十三）加强组织实施。各地发展改革（价格）部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

坚定改革信念，敢于担当，锐意攻坚，抓住“牛鼻子”，敢啃“硬骨头”，打好价格改革攻坚战。结合

实际科学制定改革方案，周密部署，精心实施，细化改革任务分工，建立健全台账制度，以“钉钉

子”精神，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往前推进，一项一项抓好落实。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形

成工作合力。鼓励基层探索创新，做好典型经验总结推广。强化调度督查，压实压紧责任，一抓到

底，确保每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

（二十四）加强能力建设。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新的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强化价格理论和政策研究，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加强系统谋划，丰富政策储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完善成本调查、

监审制度，推进成本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加强价格信息化建设，提升价格调控监管服务水平。

（二十五）加强法制保障。积极推动《价格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修订，完善政府定价、市

场价格监管、反垄断执法等方面规章制度，巩固价格改革成果，规范政府和市场价格行为。动态评

估、及时修订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加快完善价格听证办法。制定完善重点领域市场价格行为规

范、监管规则和反垄断指南。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法律法规、不适应改革形势的政策文件。

（二十六）加强宣传引导。统筹利用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加强新闻信息发布，准确、客观解读

价格改革政策。创新开展新闻宣传，提升新闻宣传能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价格改革故

事。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社会舆论和市场预期，为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营造良好舆论

氛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资委

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

发改经体〔２０１７〕１９９９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

行业协会商会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多年来，在加强行业自律、提供决策咨

询、服务企业发展、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一些行业协会商会违

规收费，重复、偏高和过度收费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为改善营商环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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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业协会商会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收费管理，治理违规收费

（一）加强行业协会商会会费管理。行业协会商会收取的会费，应当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

务及开展业务活动等支出。行业协会商会收取会费应同时明确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并向会员

公开，严禁只收费不服务。会费应设立专账管理，向会员公布年度收支情况并自觉接受监督。制

定、修改会费标准，须按程序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要综合考虑经济形势、市场环

境、企业经营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因素，调整规范以产销量、企业规模等为基数收取会费的方式，合

理设置会费上限。会费不得重复收取，行业协会商会总部及分支（代表）机构不得向同一家会员

企业分别收取会费。行业协会商会分支（代表）机构不得单独制定会费标准，已单独制定会费标

准的，要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抓紧整改。

（二）严格行业协会商会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行业协会商会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

行政府职能并收取的费用，应当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

续后确定，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三）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业协会商会应按照法律法规关于经营者义务的

相关规定和自愿有偿服务的原则，在宗旨和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服务性活动，规范相关收费行为。

对政府定价管理的，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按照公平、合

法、诚实守信的原则，公允确定并公开收费标准，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强制服

务并收费。

（四）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行业协会商会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必须严

格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中办发〔２０１０〕３３号）有关规定，履行申请报批手续。经批准开展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必须符合

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严格落实批准的奖项、条件等要求。评比达标表彰应坚持公平、公

正、公开和非营利原则，做到奖项设置合理，评选范围和规模适当，评选条件和程序严格。不得向

参与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对象收取费用，不得在评选前后直接或变相收取各种相关费用。

（五）降低行业协会商会偏高收费。行业协会商会要适当降低偏高会费和其他收费标准，减

轻企业负担。要合理设置会费档次，一般不超过４级，对同一会费档次不得再细分不同收费标准。

行业协会商会要全面梳理服务项目收费情况并向社会公开。列入行业协会商会基本服务项目的，

不得再另行向会员收取费用。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盈余较多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不得以

强制捐赠、强制赞助等方式变相收费，对保留的收费项目，切实提高服务质量。

二、强化自律意识，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六）建立行业协会商会诚信承诺和自律公约制度。行业协会商会要向社会公开诚信承诺

书，重点就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对象和收费标准等作出承诺。行业协会商会要适应行业发展

趋势和要求，按照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原则，制定自律公约，广泛征求会员企业、行业管理部门等

多方意见，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行业协会商会要按照《行业协会价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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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南》，自觉规范收费行为，提升行业自律水平。

（七）建立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信息集中公示制度。各级行业协会商会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组织开展收费信息集中公示的要求，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国家信息中心

主办的“信用中国”网站的“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信息公示系统”，集中公示并定期更新收费项目、收

费性质、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依据等信息，建立收费信息主动公开长效机制。公示信息接受社会

监督，并作为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开展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检查的重要参考依据。

（八）建立行业协会商会失信黑名单管理制度。将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行为记入其诚信档

案，并记入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个人信用记录。建立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行为黑名单，

相关信息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设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

协同监管，开展失信联合惩戒，在政府购买服务、年检、评先评优等方面进行限制，进一步提高行业

协会商会守信收益，增加失信成本，形成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自觉守信的正确导向。

（九）发挥第三方评估的引导监督作用。修订行业协会商会评估标准，将收费标准制定程序、

会费层级设定、分支机构收费、收费信息公示等情况纳入评估指标体系，发挥好第三方评估对行业

协会商会收费行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加强信息公开，及时发布行业协会商会评估等级结果，接

受社会监督。

（十）规范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会员行为。行业协会商会要坚持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的原则，不

得依托政府部门、利用垄断优势和行业影响力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阻碍退会。对行业协会商会

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阻碍退会等行为，企业和个人均可向同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举报，登记

管理机关依法予以查处。行业协会商会要加强对会员构成的分类统计和动态管理，优化会员结

构，进一步提高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一般吸收在全国有代表性的企业会

员，省级行业协会商会一般吸收在本省有代表性的企业会员。

三、深化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加强综合监管服务

（十一）着力消除行业协会商会利用行政影响力收费现象。深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改革，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业务主管单位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管理、党建外事等方

面脱钩，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切断利益链条，建立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解决

行业协会商会依附政府部门或利用行政影响力收费等问题。

（十二）加大对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行为查处力度。健全对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收费

行为的综合监管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民政部门要依照相关登记管理法规严格监督管理和执

法检查。审计机关依法对行业协会商会进行审计监督。价格、财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行业协会

商会收费及价格行为加强监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行业协会商会开展职业资格资质许可

和认定行为强化监管。各行业管理部门要按职能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服务行为进行必要的政策

指导，并履行相关监管责任。从严从实查处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曝光一起，并由业务主管单位或有关部门依纪依规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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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严重的要责令撤换。

（十三）完善行业协会商会登记准入管理。批准设立行业协会商会，要加强对成立的必要性、

发起人的代表性、会员的广泛性、运作的可行性等方面审核，严把登记入口关。对业务范围相似

的，要充分论证，多方听取利益相关方和管理部门意见。从会员区分、行业布局、登记层级等方面

加强引导，从严审批，防止相似行业协会商会数量过多。抓紧研究制定行业协会商会直接登记的

标准和办法，进一步完善行业协会商会准入制度，加强源头规范管理。

（十四）倡导企业务实理性入会和参加活动。企业应加强入会自我约束，按照自身生产经营

实际需要，控制加入各级行业协会商会数量，做到务实、理性入会。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对各级

法人单位加入行业协会商会情况进行规范化管理，确保各级法人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参加行业

协会商会活动。国有企业要结合落实突出主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等改革要求，进一步梳理加入

各类行业协会商会情况，规范管理。

（十五）完善向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政策措施。政府购买服务事项，应按市

场机制成本合理核算对价，确保承接主体收支平衡且有适当盈余；应及时按合同约定和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费用，不得拖欠服务费或以其他非货币方式支付。鼓励行业协会商会承接

政府转移职能中的行业性、专业性、技术性和辅助性职能，充分发挥行业代表、行业自律、行业服

务、行业协调等方面的优势，切实提高服务能力、质量和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做好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

发改办价监〔２０１７〕１７３７号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经信委（工信委、工信厅）、能源局、煤炭厅（局）：

为防范煤炭价格异常波动，确保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现就做好煤炭市场价

格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立即组织开展煤炭市场价格巡查

各地尤其是煤炭主产区、主要煤炭港口所在地要立即行动，组织部署检查力量深入开展煤炭

市场价格巡查。要摸清底数，全面掌握本辖区内所有煤炭生产流通企业基本情况。迎峰度冬期间

要持续开展市场价格巡查工作，重点关注煤炭价格变化、库存数量、库存周期变化等情况。一旦出

现煤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情况，要加大巡查检查的频次和力度。

要充分发挥全国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作用，认真办理有关煤炭价格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通

过市场巡查和投诉举报办理，搜集甄别违法线索，掌握分析违法动向，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切实维

护煤炭市场价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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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厉打击煤炭行业哄抬价格和价格垄断行为

（一）严厉打击哄抬价格行为。各地在巡查检查中一旦发现煤炭生产流通企业、煤炭行业相

关社会组织、煤炭价格指数编制企业，以及其他为煤炭交易提供服务的单位，存在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推动煤炭价格过高过快上涨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一旦发现有关企业、

港口库存存在异常情况，要深入排查是否存在恶意囤积煤炭的行为。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情况，要

及时予以提醒告诫，经告诫后仍继续囤积，推动煤炭价格过高过快上涨的，要依法严肃查处。

（二）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各地要密切关注煤炭市场竞争状况，一旦发现下游用煤企业

和消费者举报煤炭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销售煤炭的违法行为，

要依法严肃查处。

（三）切实提高检查的威慑力。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要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重大价格违法案件和价格垄断案件相关经营者应列入失信黑名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实施联合惩戒。

三、强化组织领导，提升监管效果

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稳定关系到冬季取暖用暖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各地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强化组织领导，周密部署，扎实

推进，坚决查处价格违法和价格垄断行为。价格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经济运行部门和煤炭行

业管理部门负责提供煤炭行业有关情况，并派出人员参与检查巡查，共同形成检查合力，确保迎峰

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监管工作取得实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对重点地区检查工作进行督查，并派出检查组，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进

行直接检查。迎峰度冬期间，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每周上报煤炭

市场价格监管情况；其他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每月上报煤炭市场价格监管情况，包括出动巡查人次、

巡查单位数、煤炭市场价格变化情况、重点单位库存变化情况、举报投诉办理情况、违法案件查处

情况等。一旦煤炭市场出现重大或异常情况，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随时上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

前，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将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监管工作总结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

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

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７〕１８９５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

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助推企业减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国家电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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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临时接电费

（一）自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起，临时用电的电力用户不再缴纳临时接电费。《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停止收取供配电贴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３
"

２２７９号）中关于临时接电费

的规定停止执行。

（二）已向电力用户收取的临时接电费，电网企业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组织清退。

二、减免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有关收费

（一）为减轻综合利用企业负担，推动燃煤消减，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

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发改经体
!

２０１５
"

２７５２号）要求，结合

本地实际，研究出台减免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政策性交叉补贴和系统备用费的办法，报国家

发展改革委备案。

（二）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在办法中明确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的资质认定和运行监管

要求，对安全生产不合规，能效、环保指标不达标，未按期开展改造升级等工作的自备电厂，要依法

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三、有关要求

请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前将本省（区、市）落实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价格司。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我省丰水期

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电价具体实施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０７号　　　　　二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发电企业：

经省政府同意，我委已制定《关于我省丰水期试行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的通知》（川发

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５１号）。为确保该政策顺利推进，经商有关部门和单位，现将居民生活电能替代具

体实施事项通知如下。

一、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下移电费的电价空间，主要来源为在四川电网并网的风电和光伏发电

项目丰水期发电量优先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交易、丰水期风电和光伏未参与市场化交易电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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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电网丰水期市场交易价格结算产生的电价空间，丰水期水电非市场化电量（不含三州留存电

量，下同）上网电价每千瓦时降低８厘钱和参照丰水期富余电量政策水电挂牌交易形成的电价空

间。

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根据历史电量以及气温等因素，合理预测次月 “一户一表”居民用户

（含国网直供区，以及与国网直供区同价的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所属全资、子改分和控股供电公

司）第一档、第二档和第三档总电量，以及下移电费总金额。

三、每年６月至１０月，降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含直供区、子改分、全资及控股供电公司）和

西南电网调度的水电留川非市场化电量部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８厘钱，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执行丰

水期水电下浮电价政策。

四、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采购交易按月开展，由电网企业预测次月实行丰水期居民生活

电能替代电价的用电量，采用集中竞价或挂牌交易等方式代表居民用户优先向风电、光伏发电企

业采购和按丰水期富余电量政策向水电企业采购。对未参与市场化交易的风电、光伏上网电量，

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按丰水期居民生活替代采购交易、月度增量交易、富余电量增量交易的最

低成交价收购。

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按月将丰水期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电量下移电费来源及支出等

情况报送省发展改革委。丰水期结束后，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部门及时对丰水

期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政策进行评估，研究解决结余或欠缺资金等问题。

附件：１．２０１７年＿月“一户一表”居民生活用电分档电量情况表（略）

２．２０１７年＿月丰水期风电和光伏优先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交易情况表（略）

３．２０１７年＿月丰水期风电和光伏按市场交易价格结算情况表（略）

４．２０１７年＿月丰水期降低非市场化电量水电上网电价８厘情况表（略）

５．２０１７年＿月丰水期水电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挂牌交易情况表（略）

６．２０１６年居民生活用电分类统计情况表（略）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水利厅
四川省农业厅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转发

《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００号　　　　　二一七年八月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水务局、农业局、国土资源局：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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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８０号）转发你们，并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切实把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摆到更加重要位置

各地要高度重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上来，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农业节水工作的“牛鼻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工作

力度，现阶段通过“花钱买机制”等方式，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的

前提下，建立健全促进农业节水的体制机制。

（一）落实主体责任。各市（州）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负总责，已成

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的市（州），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有效发挥组织推动作用；尚未

建立的必须在２０１７年８月底前建立。尚未出台市（州）总体实施方案的，要加快工作进度，细化实

化分年度实施计划，于２０１７年８月底前务必完成。今年有改革任务的１９个市（州）７７个县（市

区），要尽快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要求，加快开展工作，务必于２０１７年８月底前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具

体地块，确保年度计划按期完成。以上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果要及时按规定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财

政厅、水利厅、农业厅。

（二）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机制，出台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附件）。各地要相应建立改革台账、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机制，推动各项任

务落到实处。省上将定期汇总各地改革工作进展情况，按照评价办法和评价指标进行打分排序，

每年通报一次，抄报省政府办公厅，对改革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市（州），予以提醒和督促。同时

将绩效评价考核结果纳入中央、省级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与资金分配挂钩。中央、省级安排的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其他

涉及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将逐步完善资金分配机制，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挂钩。

（三）加强督导检查。建立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督导机制，省发展改革、财政、水利、农业四

部门将每年选择３－４个市（州）进行重点督导检查，及时发现解决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各市（州）

也要建立相应督导机制，在做好本级相关工作的同时，加强对县（市区）工作指导和督查，做到工

作有部署，进展有掌握、落实见成效。

二、部门协同，扎实推进，确保２０１７年度实施计划按期完成

（一）加快体制机制建立。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原则，省各职能部门务必于２０１７年８

月底前完成相关机制（办法）制定出台工作。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出台建立健全全省农业水价

形成机制指导意见，省财政厅负责制定出台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省水利厅负责制定出台完

善供水计量设施办法、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建立用水管理机制、建立农业水权制度等并负责指导

督促地方落实，省农业厅负责制定出台推广农业节水技术办法。各地发改、财政、水利、农业部门

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加强部门协同，落实机制配套，共同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二）强化分解任务落实。涉及２０１７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的１９个市（州），７７个县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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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落实２０１７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的函》（川水办〔２０１７〕９５号）有关要

求，根据已分解落实的地块，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倒排工作时点，并结合部门职能职责将各项机

制体制建立及工程建设管护逐一进行责任分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予以推进，确保我省２０１７年度

实施计划按期完成。

（三）加强示范交流推动。要及时总结２０１７年改革工作，特别是２１个重点县要充分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努力建成符合中央政策有四川特色、有示范推广效应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区，将一

些成功的改革方案、工作方法、机制设计进行总结提炼，形成典型经验，以多种方式开展交流推广，

促进改革稳步推进。

附件：四川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

四川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号）和《四

川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川办发〔２０１７〕５号），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８０号）要求，进一步落实市（州）

人民政府改革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评价工作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进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结合

四川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对象

各市（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二、评价内容与指标

按照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目标和任务要求，评价内容分为工作开展情况和任务完成情

况，有关指标的分值和评价标准将根据年度任务和改革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调整。

工作评价：着重对工作机制、责任落实、信息报送和宣传等进行评价，设置 ６项细化评价指标。

任务评价：围绕改革实施范围及夯实改革基础、水价形成机制和奖补机制等改革重点任务进

行评价，设置１４项细化评价指标。

具体评价指标详见附表。

三、评价方法与程序

（一）评价方法。评价工作采取市（州）自查自评与省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二）评价程序。评价采取以下步骤：

１．市（州）自评。各市（州）对照本办法设置的评价指标，总结评价期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

作推进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打分，于１２月２０日前将自评结果和评价依据（相关文件或证明

材料）上报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水利厅、农业厅（以下简称“四部门”）。

２．初步评议。四部门结合日常督导检查情况，对自评结果进行初步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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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抽查评价。四部门按照一定比例确定抽查市（州），并组成工作组进行实地评价。

４．综合评定。四部门对初评结果和抽查评价结果进行审议，对照评价指标打分并确定等级。

５．发文公布。评价结果于次年 ４月底前由四部门联合发文公布。

（三）评价等次确定。本评价采用标准分制（标准分＝实际得分÷各市（州）最高分×１００），满

分为 １００分。评价结果分为 ４个等级，得分 ９０分及以上为优秀，８０（含８０）－９０分以下为良好，

６０（含６０）－８０分以下为合格，６０分以下为不合格。

四、评价结果应用

（一）本评价结果逐步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二）本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中央和省级资金绩效因素，与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大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节水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及农田水利建设的

资金分配挂钩。

（三）各市（州）要参照本办法，制定对县（市、区）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

附表：四川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表

附表

四川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表

评价类别 评价指标 分值 ２０１７年度评价标准 评价得分

工作评价
（２０分）

（一）市级
层 面 工 作
责 任 落 实
（１５）

（二）信息
报 送 和 宣
传（５）

１．市（州）领导小组
或联席会议制度建
立及履职情况

４

１．２０１７年３底前建立得２分，２０１７年８月底
前建立得１分；
２．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改
革工作得２分。

２．市（州）改革监督
检查和绩效评价机
制建立及工作开展
情况

３ １．２０１７年９月底前建立得２分；
２．检查考评工作开展到位得１分。

３．市（州）改革激励
机制建立及工作开
展情况

３
２０１７年９月底前建立市（州）资金（涉及农
田水利建设的）分配与改革成效挂钩机制，
并有效开展相关工作得３分。

４．制定年度实施计
划

５

１．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前出台得２分，２０１７年８月
底前出台得１分；
２．根据部门职能分工细化年度改革任务得１
分；
３．将改革实施面积细化分解到具体地块或
灌区得２分。

５．做好信息报送工
作

３

１．按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２３号文件规定及时
报送半年和全年改革工作进展情况及下一
年度实施计划得２分；
２．做好简报、典型经验交流等其他信息报送
得１分。

６．做好宣传引导 ２ 舆论宣传工作得力，各方反映良好得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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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８０分）

（三）改革
实 施 范 围
（１４）

（四）夯实
改 革 基 础
（２６）

（五）建立
健 全 农 业
水 价 形 成
机制（２０）

７．全市（州）实际改
革实施面积占年度
计划实施面积的比
例（％）

４
全市（州）实际改革实施面积占年度计划实
施面积的比例达到１００％得４分，低于５０％
得０分，５０－１００％按比例得分。

８．全市（州）累计完
成改革任务的有效
灌溉面积占应完成
面积的比例（％）

１０
全市（州）累计完成改革任务的有效灌溉面
积占应完成面积的比例达到１００％得１０分，
其他按比例得分。

９．配备完善供水计
量设施

８

改革实施范围农业用水计量经济适用，大中
型灌区骨干工程全部实现斗口及以下计量
得８分，未全部实现的按斗口及以下计量的
面积占实施范围的比例得分。小型灌区供
水计量设施设置满足计量供水和计量收费
得８分，部分满足的，按比例得分。井灌区
计量到井得６分，计量到户得８分。改革实
施范围内含大中型灌区、小型灌区、井灌区
的按各自面积加权平均计算本项得分。

１０．建立健全农业水
权制度

６

１．制定并及时修订完善灌溉用水定额得 ２
分；
２．对改革实施区域实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
得２分；
３．将农业水权进一步细化分解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用水合作组织、农户等得２分。

１１．明确工程管护责
任

３ １．农田水利工程及设施产权清晰得１分；
２．管护主体及责任落实得２分。

１２．健全末级渠系管
理组织

２
改革实施区域末级渠系管理组织覆盖率达
到１００％得 ２分，低于 ５０％得 ０分，５０－
１００％按比例得分；

１３．农业水费实收率 ３
改革实施区域水费实收率不低于 ９５％得 ３
分，８５（含）－９５％得２分，７５（含）－８５％得１
分，７５％以下得０分。

１４．推广节水技术 ４
节水技术推广面积占年度计划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得４分，低于５０％得０分，５０－１００％
按比例得分。

１５．建立健全农业水
价相关管理办法

５ 市（州）层面或改革县（市、区）农业水价成本监
审和价格核定有相应管理办法或文件得５分。

１６．合理测算并制定
农业水价

１３

１．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成本监审并合理测算
改革实施区域农业水价得３分；
２．合理制定改革实施区域农业水价调整计
划得４分；
３．改革实施区域骨干水利工程水价已明确
调整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实施计划得２分；
４．改革实施区域末级渠系已明确农业水价
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实施计划的面积（协
商定价除外）比例达到 １００％得 ２分，低于
５０％得０分，５０－１００％按比例得分；
５．农民水费负担合理、用户接受程度高得２分。

１７．实施超定额累进
加价制度

２
出台并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得２分，其
中出台制度得１分，改革实施区域落实制度
得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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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８０分）

（六）建立
精 准 补 贴
和 节 水 奖
励 机 制
（２０）

１８．出台精准补贴和
节水奖励办法

６
２０１７年底前市（州）层面或改革县（市、区）
出台办法得６分，其中出台精准补贴办法得
４分，节水奖励办法得２分。

１９．落实精准补贴资
金

１０
实际落实精准补贴资金占改革实施区域需
要落实资金的比例达到１００％得１０分，低于
５０％得０分，５０－１００％按比例得分。

２０．落实节水奖励资
金

４
落实节水奖励资金占改革实施区域需要落
实资金的比例达到１００％得４分，低于５０％
得０分，５０－１００％按比例得分。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４７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加强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规范定价成本监审行为，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

性，我委研究制定了《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

际，遵照施行。

附件

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规范定价成本监审行为，提高政府价格决

策的科学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第４２号）、《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７１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制

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２１号）、《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

（试行）》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价格主管部门）依

权限对辖区内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实施配气定价成本监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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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所称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以下简称成本监审），是指价格主管部门在调

查、测算、审核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配气成本的基础上核定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以下简称定

价成本）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镇管道燃气是指城镇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配气系统配送给最终用

户的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管道燃气。配气系统由配气站、配气管网、储气设施、各类调压所等组

成。

本办法所称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是指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拥有独立管网系统及储气调

压等设施，具备燃气经营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四条　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是指企业利用城镇配气系统为用户配送管道燃气过程

中应当发生的合理费用。

第五条　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会计制度的规定。

（二）相关性原则。凡与管道燃气配气过程无关的费用，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三）合理性原则。凡影响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社会公

允水平。

第六条　成本监审时，应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审计等部门审计（审核）的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审核无误、手续齐备的原始凭证及账册等资料为基础，对企业成本合理归集、分析、审核，

核定定价成本。

未正式营业的，应当以有权审批、核准单位审查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和

相关批文、批件及施工合同等资料为基础，参考毗邻地区已正式营业的其他企业的实际成本，合理

测算、核定定价成本。

第七条　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独立的配气业务成本核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

配气业务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收入。

第二章　定价成本构成与归集

第八条　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由折旧及摊销费、运行维护费构成。

第九条　折旧及摊销费是指与管道燃气配气服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

按照规定的折旧和摊销方法、年限计提的费用，包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中的折旧及摊销费。

第十条　运行维护费是指维持管网系统及储气调压等设施正常运行所发生的费用，包括直接

配气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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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配气成本，包括材料费、燃料动力费、修理费、职工薪酬、配气损耗费，以及其他相关

费用。

１．材料费，指配气过程中耗费的各种材料的费用，包含维护配气环节设施正常运行所耗用的

原材料、辅助材料以及其他直接材料的费用。

２．燃料动力费，指配气过程中耗费的燃料、水、电费等。

３．修理费，是指企业为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发生的固定资产（含政府无偿投入、政府补助和用户

缴费等形成的与配气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维护和修理费用。

４．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生产人员所提供服务而给予的各种形式报酬以及相关支出。包

括：职工工资（含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

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解除与职工劳动关系给

予的补偿；非货币性福利；劳务费等其他与获得生产人员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５．配气损耗费，指企业配送管道燃气过程中因燃气损耗发生的费用。

６．其他相关费用，指配气过程中除以上费用外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为提供正常配气服务发生的

其他直接相关费用，以及按照法律法规必须缴纳或提取的合理费用，如质量检测费、仪器仪表检验

费、安全生产费、入户安检费用等。

（二）管理费用，指企业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配气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包括管理人员职工

薪酬、办公费、业务招待费、水电费、租赁费、会议费、差旅费、劳务费、税金（包括房产税、车船使用

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财产保险费、低值易耗品摊销等，不含折旧及摊销。

（三）销售费用，指企业（含专设销售服务部门）在管道燃气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销

售人员职工薪酬、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租赁费、差旅费、低值易耗品、保险费、运输与装卸费、低值

易耗品摊销等，不含折旧及摊销。

第十一条　下列支出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费

用；

（二）企业非持续、非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费用；

（三）与管道燃气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费用以及虽与管道燃气生产经营活动有关，但有专项

资金来源予以补偿的费用；

（四）固定资产盘亏、报废、毁损、闲置和出售的净损失；

（五）滞纳金、违约金、罚款、公益性捐赠、公益广告和公益宣传费用；

（六）对外投资等支出；

（七）向上级公司或行政主管部门上交的利润性质的管理费用、代上级公司或管理部门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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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费用、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分成、股东红利分成以及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等；

（八）实行事业部制的企业，不得分摊总部费用（总部发生的相关项目贷款费用除外）；

（九）企业过度购置固定资产所增加的支出（折旧、修理费等）；

（十）关联方交易超过市场公允价值部分的成本；

（十一）管道燃气置换期间为人工煤气发生的且置换完成后不再发生的费用；

（十二）其他不合理支出。

第十二条　企业的其他业务收支情况应单独核算，不计入定价成本。其他业务与管道燃气配

气业务共同使用资产、人员或统一支付费用的，依托管道燃气配气业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以及

因从事管道燃气配气业务而获得政府优惠政策（包括政策性收入）的，应当按照收入比例分摊共

同成本。

第三章　定价成本核定

第十三条　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按《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４号）规定的方法核定，其中管网折旧年限不低于３０年。

第十四条　计入定价成本的摊销费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原值、规

定的摊销年限，采用直线摊销法核定。评估增值部分不计入原值。

长期待摊费用按受益期限摊销。无形资产按以下分类确定摊销年限：

（１）土地使用权费用如果已计入地面建筑物价值且无法分离的，随建筑物提取折旧；国家划拨

的没有使用期限限制的土地使用权不计提折旧也不摊销；其他均按土地使用权年限分摊。

（２）网络软件费用按使用期限（合同期限）摊销。

（３）特许经营权费用原则上不得计入定价成本，但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除外。

（４）专利权等其他无形资产，有明确受益年限的按受益年限分摊；未明确受益年限的，不得摊

销。

第十五条　运行维护费各构成项目核定方法如下：

（一）材料费原则上据实核定，但应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参考，避免材料费虚高。

（二）燃料动力费按实际水平，剔除不合理因素核定。

（三）修理费原则上据实核定，但最高不得超过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固定资产原值（含政府无

偿投入、政府补助和用户缴费等形成的与配气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的２．５％。

（四）职工薪酬的核定。

１．职工工资总额按照核定的人员数量和职工平均工资核定。

职工平均工资原则上据实核定，但最高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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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

人员数量应按照劳动定员标准核定，无劳动定员标准的可参照全国燃气行业平均管理水平：

居民用气按用户数与职工人数之比６００－８００户：１人核定，非居用气按年售气量每２５万立方米１

人核定，乡镇燃气管道经营企业的职工人数可由实施成本监审的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综合

确定。

实际职工人数高于劳动定员标准上限的，按定员标准上限核定；实际职工人数低于劳动定员

标准下限的，按实际职工人数和定员标准下限的平均数核定；实际职工人数处于劳动定员标准区

间以内的，据实核定。

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或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职工不计入核定人员数量。

２．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按不超过核定工资总额的２％、２．５％、１４％据实核

定。应由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和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的费用，不得在其他费用项目中重复计算。

３．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计提基数按照核定的工资总额确定，计提比例按当地政府规定比

例确定。除企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为职工缴纳的人身安全保险费外，其余商业保险不得

计入定价成本。

４．劳务费原则上据实核定，但劳务费与核定的工资总额之和不得超过核定的职工平均工资

与劳动定员标准上限之积。劳务费包含劳务外包支出和劳务费性质的业务外包支出。

（五）配气损耗费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配气损耗量乘以平均购气单价核定。

２０１８年以前，企业实际配气损耗率高于５％时，配气损耗率按５％核定；企业实际配气损耗率

低于５％时，核定配气损耗率＝（５％＋实际配气损耗率）×５０％。

２０１８年以后（含２０１８年），企业实际配气损耗率高于４％时，配气损耗率按４％核定；企业实

际配气损耗率低于４％时，核定配气损耗率＝（４％＋实际配气损耗率）×５０％。

（六）安全生产费原则上按企业计提数核定，但不得超过配气收入的１．５％。企业应当严格按

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２０１２〕１６号）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

应当在安全生产费开支的项目不得在其他费用科目列支，若企业列支在其他费用科目，则应当将

该部分费用作为安全生产费冲减专项储备。

（七）其他相关费用按实际水平，剔除不合理因素核定。

第十六条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按实际水平，剔除不合理因素核定。

（一）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出国经费按三年最低值核定。

（二）广告和业务宣传两项费用之和，不得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５％；实际发生额没有达到当

年营业收入５％的，不得核增。

（三）业务招待费按照实际发生额的６０％部分计入定价成本，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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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实际发生额的６０％没有达到当年营业收入的５‰的，不得核增。

第十七条　企业获得的与管道燃气生产经营有关的政府补助、社会无偿投入等，如用于购买

固定资产的，其折旧不应计入定价成本，其后续支出可以计入定价成本；如用于补助专门项目的，

直接冲减该项费用；未明确规定专项用途的，应当冲减总成本。

第十八条　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单位定价成本按定价成本总额除以核定年度配气量计算确定。

配气量包括企业年度销售气量和通过配气管网进行的第三方交易的出口气量。

企业实际配气损耗率低于核定配气损耗率时，按企业实际配气量核定；企业实际配气损耗率

高于核定配气损耗率时，核定年配气量＝年供气量×（１－核定配气损耗率）

年供气量包括企业年度购买气量和通过配气管网进行的第三方交易的入口气量。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于每年四月底前向价

格主管部门提供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经营及成本情况，并对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城镇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延迟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县级及以上人民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公开曝光。因故意瞒报、虚报相关信息并已获得不当收

益的，在下一个价格监管周期进行追溯。

第二十条　价格主管部门在成本监审工作结束后，应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成本监审结

论，接受社会监督。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在价格执行期内，应当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

企业年度经营成本。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３０日以后施行，有效期５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本监审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５３号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８０号，以下简称《意见》）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业水价成本

监审工作，按时完成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的工作目标，现对改革地区农业水价成本监审工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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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成本监审在农业水价制定中的基础性作用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安全，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坚持使市场在农业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改革举措。成本

是价格的基础，成本监审是政府制定和调整价格的重要程序，是价格监管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

成本监审，才能科学准确地核定出农业水利工程供水成本，从而为制定合理的农业供水价格提供

基础依据。《意见》要求改革地区要加强成本监审，及时核定骨干工程、末级渠系水价，不具备成

本监审条件的可暂以对象投资概算或可研报告为基础核定。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将成本监审工

作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水价的必要程序，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强化责任，严格按照《意见》要求，依

法依规依成本监审办法开展成本监审，及时、科学、合理、准确地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提供真实的

成本基础。

二、严格依据定价管理权限分级组织开展成本监审

农业水价成本监审严格按照谁定价谁监审的原则依据定价管理权限分级组织实施。省级成

本调查机构审核省内跨市的和省属的水利工程农业供水成本，市级成本调查机构审核市政府所在

地城市及辖区内跨县和市属的水利工程农业供水成本，县级成本调查机构审核县属的水利工程供

水成本（含末级渠系）。省委托市、市委托县管理的水利工程，按委托关系分别由所在市县级价格

主管部门开展成本监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要求，加快开展成本

监审工作。依据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下达２０１７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的通知》（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２３号）要求，我省２０１７年计划改革区域涉及１９个市（州），７７个县（市、区）。成

本监审对象是改革区域内水利工程经营单位以及末级渠系管理单位（具体名单见附件１）。

三、依据不同条件分类确定成本监审或调查方式

严格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办法》（第４２号令）、《四川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第２２１号令）和《水利工程供水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对历史成本资料齐全，符合成本监审办法

相关规定的监审对象，应该开展成本监审核定农业水价成本。对历史资料不足，不符合成本监审

办法相关规定的监审对象，能够提供经批准的工程投资概算或可研报告的，采用测算方式核定农

业水价成本；尚不能提供经批准的工程投资概算或可研报告的，可以同类型其他水利工程为对象，

先开展成本调查，待具备条件后再行开展成本监审或测算。对升钟、武引灌区２０１５年已实施成本

监审的，此次不再开展成本监审，如有重大成本变化因素时再重新开展成本监审。

四、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创新成本监审组织形式

２０１７年农业水价成本监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主动

创新监审工作方式，开拓思路，积极探索，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通过联合监审、委托监审、集中市县

力量监审等方式合理统筹各方力量，进一步增强监审工作的系统性、协同性，成本监审机构应加强

与水利部门沟通协调。力量不足的地方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具有会计、审计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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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第三方机构或人员参与审核，进一步提高成本监审效率，保证工作质效。

五、加强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本监审工作的检查指导

农业水价成本监审是健全水价形成机制的基础性工作，责任重大，情况复杂，点多、线长、面

广。按照今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进度安排，各地要在１１月底之前，完成成本监审工作。各级价

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业务指导，开展专项培训，提高成本监审人员工作能力和水平。为促

进成本监审工作有效开展，确保工作进度，省成本调查监审局将对各地开展成本监审进度情况实

行月调度，并将根据各地推进情况开展督促检查、通报进展情况，成本监审工作情况将纳入年度成

本监审工作考核。

附件：１．２０１７年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水利工程联系人名单

２．农业水价成本监审进度表（略）

３．农业水价成本调查进度表（略）

附件１

２０１７年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本监审对象名单
市（州） 县（市、区） 联系人 监审对象 试点面积（万亩）

成都市

金堂县 叶作华

彭州市 郑 坤

简阳市 魏 勇

龙泉区 杨二七

青白江区 杨思明

新都区 王 胜

温江区
林成刚
李 骏

都江堰 黄 军

邛崃市 邹 静

崇州市 何永福

双流县 曾 逸

郫 县 张久玉

大邑县 张崇举

蒲江县 陈艺铭

新津县 张 熙

九龙滩灌区

东风水库灌区

湔江堰灌区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３０

１６

２

０．４５

０．９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８５

１．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２

０．９３５

０．４

自贡市

大安区 朱珍标 长湖水库团结渠灌区 ５．１８

富顺县 袁本万 木桥沟水库灌区 ５．７

荣 县 刘 永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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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

仁和区

米易县

盐边县

陈 秀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杨邦红 胜利水库灌区

姜 平 跃进水库灌区

李福鹏程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陈启明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４．５

０．８

０．３

泸州市

龙马潭区 罗向兵

泸县 邓树芳

合江县 王中银

叙永县 张 华

三溪口水库灌区 １．８１

艾大桥水库灌区 ３．０２

朱梅滩水库灌区 １．８１

烂泥水库灌区 １．１４

冷水河灌区 ３．６８

安基屯水库灌区 １．３６

德阳市

广汉市 张绍忠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４．９

中江县 隆 虎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８．６

罗江县 罗星旭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１．２

旌阳区 何雪松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２．４

绵竹市 何嘉熠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３．５

什邡市 文 伟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２．５３

绵阳市

涪城区

游仙区

三台县

陈棋声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许 兵 武引灌区末级渠系

陈 建 武引灌区末级渠系

陈 建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６．２

１５．８

１３．０３

广元市

苍溪县 徐翠萍

剑阁县 苟 军

旺苍县 何志文

青川县 杨春雷

利州区 罗晓春

朝天区 马元兵

昭化区 张开波

文家角水库灌区

杨家坝水库灌区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工农水库灌区

紫云水库灌区

３．５１

３．２４

１

０．５

０．５

０．４

１

遂宁市 射洪县
王明忠 武引一期射洪灌区 ５．１

鲜时齐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１２．６

内江市 威远县 陈建宇 长葫水库大型灌区 １８．５

乐山市 夹江县
李 燕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文智勇 东风堰灌区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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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

翠屏区 文靖宇

南溪区 王连平

江安县 周启全

长宁县 邓书富

高 县 李 军

筠连县 汪 彬

珙 县 钟昌盛

兴文县 谢 康

油房坳灌区

马耳岩灌区

青木洞灌区

任家坝灌区

方四滩水库灌区

宁春水库灌区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郝家村水库灌区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青山渠灌区

东风水库灌区

万丰岩水库灌区

２．６

１．８

２．４

２．８

３．４

１．９

１．９

２．４

巴中市

南江县

平昌县

巴州区

冯 超 玉堂水库灌区

覃才强 友谊水库灌区

唐天新 牛角坑水库灌区

白 炜 化成水库灌区

３．０６

４．４

１．４４

雅安市 名山区 余大庆 玉溪河灌区 ８．３２

眉山市

东坡区

彭山区

仁寿县

覃 潇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２９．７

资阳市 安岳县 郑 俊
书房坝灌区
磨滩河灌区

１８．２４

凉山州

会理县 李鹏程

西昌市 张 力

新民水库灌区 ０．４４５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２．６２５

盐中灌区 ０．５

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 ５．２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排污费“费改税”前继续执行现行征收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６５号　　　　　二一七年九月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环保局：

７４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自２０１８年

１月１日起征收环境保护税，排污费将同时停征。为实现平稳过渡，在我省环境保护税开征之前，

继续执行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环境保护厅《关于调整排污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６３号）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公布

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７２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按照《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

知》（财税〔２０１５〕６９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６７３号）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等规定，现

将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

１．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详见附件１。

２．劳动能力鉴定费收费标准详见附件２。

（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１．职业资格考试费收费标准见附件３。

２．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费收费标准：

高级职务每人次３２０元（其中含答辩费８０元）；中级职务每人次２００元（其中含答辩费６０

元）；初级职务每人次１００元。

３．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聘用）人员考试及面试费收费标准：

（１）笔试费每人每科５０元；

（２）面试费每人每次８０元；

（３）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试科目收费每人次８０元。

二、本通知各项收费均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应使用财政厅印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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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全额缴入同级国库，支出列入部门预算。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增加收

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收费部门和执收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实

行收费信息公示制度，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省级各部门的职业资格考试收费均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原《四川省物价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省直和中

央在川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伤病残鉴定收费的复函》（川价函〔１９９７〕６１号）、《四川省物价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收费标准的通知》（川价字费〔１９９９〕２６５号）、

《四川省物价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人事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川价费〔２００３〕２３７号）、《四川

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０〕１２３０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

评定费有关问题的函》（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１〕９４４号）、《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转发 ＜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７７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对职工劳动能力鉴定收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川财综〔２００９〕３０号）等我省有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同

时废止。在本通知有效期满前６个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应将执行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财政

厅，经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审核评估后重新发布。

附件：１．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及收费标准

１－１．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职业（工种）分类表

１－２．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评定工种分类表

２．劳动能力鉴定费及收费标准

３．职业资格考试费及收费标准

附件１

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及收费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职业分类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７〕６８号）等规定，按照不同职业

（工种）鉴定考核所需原材料、能源消耗、工具设备使用等成本差别和技术含量，我省现有职业（工

种）划分为Ａ、Ｂ、Ｃ三类，职业技能鉴定实行分类收费。

职业技能鉴定费包括理论考试费、操作技能考核费和技师（含高级技师）综合评审费。理论

考试费、操作技能考核费，由省、市（州）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中心）和经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许可的职业技能鉴定所（站）向参加鉴定的对象收取；技师、高级技师综合

评审费，由省、市（州）鉴定中心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对参加相应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考核合格人员

进行综合评审时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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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关规定新颁布的通用职业（工种），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分类，报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后执行相应的收费标准；国家部委批准的行

业特有工种鉴定费标准，由各部门报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核定。

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表

（单位：元／人·次）

　　　　　项目

级别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费

理论考试费 操作技能考核费

Ａ类 Ｂ类 Ｃ类 Ａ类 Ｂ类 Ｃ类

综合评

审费

初级工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７０ １４０ １２０ ———

中级工 ３５ ３５ ３５ ２２０ １９０ １７０ ———

高级工 ４０ ４０ ４０ ２７０ ２４０ ２２０ ———

技 师 ５０ ５０ ５０ ３２０ ２９０ ２７０ ３００

高级技师 ５０ ５０ ５０ ３２０ ２９０ ２７０ ４００

　　备注：鉴于部分职业（工种）鉴定耗材的特殊性，消防、电信通信传输、烹饪、调酒和茶艺、营养

配餐、插花、盆景、印染、金属轧制、机械冷加工、机械热加工、特种加工设备操作、冷作钣金加工、工

件表面处理、机械设备维修、维修电工、电机检修、裁剪缝纫、木材制品制作人员等操作技能考核所

需的原材料，主料可由鉴定机构代办并按实际成本收费或由考生自备；美容、美发、形象设计、摄影

的模特可自备或由鉴定机构代聘并按实际聘用的费用收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收费标准按每人

１２０元收取；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收费标准按中级每人１５０元、高级每人１８０元收取。

附件：１－１．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分类表

１－２．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评定工种分类表

附件１－１

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分类表

收费类别 职业分类 职业（工种）名称

Ａ类

２－０２－３４
管理（工业）工程技术人员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劳动关系协调员

３－０２－０３
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人ｐ员 消防员、森林消防员、应急救援员

４－０３－０１
中餐烹饪人员

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

４－０３－０２
西餐烹饪人员

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

６－０２－０８
金属轧制人员

轧制原料工、金属轧制工、铸轧工、金属挤
压工

０５



Ａ类

６－０４－０１
机械冷加工人员

车工、铣工、磨工

６－０４－０２
机械热加工人员

铸造工、锻造工、冲压工、焊工、金属热处理
工

６－０４－０３
特种加工设备操作人员

电切削工

６－０５－０２
机械设备装配人员

钳工

６－０６－０１
机械设备维修人员

汽车维修工、农机修理工

６－０７－０６
生活生产电力设备安装操作、修理人员

电工

６－２３－０３
混凝土配制及制品加工人员

混凝土工

６－２４－０５
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３－０２－０２
治安保卫人员

保安员

Ｂ类

３－０２－９９
其他安全保卫和消防人员

安检员

４－０３－０３
茶艺人员

茶艺师

４－０７－０３
供水、供热及生活燃料供应服务人员

锅炉操作工、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

４－０７－０６
验光配镜人员

眼镜验光员、眼镜定配工

４－０７－１２
生活照料服务人员

育婴员、保育员、残疾儿童护理员

６－０１－０２
测绘人员

大地测量员、工程测量员、摄影测量员、地
图绘制员、不动产测绘员

６－０３－０１
化工产品生产通用工艺人员

制冷工、防腐蚀工、化工总控工

６－０３－０４
化学肥料生产人员

合成氨生产工、尿素生产工

６－０３－０５
无机化工产品生产人员

硫酸生产工、硝酸生产工、纯碱生产工

６－０３－１１
精细化工产品生产人员

有机合成工

６－０５－０４
电气元件及设备装配人员

变压器互感器装配工、高低压电器装配工、
电线电缆制造工

６－０５－０９
医疗器械装配及假肢与矫形器制作人员

假肢装配工、矫形器装配工

６－０８－０１
电子器件制造人员

液晶显示器制造工、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
电路装调工、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６－０８－０２
电子元件制造人员

电子产品制版工

１５



Ｂ类

６－１２－０４
酿酒人员

白酒酿造工、啤酒酿造工、黄酒酿造工、果
露酒酿造工、酒精制造工

６－１５－０３
木材制品制作人员

手工木工

６－１９－０３
广播影视舞台设备安装调试及运行操作人员

有线广播电视机线员、广播电视天线工

６－２３－０２
砌筑人员

砌筑工

６－２３－０４
钢筋加工人员

钢筋工

６－２３－０５
施工架子搭设人员

架子工

６－２３－０６
工程防水人员

防水工

６－２６－０１
检验人员

纤维检验员、评茶员、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
检验员

Ｃ类

４－０２－９９
仓储人员

（粮油）仓储保管员

４－０４－０３
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滑雪、潜水、攀岩）

Ｘ４－０４－０３－０７
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

游泳救生员

４－０６－０１
医疗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有害生物防制员

４－０７－０２
物业管理人员

智能楼宇管理员

４－０７－０４
美容美发人员

美容师、美发师

５－０２－０２
森林资源管护人员

森林有害生物防治员

５－０３－０１
家畜饲养人员

家畜繁殖员

５－０３－０５
动物疫病防治人员

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物疫病检验工、水生物
病害防治员

５－０５－０１
水利设施管养人员

河道修防工、水工检测工、水工闸门运行工

５－０５－０４
水文勘测作业人员

水文勘测工

６－０２－０１
炼铁人员

高炉原料工、高炉运转工

６－０２－０２
炼钢人员

炼钢原料工

６－０２－０４
重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重冶火法冶炼工、重冶湿法冶炼工、电解精
炼工

６－０２－０５
轻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氧化铝制取工、铝电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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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类

６－０２－１１
硬质合金生产人员

硬质合金成型工、硬质合金烧结工、硬质合
金精加工工

６－１０－０１
纤维预处理人员

纺织纤维梳理工、并条工

６－１０－０２
纺纱人员

纺纱工、缫丝工

６－１０－０３
织造人员

整经工、织布工

６－１０－０５
印染人员

印花工、印染后整理工、纺织染色工

６－１０－９９
其他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印染前处理工、印染染化料配制工

６－１２－０１
粮油生产加工人员

制米工、制粉工、制油工

６－１４－０３
药物制剂人员

药物制剂工

６－１４－０４
中药制药人员

中药炮制工

６－１７－０１
水泥及水泥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水泥生产工

６－１８－０２
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玻璃纤维及制品工、玻璃钢制品工

６－１８－０４
陶瓷制品生产人员

陶瓷原料准备工、陶瓷烧成工、陶瓷装饰工

　　注：职业分类栏中的代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小类代码。

附件１－２

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评定工种分类表

收费
类别

工种分类 职业（工种）名称

Ａ类

０１００交通类

※０１０１汽车驾驶员、０１０２汽车维修工 、※０１０８公路养护工 、０１０９桥梁养护工、
０１１０隧道养护工、０１１１养路机械操作工、０１１２公路沥青（重油）操作工、０１１３乳
化沥青工、０１１５公路标志（标线）工、０１１７公路绿化工、０１１８公路巡道工、０１２１船
舶水手、０１２２船舶驾驶员、０１２３船舶轮机员、０１２６航道爆破工、０１２７航道信号工、
０１２８疏浚管线工、０１３０沉排抛石工、０１３２内河航标工、０１３５公路工程试验工

０２００农业类 ０２１０农业机械操作工、０２１１农机热喷涂工、０２１６农机修理工、０２１７农机电器设备
处理工、０２２５乳品设备保全工、０２２９饲料加工设备维修工

０４００水电类 ０４０１闸门运行工、０４０７电机检修工

０６００新闻出版类 ０６４３印刷机械维修工

０８００食宿服务类 ※０８０１中式烹调师、０８０２中式面点师

１１００化工类 １１１２化工检修钳工、１１１３化工检修铆工、１１１４化工检修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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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类

１３００机械类

１３０２型砂工（初、中级）、１３０３锻造工、１３０４热处理工（初、中级）、１３０５清理工
（初、中级）、１３０６电炉配电工、１３０９粉末冶金压制工（初、中级）、１３１０抛（磨）光
工（初、中级）、１３１２钳工、１３１４镗工、１３１５车工、１３１６铣工、１３１７刨、插工、１３１８磨
工、１３１９制齿工、１３２０拉床工（初、中级）、１３２１电切削工（初、中级）、１３２３润滑保
养工（初、中级）、※１３２６电工、１３２９电焊工、１３３０气焊工、１３３１冷作工、１３３２天车
工（初、中级）、１３３７弹簧工、１３４５电机（汽机）试验工 、１３５１滚丝、搓丝工、１３５３
下料工（初、中级）

１４００建设类 １４０８架子工、１４１０翻模工、１４１６安装起重工、１４１７起重机驾驶员

２８００其它类 ２８１３场务及候机楼设备维修工

Ｂ类

０１００交通类 ０１０７汽车油料工（初、中级）、０１２４航道测量工、０１２５航道钻探工、０１３４公路工程
测量工、０１３６仪器维修工、０１３７勘探工

０２００农业类
０２１８农业机械试验工、０２２１饲料原料清理上料工（初、中级）、０２３７牛羊乳杀菌
工、０２３８乳品发酵工、０２３９乳品检验工、０２４１生牛羊乳预处理工、０２４２乳品浓缩
工、０２４３乳品干燥工、０２５０饲料检验化验员、０２５２饲料厂（中心）控制室操作工

０３００林业类 ０３０６林化化验工

０４００水电类 ０４０６电气值班员

０５００广播电影电视
类

０５０１影视置景木工、０５０２影视置景雕刻工、０５０３影视置景泥塑工、０５０４影视置景
涂绘工、０５０５影视置景纸塑工、０５０６影视置景围幔工、０５０７影视照明员、０５０８影
视发电员、０５０９影视照明设备修理工、０５１０影视服装管理员、０５１１影视服装制作
员、０５１２影视道具员、０５１３影视特技模型制作员、０５１４影视烟火特效员、０５１５影
视烟火特效维修（保管）员、０５１６电影摄影机械员、０５１７电影录音机械员、０５１８电
影洗片员、０５１９电影印片员、０５２０电影染印员、０５２１电影洗片配药员、０５２３电影
洗印设备检修员、０５２４影片洁片员（初、中级）、０５２５影片切片员（初、中级）、０５２６
影片拷贝整理员（初、中级）、０５２７影片拷贝修改员（初、中级）、０５２８电影放映员、
０５３０拷贝涂磁录音员、０５３１电影字幕制版员、０５３３动画片调色员、０５３４动画片描
线上色员、０５３５电影剪纸制作员、０５３６木偶片花草制作员、０５３７木偶片翻制员、
０５３８木偶片服装制作工、０５３９木偶片雕刻制作工、０５４０电视美术造型工、０５４１唱
片刻纹工、０５４２唱片制版工、０５４３模版检听工、０５４４唱片造粒工、０５４５唱片工、
０５４６唱片检听工、０５４７唱片配版工、０５４８广播电视天线工、０５４９有线广播机务
员、０５５０有线广播线务员、０５８２摄影（像）录音机械技师、０５８３无线广播电视机务
技师、０５８４有线广播电视机线技师

０６００新闻出版类

０６０１排版辅助工（初、中级）、０６０２铜锌版照相工、０６０３铜锌版修版工、０６０４铜锌
版晒版工、０６０５铜锌版腐蚀工、０６０６铜锌版完成工（初、中级）、０６０７铜锌版混合
工、０６０８感光树脂版制版工、０６０９铅版制版工、０６１０铸印刷胶辊工、０６１１凸版印
刷工、０６１２图版印刷工、０６１３球震转印工（初、中级）、０６１４平版照相工、０６１５电
子分色工、０６１６平版修拼版工、０６１７电子图象处理工、０６１８磨版工（初、中级）、
０６１９平版晒版工、０６２０平版打样工、０６２２凹版照相工、０６２３凹版修拼版工、０６２５
凹版滚筒磨镀工、０６２６凹版电子雕刻工、０６２８单面切纸机工、０６２９折页机工、
０６３０锁线机工、０６３１压光覆膜工、０６３２骑马订联动机工、０６３３平订联动机工、
０６３４胶粘装订联动线工、０６３５制书壳工、０６３６烫印工、０６３７精装上封工（初、中
级）、０６３８精装联动线工、０６３９三面切书机工、０６４０平装混合工、０６４１精装混合
工、０６４２装订检查工（初、中级）、０６４４印刷电气维修工、０６４５晾纸工（初、中级）、
６４６印刷辅助工（初、中级）、０６４７字模模坯工（初、中级）、０６４８机刻字模工、０６４９
字模电铸工、０６５０字模母版工、０６５１字模加工工、０６５２钢线工、０６５３锌线工（初、
中级）、６５４字型版粘磨工、０６５５ＰＳ版工、０６５６音像设备维修调试工、０６５７音像复
制质检工、０６５８音像复制母带制作工、０６５９音像带复制工（初、中级）、０６６０音像
带装袋工（初、中级）、０６６１音像带包装工（初、中级）、０６６７手动照相排版工、０６６８
制动照相排版工、０６６９制动照排主机操作工、０６７０铸排工、０６７１铸字工、０６７２排
版工、０６７３拣字工、０６７４校对工、０６７５刻铅字工、０６７６凸版制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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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类

０７００技术监督类

０７０１长度量具计量检定工、０７０２长度量仪计量检定工、０７０３长度精密测量工、
０７０４温度计量检定工、０７０５压力真空计量检定工、０７０６天平砝码计量检定工、
０７０７衡器操作工（初、中级）、０７０８衡器计量检定工、０７０９硬度计量检定工、０７１０
测力计量检定工、０７１１流量计量检定工、０７１２大容器计量检定工、０７１３小容器计
量检定工、０７１４电磁计量检定工、０７１５电磁计量修理工、０７１６无线电计量检定
工、０７１７无线电计量修理工、０７１８声学计量检定工、０７１９时间频率计量检定工、
０７２０光学计量检定工、０７２１电离辐射计量检定工、０７２２化学计量检定工、０７２３化
学检验工、０７２４食品检验工、０７２５材料成分检验工、０７２６材料力学性能检验工、
０７２７产品环境适应性检验工、０７２８产品可靠性能检验工、０７２９产品安全性能检
验工、０７３０纺织纤维分类分级检验工、０７３１纺织纤维物理检验工

０８００食宿服务类 ０８０３中式糕点制作工、０８０４西式糕点制作工、０８０５冷食品制作工、０８１２热力司炉
工

０９００地质矿产类
０９０１固体矿产钻探工、０９０２水文水井钻探工、０９０３工程地质钻探工、０９０４轻型浅
孔钻探工、０９０５机掘坑探工、０９０６手掘坑探工、０９０７物探工、０９０８地质测量工、
０９０９采样工、０９１０水文地质工、０９１１碎样工、０９１４岩芯保管工

１０００测绘类

１００１天文测量工、１００２重力测量工、１００３三角测量工、１００４水准测量工、１００５测
量计算工、１００６航测外业控制测量工、１００７航测外业调绘工、１００８航测内业照相
工、１００９航测内业加密工、１０１０航测内业测量工、１０１１地图编绘工、１０１２地图清
绘工、１０１３测绘仪器修理工、１０１４工程测量工、１０１５控制测量工、１０１６地形测量
工、１０１７地籍测绘工、１０８１地图制图技师

１１００化工类

１１０１氨合成工、１１０２合成氨气体压缩工、１１０３合成氨净化工、１１０４合成氨转变
工、１１０５司泵工（初、中级）、１１０６碳酸氢铵碳化工 、１１０９过滤工（初、中级）、１１１０
纯碱石灰工、１１１１分析工、１１１７化工仪表维修工、１１１８压缩机工、１１１９化工分析
仪器维修工、１１２０化工工艺试验工、１１２１制冷工、１１２５吸附工、１１２８包装工（初、
中级）、１１２９化工总控工、１１３０无机反应工、１１３１有机合成试验工、１１３２有机合
成工、１１３３萃取精制工

１３００机械类

１３０７电镀工、１３０８模型工、１３１１喷砂工（初、中级）、１３２２热工仪表修理工、１３２４
油漆工、１３３３无损探伤工、１３３４工业化学分析工、１３３５物理金相实验工、１３３６包
装工（初、中级）、１３３８绕线工、１３４０天平装校工、１３４１光学刻、磨工、１３４２游、张
丝工、１３４３漆（丝）包工、１３４６水泥电抗器制造工、１３４７电焊条制造工、１３４８蓄电
池铸型工、１３４９蓄电池化成工、１３５０蓄电池装配工、１３５２轴承装配工

１４００建设类

１４０１木工、１４０２瓦工、１４０３抹灰工、１４０４石工、１４０５建筑油漆工、１４０６钢筋工、
１４０９测量放线工、１４１１金属门窗工、１４１２工程安装钳工、１４１３管道工、１４１５通风
工、１４１８下水道工、１４２７白蚁防治工、１４３０城市工程测量工、１４３２城市工程地质
钻探工

１５００医药
（中医药类）

１５０８中药验收员 、１５２８中药质检工

１７００电子类

１７０１无线电机械装校工、１７０２无线电装接工、１７０３无线电调试工、１７０４无线电成
品检验工、１７０５例行试验工、１７０６外购电气零、部整件检验工、１７０７电子仪表检
定修理工、１７０８电子变压器铁芯制造工、１７０９电子变压器线圈绕制工、１７１０电子
变压器装校工、１７１１浸渍、灌注处理工、１７１２印制电路照相制版工、１７１３印制电
路图形制作工、１７１４印制电路镀覆工、１７１５印制电路机加工、１７１６印制电路检验
工、１７１７电源调试工、１７１８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１７１９电讯装接工、１７２０精密机
械装配工、１７２１雷达调试工、１７２５清洗腐蚀工、１７２６铁氧体材料制备工、１７２７铁
氧体元件材料成形工、１７２８铁氧体材料、元件烧成工、１７２９铁氧件元件研磨工
（初、中级）、１７３０铁氧体材料、元件分测工（初、中级）、１７３１铁氧体材料、元件检
验工、１７３２微波铁氧器件调试工、１７３３检验工、１７３４试验工、１７８１电梯维修工

１８００文化类
１８０１舞台灯光照明工、１８０２化妆工、１８０３剧装工、１８０６油画外框制配工、１８０７字
画装裱工、１８０８版画制作工、１８１１文物修复工、１８１２文物拓印工（初、中级）、１８１６
缩微品检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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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类

１９００地震类 １９０１地震观测工、１９０２地磁地电观测工、１９０３地壳形变观测工、１９０４地下流体观
测工

２０００通讯类 ２００２市话线务员

２１００卫生类 ２１１４医学仪器设备维修工

２３００商业类 ２３０５商品化验员

２５００环境保护类 ２５８１大气环境监测工、２５８２水环境监测工、２５８３土壤环境监测工、２５８５环境噪声
监测工

２８００其它类
２８０１报刊发行员、２８０２报刊分发员、２８０６保育员、２８０７光学仪器调装工、２８０８光
学镀膜工、２８１０航空材料工、２８１１航空气象工、２８１２航空油料工、２８１４航空机务
维修工、２８１５航空通信雷达导航工

Ｃ类

０１００交通类 ０１１４试验工、０１１６公路渡口渡工、０１１９车辆通行费收费员（初、中级）、０１２０公路
交通量调查工（初、中级、０１２９绞滩工、０１３３船闸工

０２００农业类

０２０５茶叶初制工、０２０８食用菌生产工、０２２２淡水鱼苗种繁育工、０２２３淡水成鱼饲
养工、０２２４蚕桑工、０２２６畜禽育种工、０２２８草地植保工、０２３０雏禽性别鉴别工、
０２３１牧草种子繁育工、０２３２牧草产品加工工、０２３３兽医化验员、０２３４兽医防治
员、０２３５动物检疫检验员、０２３６兽用药物添加剂工、０２４０冰淇淋成形工、０２４４畜
禽繁殖工、０２４５孵化工、０２４６家畜饲养工、０２４７冷冻精液制作工、０２４８挤奶工、
０２４９牧草种子检验工

０３００林业类 ０３０１林木种苗工、０３０２造林（更新）工、０３０３抚育间伐工 、０３０４森林管护工

０４００水电类 ※０４０２渠道维护工、０４０３灌区供水工（初、中级）、０４０４灌溉实验工、０４０５水文勘
测工

０５００广播电影电视
类

０５２２电影洗印环保员

０６００新闻出版类 ０６６２音像发行员、０６６３图书仓储员、０６６４图书发货员、０６６５图书运输员、０６６６图
书发行员

０８００食宿服务类 ０８０８商业营业员、０８１０餐具清洗工、０８１４烫衣工

０９００地质矿产类 ０９１５矿山救护工

１１００化工类 １１０７水处理工、１１３４三废处理工

１２００民政类 １２０１尸体整容工、１２０２尸体火化工、１２０３尸体防腐工、１２０４殡仪服务员（初、中
级）、１２０５墓地管理员（初、中级）、１２０６尸体接运工（初、中级）、１２０９特岗护理

１４００建设类 ※１４２２绿化工、１４２３花卉工、１４２４盆景工、１４２５道路清扫工（初级）、１４２６环卫机
动车驾驶员、１４８１育苗工

１５００医药（中医药
类）

１５０２中药材养殖员、１５０３中药材生产管理员、１５０４中药材收购员、１５０５中药调剂
员、１５０６中药临方制剂员、１５０７中药购销员、１５０９中药保管员、１５１０中药养护员、
１５１１中药材净选润切工、１５１２中药炮炙工、１５１３中药配料工、１５１４中药粉碎工、
１５１５中药提取工、１５１６中药合成工、１５１７中药糖浆剂工、１５１８中药针剂工、１５１９
中药煎膏剂工、１５２０中药软膏剂工、１５２１中药散剂（研配）工、１５２２膏药剂工、
１５２３中药炙熨剂工、１５２４中药片剂工、１５２５中药冲剂工、１５２６中药巴布剂工、
１５２７中药包装工、１５２９中成药试剂工、１５３０中药酒（酊）剂工、１５３１中药口服液
剂工

１６００体育类 １６０１体育场地工

１７００电子类 １７２３计算机软件工、１７２４打字复印工

１８００文化类 １８１３古建筑琉璃工、１８１４缩微摄影工、１８１５缩微胶片处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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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类

２１００卫生类
２１０１病案员、２１０２医院收费员、２１０３卫生检验员、２１０４药剂员、２１０６消毒员、
２１０７防疫员、２１０８护理员、２１０９配膳员、２１１０口腔修复员、２１１１医院污水处理
工、２１１３放射工

２２００公勤类 ※２２０１经济服务岗位工、※２２０２公共服务岗位工

２３００商业物资类 ２３０１商品物资采购员、※２３０２仓库保管工、２３０６物资调运员

附件２

劳动能力鉴定费及收费标准

一、劳动能力鉴定费执收范围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３７５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

实施意见》（川府发〔２００３〕４２号）规定，我省境内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民间非

盈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因伤病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由用人单位、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向省

或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事机构缴纳劳动能力鉴定

费。

二、劳动能力鉴定收费标准

劳动能力鉴定分为初次鉴定、省级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其收费标准为：初次鉴定３００元／人

次，省级再次鉴定４００元／人次，复查鉴定４００元／人次。

经省、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认定，参加鉴定的人员或者鉴定程序不符

合规定，或者鉴定机构自身其他原因需要重新鉴定的，不得再次收取鉴定费。

三、劳动能力鉴定费及医疗机构协助进行有关诊断的费用区别不同情况，分别由工伤保险基

金、用人单位、申请者承担。

（一）因工伤残或职业病发生的初次鉴定费、省级再次鉴定费

及有关诊断费用，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由用

人单位支付。

（二）因工伤残或职业病发生的复查鉴定费及有关诊断费用，复查鉴定结论与最近一次鉴定

结论不一致的，按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复查鉴定结论与最近一次鉴定结论一致的，由申请者

承担。

（三）职工因病（不含职业病）或非因工负伤的劳动能力鉴定费及有关诊断费用，由申请者承

担。

四、国家机关和依照或者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职工，需

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在国家未出台规定前，暂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国家出台新规定则从其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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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职业资格考试费及收费标准

一、职业资格考试包括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和地方性职业资格考试。是指依据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设置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相关考试收费项目经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或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批准设立并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职业资格考试。

二、考试收费分为考务费和考试费。中央考试单位联合省级考试单位组织实施的考试，考务

费由负责考务工作的中央考试单位向省级考试单位收取，用于补偿中央考试单位考务成本支出；

考试费由省级考试单位向考生收取，用于上缴考务费和补偿省级考试单位组织考试所产生的成

本。省级考试单位直接组织实施的考试，由省级考试单位向考生收取考试费。

三、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除实践操作科目外）由省级考试单位按以下原则自行确定，以正

式文件形式向社会公布，同时报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一）中央考试单位联合省级考试单位组织实施的考试，考务费按中央考试单位正式文件公

布的标准执行；考试费在中央收取的考务费基础上，按每人每科不超过５０元的标准加收。

（二）省级考试单位直接组织实施的考试，由考试单位按成本补偿原则确定，原则上每人每科

不得超过５０元。

（三）各考试单位对考试费标准的调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两年。

四、考试人数连续三年不足１０００人、单科考试时间５小时（含）以上或考试内容需要录制视

频、音频资料，投入成本较高的特殊考试，考试费标准可不受上述标准上限限制，由考试单位报省

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另行制定。

五、实践操作和面试等需消耗材料或聘请专业面试考官的考试，由考试单位报省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按成本补偿原则并考虑考生承受能力合理制定收费标准。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升钟水利工程

灌区农业用水骨干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５３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四川省南充升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各有关市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号）、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五部委《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８０号）和《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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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

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５５号）有关规定，结合升钟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情况，为推进灌

区供水价格核定工作，经研究，现将升钟水利工程灌区农业用水骨干工程供水价格通知如下。

一、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原则，农业水价逐步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和实行分类水

价、超定额累进加价的要求，对于已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且供水计量设施齐备的升钟水利工程

灌区，农业用水骨干工程供水价格为：在用水定额内，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等粮油作物水价每立

方米０．１０元，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其它用水水价每立方米０．１２元。定额标准按照四川省水利厅、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四川省用水定额（修订稿）》（川水发〔２０１０〕４号）执行。

二、我省农业供水终端价格由骨干工程供水价格和末级渠系供水价格两部分组成，请升钟水

库灌区所涉县县级价格主管部门抓紧核定末级渠系水价，同时按要求行文明确升钟水库灌区农业

供水终端价格，并抄送省发展改革委。

三、升钟水利工程灌区农业供水终端价格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超定额１０％及以

内部分，终端水价每立方米加价０．０２元；超定额１０％以上的部分，终端水价每立方米加价０．０４

元。加价收入由国管水利工程与末级渠系水利工程对半分成。

四、水费计收方式。水费征收主体为国管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农民用水户协会。四川省南充

升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按经过计量的供水量和核定的骨干工程水价标准，向灌区所涉农民用水

户协会收取水费；农民用水户协会负责按供水量和终端水价标准向农民用水户收取水费。收取水

费时间为每年６月底前和１１月底前。

五、请四川省南充升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及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将上述规定公示到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项目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及相关村社，并宣传到农户。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武都引水

工程灌区农业用水骨干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５４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四川省绵阳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各有关市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号）、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五部委《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８０号）和《四川省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

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５５号）有关规定，结合武都引水工程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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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灌区供水价格改革，经研究，现将武都引水工程灌区农业用水骨干工程供水价格通知如下。

一、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原则，农业水价逐步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和实行分类水

价、超定额累进加价的要求，对于已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且供水计量设施齐备的武都引水工程

灌区，农业用水骨干工程供水价格为：在用水定额内，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等粮油作物水价每立

方米０．１２元，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其它用水水价每立方米０．１３元。定额标准按照四川省水利厅、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四川省用水定额（修订稿）》（川水发〔２０１０〕４号）执行。

二、我省农业供水终端价格由骨干工程供水价格和末级渠系供水价格两部分组成，请武都引

水工程灌区所涉县县级价格主管部门抓紧核定末级渠系水价，同时按要求行文明确武都引水工程

灌区农业供水终端价格，并抄送省发展改革委。

三、武都引水工程灌区农业供水终端价格实行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制度。超定额１０％

及以内部分，终端水价每立方米加价０．０２元；超定额１０％以上的部分，终端水价每立方米加价０．

０４元。加价收入由国管水利工程与末级渠系水利工程对半分成。

四、水费计收方式。水费征收主体为国管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农民用水户协会。四川省绵阳

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按经过计量的供水量和核定的骨干工程水价标准，向灌区所涉农民用水

户协会收取水费；农民用水户协会负责按供水量和终端水价标准向农民用水户收取水费。收取水

费时间为每年６月底前和１１月底前。

五、请四川省绵阳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及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将上述规定公示到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项目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及相关村社，并宣传到农户。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厅
四川省粮食局　中国农发银行四川省分行转发

《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６４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局、农业局、粮食局，农发行各市（州）分行、省分行营业部：

现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公布

２０１８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８５５号）转发你们，请按通知要求，认真做好

宣传工作，促进我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注：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８５５号见本期公报部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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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深化

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６５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要求，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服务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１９４１号）。现予转发，各地发展改革（价格）部门在推进当前价格工作和谋划明年价格工作

中，一定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新的思想武装头脑、指导价格工作和价格改革实践，认真贯彻执行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９４１号（见本期公报部委文件）要求和部署，有力有序有效地将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确保价格改革取得实效。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四川省省级政府

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７８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市（州）及扩权县（市）发展改革委（局）：

为了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行为，提高涉企收费政策的透明度，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

版）》，现将２０１７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

收费目录清单和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０号和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５〕７８３号文件

精神，对列入《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涉及企业的经营

服务性收费，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报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不得以任

何形式变相收费。未列入《目录清单》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和

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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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执收单位（机构）要切实规范收费行为，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

收费公示的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价单位、收费依据（必须

注明批准机关名称和文号）、收费范围、收费性质、投诉电话和公示内容的核准日期（本通知发文

日期）。公示形式可以是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公示牌、公示栏和公示墙等。

三、各职能部门要加强收费监管力度，规范收费行为，健全收费举报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行

为，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附件：２０１７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２０１７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
部门

收费
文件

收费范围
和对象

收费
标准

执收单位 备注

１ 地（矿）产交易手续
费

国土 川价发［２００６］２２９号 企 业 和
个人

２ 公证服务收费 司法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
３１０号

企 业 和
个人

３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司法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
２１１号

企 业 和
个人

４ 煤矿在用设备安全
检测收费

安监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
１３１号

煤 矿 企
业

５ 数字认证服务收费
经济和
信息化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
１３５号

企 业 和
个人

６ 生猪定点屠宰服务
收费

农业
川办函［２００７］２４６号
及各县级人民政府
收费文件

企 业 和
个人

详见
文件

地（矿）产交易中
心（所）

公证机构

司法鉴定（站）所

四川煤矿矿用安
全产品检验中心

四川数字证书认
证管理中心有限
公司

生猪定点屠宰机
构

　　备注：１、目录清单中的相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定价部门负责解释，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文件。２、２０１７年，
四川省无省级设立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收费项目，无省级设立实行政府定价

和政府指导价的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四川电网丰枯峰谷

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８２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适应我省电力供需形势新变化，进一步完善电价管理，加快电价改革，按照《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关于四川省峰谷丰枯分时电价有关问题的复函》（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０３号）要求，我委

上报了《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报送四川电网分时电价调整建议方案的请示》（川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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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５８６号），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现将调整四川电网丰枯峰谷电价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继续维持我省丰枯季节、峰谷时段划分，即丰水期为６月—１０月，枯水期为１月—４月、１２

月，平水期为５月、１１月。高峰时段为７：００—１１：００、１９：００—２３：００，低谷时段为２３：００—次日７：

００，平段为１１：００—１９：００。

二、销售侧丰枯电价调整为枯水期电价上浮５％，丰水期电价下浮５％。峰谷分时浮动电价继

续按高峰时段在丰枯浮动基础上上浮５０％，低谷时段在丰枯浮动基础上下浮５０％。

三、上网侧取消峰谷电价和火电丰枯电价政策。水电丰枯电价调整为枯水期电价上浮２４．

５％，丰水期电价下浮２４％。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之前四川电网直供区范围以外的国网供区，上网侧

丰枯峰谷电价暂维持现状。

四、上述政策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过去与上述政策不一致的均以此政策为准。

五、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认真做好丰枯峰谷电价政策调整、宣传解释和

监督检查工作，保证电力企业和电力用户正常生产经营。有关供电企业要严格执行上述电价政

策，确保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六、省属电网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所属全资、控股供电公司可参照上述政策执行。除四

川电网和省属电网供区以外的地方电网，由各市（州）及扩权县价格主管部门确定是否参照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

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１３号　　　　　二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７〕１８９５号）转发你们，结合四川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贯彻措施，请一并按照执行。

一、取消临时接电费

（一）自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起，临时用电的电力用户不再缴纳临时接电费。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之后已与电网企业签订临时供用电合同并缴纳了临时接电费的，电网企业应及时清退。

（二）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前，电网企业已与电力用户签订临时供用电合同并收取了临时接电费

的，应继续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合同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之后到期的，到期后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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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三）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前，电网企业已与电力用户签订临时供用电合同但尚未收取临时接电

费的，不再收取临时接电费；已收取临时接电费但尚未签订临时供用电合同的，应及时清退临时接

电费。

二、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

生产过程中利用余热、余压、余气发电的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继续暂按减半征收，即按自发自

用电量每千瓦时０．０１５元收取。我省自备电厂政策性交叉补贴和系统备用费相关管理办法（含认

定和减免办法）另行研究制定。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商务厅
四川省工商管理局　四川省政府法制办转发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３５号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６〕３４号）要

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发改价监〔２０１７〕１８４９号）。

为落实省政府领导批示精神，现予转发，请认真学习贯彻，按照要求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效实施。

（注：发改价监〔２０１７〕１８４９号见本期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天然气分布式发电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２９５号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以及我省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改革实际，为贯彻落实经省政府同意的

《２０１７年度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十项措施》，经研究，决定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起对新投产天然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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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发电项目以热（冷）定电的发电电量，全部实行市场化交易，电价与电力用户自行协商确定或

通过电力市场化交易平台形成。其中企业自发自用或直接交易后确实有余并由电网企业收购的

电量，协商或市场化交易不能形成电价的，目前可暂由电网企业参照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结算；

下一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完全放开。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燃煤机组电价补贴有关涉税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３７０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相关发电企业：

为缓解燃煤发电企业经营困难，我委相继出台了相关电价补贴政策。为与税法相关规定有效

衔接，经商省国税局，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利用取消、降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对四川电网统调统

分公用燃煤机组欠发电量进行电价补助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７７号）和《四川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利用２０１７年度留川电量市场化电价空间对四川电网统调统分公用燃煤机组备用欠

发进行电价补贴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１３号）明确的燃煤机组欠发电量电价补贴金额均含

１７％增值税。不含税金额应按文件所列金额扣除１７％增值税后确定，结算时应按不含税金额和

开票增值税率相应计算补贴金额。

二、《四川省统调统分公用燃煤机组电价补偿措施》（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９１号）中统调统分

水电企业超发电量收益清算资金清算标准０．１元／千瓦时为不含税价格。

三、今后涉及燃煤发电机组的电价补贴均按上述两种涉税情况计算。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电量

直接交易有关电价衔接事项的补充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３８１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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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输配电价改革统一部署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的四川电网输配电价标准，四

川省发展改革委已印发《关于四川电网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３７８号），明确四川电网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其中现行执行平移法的直接交易电量自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１日起执行。为确保输配电价体系变化后电力直接交易能够平稳过渡，现将有关电价衔

接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属于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８号明确的四川电网输配电价适用供区范围内，且２０１７年１０

月１日前执行平移法的用户，可在和发电企业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对２０１７年１０

月—１２月交易签约电价进行调整。

二、请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按照上述要求，尽快组织开展相关交易调整工作。请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做好直接交易电费结算工作。工作中有关重大情况和问题请

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

２０１７年三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４２０号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７年三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南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安市垃圾焚烧

发电厂、巴中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盘鳌垃圾发电厂、遂宁市垃圾焚烧发电

厂、绵阳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宜宾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７年三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７８８６０．

４８吨、７１６８３．８１吨、８１０７５吨、７３９５２．７９吨、５７２６０．２４吨、９５８０８．７２吨、８６８０６．４３吨、６３７３７．６５吨、

６７５１４．０３吨、４７８７０．８７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１０家电厂２０１７

年三季度实际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西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２０１７年

三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７６１１６．０８吨、１８４１３４．４４吨、６０９６７．５１吨、２２８３０５．５６吨，按国家规定折

算上网电量分别低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６０７．９３１８万千瓦时、１０９．０５５７万千瓦时、８９．０８１７万千瓦

时、１２４６．０５９９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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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三季度，九江环保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４９３１．２５０２万千瓦时、祥福垃圾发电厂折算上

网电量５１５５．７６４３万千瓦时、西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１７０７．０９０３万千瓦时、成都万

兴环保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６３９２．５５５７万千瓦时，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上

述４家电厂其余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成都理工大学

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４３２号　　　　　二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成都理工大学：

你校《关于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合作办学项目“商务管理”专业学费标准的请示》（成理校

〔２０１７〕３５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校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合作举办商务管理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及收费标准执行五

年情况，经研究，同意你校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如下原收费标准：

一、你校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合作举办“商务管理”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２５０００元／年

·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

成都理工大学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４９２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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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四川省玉溪河灌区

管理局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４４１号　　　　　二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四川省水利厅：

你厅《转报四川省玉溪河灌区管理局关于核定非农业供水价格请示的函》（川水函〔２０１７〕

１３７３号）收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４号令）等有关规

定，结合四川省玉溪河灌区管理局水利工程供水成本、周边地区非农业供水价格以及对用水户的

影响等因素，经研究，核定该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如下：

一、供自来水厂原水价格为０．２３元／立方米。

二、供工业消耗水价格为０．３０元／立方米；贯流水价格为０．１２元／立方米。

三、供环境用水价格为０．１３元／立方米。

四、供种养殖业（属公司企业租地生产的）用水价格为０．１０元／立方米。

五、以上价格为含税价格（不含水资源税）。

六、以上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与

韩国济州观光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４６１号　　　　　二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与韩国济州观光大学合作举办航空服务专业学费标准的请示》（成航院发〔２０１７〕

１００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韩国济州观光大学合作举办“航空服务”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及收费标准试行

两年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与韩国济州观光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如下原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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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院与韩国济州观光大学合作举办“航空服务”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２００００元／年

·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院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都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与韩国济州观光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０６

号）同时废止。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我省药品、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８４号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加强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管理，规范注册收费行为，保障注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注册工作健康发展，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５〕２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药

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００６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

省实际，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我省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收费标准

（一）药品注册费：补充申请费（常规）５６００元／个·次，补充申请费（需评审）２７０００元／个·

次；再注册费２５０００元／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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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首次注册费７９０００元／个·次；变更注册费３３０００元／个·次；延续

注册费３３０００元／个·次。

二、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应使用财政厅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

收费收入全额缴入省级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三、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收费，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

准。要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将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项目和标准等收费信息通过门户网站

等媒体进行公示，执收单位应按规定设置公示栏（牌），向社会公示收费信息。

五、各级价格、财政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行为，依据国家

和省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定进行查处。

六、上述标准自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起执行，试行两年。试行期间执行按５０％征收的优惠政策。

试行期满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保厅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推进省管公立医院按病种收付费改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２６号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省管各公立医院，成都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３１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按病种收费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８号）及我省《关于推进按病种

收费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４４号），为深入推进我省医疗服务定价方式改革，

进一步引导公立医院加强管理、规范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减轻患者负担，经研究，现

将省管公立医院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按病种收付费实施范围

在省管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成都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推出甲状腺全切术等１０１

个病种，实行按病种收费。凡主诊断、主操作符合按病种收费的病例纳入按病种收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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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病种收费标准实行最高限价管理

本次按病种收费仅在省管三级甲等公立医院试行，附件所列病种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标准。

三、退出机制

建立和完善按病种收费的退出机制。因合并症、并发症等原因，导致实际进行的临床治疗偏

离病种临床路径，医院应向患者进行充分告知，退出按病种收费，并采取适宜的方式继续治疗，仍

实行按项目收费。

四、尊重患者选择权和知情权

各医院在实施按病种收费前，要将按病种收费标准、临床路径和治疗规范、使用药品及耗材、

进入和退出机制告知患者，患者可自行选择按项目收费方式或按病种收费方式。对于选择按病种

收费方式的患者，进入或退出按病种收费时，应签订《按病种收费知情告知书》，确保医疗质量、合

理诊疗。

对参保患者自愿选择超出参保地基本医保支付标准的床位费、超出收费标准包含的高值耗材

费以及政策范围外费用，应将收费标准，诊疗需要、能否替代等情况告知患者，并签署《按病种收费

知情同意书》。

五、医保支付政策

（一）参保患者在各医院发生的列入按病种收费管理的政策范围内费用，不区分甲、乙类，不

设起付线，按照统筹地区医疗保险住院待遇支付政策规定，由医疗保险基金和患者按比例分担；政

策范围外费用，由参保患者自行承担。医疗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大病保险基金、

补充医疗保险或公务员医疗补助资金等。

（二）参保患者在各医院住院接受按病种收费病种诊治，产生的实际医疗费用超出病种收费

标准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实际费用低于病种收费标准的，参保患者与医院按实际费用结算，医

院与医保经办机构仍按病种收费标准结算。

（三）参保患者自愿选择超出参保地基本医保支付标准的床位费、超出收费标准包含的高值

耗材费，不计入按病种收费标准，医院可另行加收，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由参保患者自行承担。

六 、强化后续管理及相关要求

（一）各医院要加强临床诊疗路径及流程管理，为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计划，不得推诿患者，

无故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分解患者住院次数。

（二）各医院和医保经办机构要做好信息系统的改造，确保按病种收付费工作按时实施，医疗

费用及时结算。

（三）各医院要加强政策宣传，正确引导舆论，认真、耐心回应患者关切的问题，保障患者的知

情权、选择权，为推进按病种收费创造良好环境。在试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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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起试行两年。

附件：省管公立医院１０１个病种收费标准

附件：

省管公立医院１０１个病种收费标准

序号 病种编码 主要诊断 主要操作 麻醉方式 数量
三甲医院
收费标准
（元）

项目内涵

１ ＢＳ００１ 结节性甲状
腺肿

甲状腺全切
术

全身麻醉 １０３８０

２ ＢＳ００２０１Ｃ 结节性甲状
腺肿

甲状腺次全
切除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９３７０

３ ＢＳ００２０２Ｃ 结节性甲状
腺肿

甲状腺次全
切除术

全身麻醉 双侧 １０８４０

４ ＢＳ００３０１Ｃ 结节性甲状
腺肿

甲状腺部分
切除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９３７０

５ ＢＳ００３０２Ｃ 结节性甲状
腺肿

甲状腺部分
切除术

全身麻醉 双侧 １０８４０

６ ＢＳ００６０１Ｃ 甲状腺良性
肿瘤

甲状腺部分
切除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９５９０

７ ＢＳ００６０２Ｃ 甲状腺良性
肿瘤

甲状腺部分
切除术

全身麻醉 双侧 １０８４０

８ ＢＳ００７０１Ｃ 甲状腺良性
肿瘤

甲状腺次全
切除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９３７０

９ ＢＳ００７０２Ｃ 甲状腺良性
肿瘤

甲状腺次全
切除术

全身麻醉 双侧 １０８４０

１０ ＢＳ００８０１Ｃ 甲状腺肿瘤
甲状腺腺瘤
摘除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１１４３０

１１ ＢＳ００８０２Ｃ 甲状腺肿瘤
甲状腺腺瘤
摘除术

全身麻醉 双侧 １２１６０

１２ ＣＳ００１０１Ｃ
原发性急性
闭角型青光
眼

小梁切开联
合小梁切除
术

局部麻醉 单眼 ４８８０

１３ ＣＳ００１０２Ｃ
原发性急性
闭角型青光
眼

小梁切开联
合小梁切除
术

局部麻醉 双眼 ６６００

１４ ＣＳ００１Ｃ 老年性白内
障

白内障囊外
摘除 ＋人工
晶体植入术

局部麻醉 单眼 ４７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１７００元晶体费用

１５ ＣＳ００２Ｃ 老年性白内
障

白内障囊外
摘除 ＋人工
晶体植入术

局部麻醉 双眼 ７６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４００元晶体费用

１６ ＣＳ００３０１Ｃ 老年性白内
障

白内障超声
乳化吸除 ＋
人工晶体植
入术

局部麻醉 单眼 ７３８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１７００元晶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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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ＣＳ００３０２Ｃ 老年性白内
障

白内障超声
乳化吸除 ＋
人工晶体植
入术

局部麻醉 双眼 １０１２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４００元晶体费用

１８ ＣＳ００２０１Ｃ 老年性白内
障

白内障超声
乳化摘除术

局部麻醉 单眼 ４９１０

１９ ＣＳ００２０２Ｃ 老年性白内
障

白内障超声
乳化摘除术

局部麻醉 双眼 ４９１０

２０ ＣＳ００３Ｃ 白内障
白内障囊外
摘除 ＋人工
晶体植入术

局部麻醉 单眼 ４７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１７００元晶体费用

２１ ＣＳ００４Ｃ 白内障
白内障囊外
摘除 ＋人工
晶体植入术

局部麻醉 双眼 ７６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４００元晶体费用

２２ ＣＳ００５Ｃ 白内障

白内障超声
乳化摘除术
＋人工晶体
植入术

局部麻醉 单眼 ７３８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１７００元晶体费用

２３ ＣＳ００６Ｃ 白内障

白内障超声
乳化摘除术
＋人工晶体
植入术

局部麻醉 双眼 １０１２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４００元晶体费用

２４ ＣＳ００７Ｃ 翼状胬肉
翼状胬肉切
除 ＋角膜移
植术

局部麻醉 单眼 ２０５０

２５ ＣＳ００８Ｃ 翼状胬肉
翼状胬肉切
除 ＋角膜移
植术

局部麻醉 双眼 ２１４０

２６ ＣＳ００９Ｃ 慢性泪囊炎
鼻腔泪囊吻
合术

局部麻醉 双侧 ６２８０

２７ ＤＳ００１Ｃ 慢性化脓性
中耳炎

鼓室成形术
（含听骨链重
建、鼓 膜 修
补、病变探查
手 术；包 括
１—５型）

局部麻醉 双侧 １１０３０

２８ ＥＳ００１ 慢性扁桃体
炎

扁桃体切除
术

全身麻醉 双侧 ７９４０

２９ ＥＳ００１Ｃ 慢性鼻窦炎

经鼻内镜鼻
窦手术（包括
额窦、筛 窦、
蝶窦）

局部麻醉 １个鼻窦 ７１４０

３０ ＥＳ００２Ｃ 慢性鼻窦炎

经鼻内镜鼻
窦手术（包括
额窦、筛 窦、
蝶窦）

局部麻醉２个以上鼻窦９２８０

３１ ＧＳ０１００１Ｃ 肺良性肿瘤 肺楔形切除
术

全身麻醉 单侧 ３０８３０

３７



３２ ＧＳ０１００２Ｃ 肺良性肿瘤 肺楔形切除
术

全身麻醉 双侧 ３２１８０

３３ ＧＳ０１１０１Ｃ 肺良性肿瘤 经胸腔镜肺
楔形切除术

全身麻醉 单侧 ３２５００

３４ ＧＳ０１１０２Ｃ 肺良性肿瘤 经胸腔镜肺
楔形切除术

全身麻醉 双侧 ３６６７０

３５ ＧＳ０２６ 自发性气胸
经胸腔镜胸
膜固定术

全身麻醉 ２８１７０

３６ ＪＳ００１Ｃ 急性化脓性
阑尾炎

经腹腔镜阑
尾切除术

全身麻醉 ６４８０

３７ ＪＳ０４６ 急性化脓性
阑尾炎

阑尾切除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６４８０

３８ ＪＳ０１１ 急性单纯性
阑尾炎

阑尾切除术

腰 麻 复 合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５７４０

３９ ＪＳ０１２ 急性单纯性
阑尾炎

经腹腔镜阑
尾切除术

全身麻醉 ５７４０

４０ ＪＳ００２Ｃ 肛裂
肛周常见疾
病手术治疗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５９３０

４１ ＪＳ００３Ｃ 结肠息肉
经肠镜特殊
治疗（微波治
疗）

不 插 管 全
身麻醉

３３１０

４２ ＪＳ００７Ｃ 结肠息肉
经肠镜特殊
治疗（激光、
电切法）

不 插 管 全
身麻醉

３３１０

４３ ＪＳ００４Ｃ 升结肠息肉
经肠镜特殊
治疗（微波治
疗）

不 插 管 全
身麻醉

３３１０

４４ ＪＳ００８Ｃ 升结肠息肉
经肠镜特殊
治疗（激光、
电切法）

不 插 管 全
身麻醉

３３１０

４５ ＪＳ００５Ｃ 降结肠息肉
经肠镜特殊
治疗（微波治
疗）

不 插 管 全
身麻醉

３３１０

４６ ＪＳ００９Ｃ 降结肠息肉
经肠镜特殊
治疗（激光、
电切法）

不 插 管 全
身麻醉

３３１０

４７ ＪＳ００６Ｃ 乙状结肠息
肉

经肠镜特殊
治疗（微波治
疗）

不 插 管 全
身麻醉

３３１０

４８ ＪＳ０１０Ｃ 乙状结肠息
肉

经肠镜特殊
治疗（激光、
电切法）

不 插 管 全
身麻醉

３３１０

４９ ＪＳ０１１Ｃ 胆囊息肉 胆囊切除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６１６０

４７



５０ ＪＳ０１４０１Ｃ

单侧或未特
指的腹股沟
疝，不伴有梗
阻或坏疽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７６０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１ ＪＳ０２２０１Ｃ

单侧或未特
指的腹股沟
疝，不伴有梗
阻或坏疽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７６０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２ ＪＳ０１４０２Ｃ 腹股沟斜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７６０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３ ＪＳ０２２０２Ｃ 腹股沟斜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７６０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４ ＪＳ０１４０３Ｃ 腹股沟直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７６０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５ ＪＳ０２２０３Ｃ 腹股沟直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７６０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６ ＪＳ０１４０４Ｃ 复发性腹股
沟斜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８７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７ ＪＳ０１４０９Ｃ 复发性腹股
沟斜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２５５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８ ＪＳ０２２０４Ｃ 复发性腹股
沟斜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８７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９ ＪＳ０２２１１Ｃ 复发性腹股
沟斜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２５５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０ ＪＳ０１４０５Ｃ 复发性腹股
沟直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８７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１ ＪＳ０１４１０Ｃ 复发性腹股
沟直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２５５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２ ＪＳ０２２０５Ｃ 复发性腹股
沟直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８７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３ ＪＳ０２２１２Ｃ 复发性腹股
沟直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２５５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４ ＪＳ０１４０６Ｃ 复发性腹股
沟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８７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５ ＪＳ０１４１１Ｃ 复发性腹股
沟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２５５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６ ＪＳ０２２０６Ｃ 复发性腹股
沟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８７１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３８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７ ＪＳ０２２１３Ｃ 复发性腹股
沟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２５５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８ ＪＳ０１４０７Ｃ 双侧腹股沟
斜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１４４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６９ ＪＳ０２２０８Ｃ 双侧腹股沟
斜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１４４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７０ ＪＳ０１４０８Ｃ 双侧腹股沟
直疝

腹股沟疝修
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１４４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５７



７１ ＪＳ０２２０９Ｃ 双侧腹股沟
直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１４４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７２ ＪＳ０２２０７Ｃ
双侧腹股沟
疝，不伴有梗
阻或坏疽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１４４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７３ ＪＳ０２２１０Ｃ

双侧腹股沟
疝 （一 侧 直
疝、一 侧 斜
疝）

无张力腹股
沟疝修补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１１４４０ 含可单独收费的材料以及
７６００元疝气补片费用

７４ ＪＳ０１５０１Ｃ 下肢静脉曲
张

大隐静脉高
位结扎 ＋剥
脱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单侧 ５６３０

７５ ＪＳ０１５０２Ｃ 下肢静脉曲
张

大隐静脉高
位结扎 ＋剥
脱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双侧 ７６２０

７６ ＪＳ０２３ 血栓性外痔
血栓性外痔
切除术

局部麻醉 ３４００

７７ ＪＳ１２５
慢性胆囊炎
或合并胆囊
结石

经腹腔镜胆
囊切除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９７３０

７８ ＫＳ００１Ｃ 良性前列腺
增生

经尿道前列
腺电切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１１３３０

７９ ＫＳ００６ 输尿管结石
经尿道输尿
管镜超声碎
石取石术

腰 麻 复 合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６３２０

８０ ＫＳ００７ 输尿管结石
经尿道输尿
管镜激光碎
石取石术

腰 麻 复 合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１０８１０

８１ ＫＳ００８ 输尿管结石

经尿道输尿
管镜气压弹
道碎石取石
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７２９０

８２ ＬＳ００１Ｃ 睾丸鞘膜积
液

交通性鞘膜
积液修补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６５１０

８３ ＬＳ００６ 睾丸鞘膜积
液

睾丸鞘膜翻
转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５０３０

８４ ＭＳ００１Ｃ 子宫平滑肌
瘤

腹腔镜联合
阴式全子宫
切除术

全身麻醉 １１７７０

８５ ＭＳ０１１ 子宫平滑肌
瘤

经腹全子宫
切除术

腰 麻 复 合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１１４４０

８６ ＭＳ０１３ 子宫平滑肌
瘤

经阴道全子
宫切除术

腰 麻 复 合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９６７０

６７



８７ ＭＳ０１４ 子宫平滑肌
瘤

经腹子宫次
全切除术

腰 麻 复 合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９６７０

８８ ＭＳ０１６ 子宫平滑肌
瘤

经宫腔镜黏
膜下肌瘤切
除术

腰 麻 复 合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７４３０

８９ ＭＳ００３ 卵巢良性肿
瘤

经腹单侧卵
巢囊肿剔除
术

腰 麻 复 合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９９２０

９０ ＮＭ００１Ｃ 吸引器助产
分娩

难产接生
神 经 阻 滞
麻醉

６６２０

９１ ＮＳ００１Ｃ
经选择性剖
宫产术的分
娩

剖宫产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或 腰 麻
复 合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麻醉

８９２０

９２ ＰＳ００１ 腰椎间盘突
出

经皮激光腰
椎间盘摘除
术

全身麻醉
１个
椎间盘

１２５２０

９３ ＰＳ００１Ｃ 窝囊肿
窝囊肿切
除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７０００

９４ ＰＳ００２Ｃ 窝囊肿
窝囊肿切
除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９１２０

９５ ＰＳ００３Ｃ 取除骨折内
固定装置

骨折内固定
装置取出术

局部麻醉
取一处
内固定
装置

４０５０

９６ ＰＳ００４Ｃ 取除骨折内
固定装置

骨折内固定
装置取出术

局部麻醉

取一处
以上内
固定
装置

７３１０

９７ ＰＳ０３２１４Ｃ 膝关节骨关
节炎

关节镜下膝
关节清理术

连 续 硬 膜
外 阻 滞 麻
醉

双侧 １４０５０

９８ ＱＳ００１ 急性乳腺炎
乳房浅表脓
肿切开引流
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４０７０

９９ ＱＳ００２ 急性乳腺炎
乳房深部脓
肿切开引流
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４０７０

１００ ＱＳ００１Ｃ 乳腺皮肤良
性肿瘤

乳腺肿物切
除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单侧 ４８６０

１０１ ＱＳ００２Ｃ 乳腺皮肤良
性肿瘤

乳腺肿物切
除术

神 经 阻 滞
麻醉

双侧 ５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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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保厅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推进
省管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结构性调整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２７号　　　　　二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省管各公立医院，成都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根据《四川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川府发〔２０１６〕３２号）、《四川省推进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７９号）精神，为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按

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原则，采取“小步快走、逐步到位”方式，经研究，对上述公立医院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进行结构性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构性调整方案内容

以２０１６年度省管１９家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业务量为调整基数，以医院各类财务报表及成

本测算数据为参考，按照总量平衡原则，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和检验类项目价格，提高体现医务

人员技术劳务价值、技术难度、风险程度的部分综合医疗服务类、医技诊疗类、临床诊疗、中医及民

族医诊疗类医疗服务价格标准，保持调减项目减少的收入与调增项目增加的收入基本平衡。（具

体见附件）。

二、执行时间和范围

本方案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范围包括省管１９家公立医院、成都军区总医院、解放军

第四五二医院。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医疗机构要统一思想

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安排，统筹协调实施，确保调价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二）控制费用，落实报销。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医保部门要将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

目目录》的调增项目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各医疗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规范诊疗行

为，严格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完善价格公示、门（急）诊费用清单、住院费用日清单等制度，规

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

（三）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各相关部门、医疗机构要密切关注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实施情

况，了解掌握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相关问题的预研预判，及时应对、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相关部门

要加强医疗服务市场和价格行为监管，充分利用１２３５８四级联网价格监管平台发挥社会监督作

用，严肃查处医药价格举报投诉，规范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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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省管公立医院调整后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

附件：

省管公立医院调整后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

序号 编码 项目名称
计价
单位

三甲
价格
（元）

三乙
价格
（元）

二甲
价格
（元）

二乙
价格
（元）

二乙
以下

价格（元）

调减价格的项目

二、医技诊疗类

２１ （一）医学影像

２１０２ ２．磁共振扫描（ＭＲＩ）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１ 磁共振平扫

１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１－１ 磁共振平扫（０．５Ｔ以下，不
含０．５Ｔ） 每部位 ２８０ ２４８ ２２４ ２００ １８０

２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１－２ 磁共振平扫（０．５Ｔ—１Ｔ） 每部位 ４１６ ３７６ ３３６ ２９６ ２６６

３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１－３ 磁共振平扫（１Ｔ以上，不含
１Ｔ） 每部位 ５２０ ４７２ ４２４ ３７６ ３３８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２ 磁共振增强扫描

４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２－１ 磁共振增强扫描（０．５Ｔ以
下，不含０．５Ｔ） 每部位 ３２０ ２８８ ２５６ ２２４ ２０２

５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２－２ 磁共振增强扫描（０．５Ｔ—
１Ｔ） 每部位 ４５６ ４０８ ３６８ ３２８ ２９５

６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２－３ 磁共振增强扫描（１Ｔ以上，
不含１Ｔ） 每部位 ５６０ ５０４ ４４８ ４０８ ３６７

７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３ 脑功能成象 次 ６４０ ５６０ ４８０ ４００ ３６０

８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４ 磁共振心脏功能检查 次 ６４０ ５６０ ４８０ ４００ ３６０

９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５ 磁共振血管成象（ＭＲＡ） 每部位 ４８０ ４３２ ３８４ ３３６ ３０２

１０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６ 磁共 振 水 成 象 （ＭＲＣＰ，
ＭＲＭ，ＭＲＵ） 每部位 ４８０ ４３２ ３８４ ３３６ ３０２

１１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７ 磁共振波谱分析（ＭＲＳ） 每部位 ４８０ ４３２ ３８４ ３３６ ３０２

１２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８ 磁共振波谱成象（ＭＲＳＩ） 次 ６４０ ５６０ ４８０ ４００ ３６０

２５ （五）检验

２５０３ ３．临床化学检查

１３ ２５０３０６００１ 血清肌酸激酶测定 项 ６ ６ ５ ４ ４

１４ ２５０３０６００５ 乳酸脱氢酶测定 项 ５ ５ ４ ４ ４

１５ ２５０３０６０１２ Ｂ型钠尿肽（ＢＮＰ）测定 项 ２１１ １９４ １７６ １５８ １４３

１６ ２５０３０６０１３ Ｂ型钠尿肽前体（ＰＲＯ－
ＢＮＰ）测定 项 ２１１ １９４ １７６ １５８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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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２５０３０７００１ 尿素测定 项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８ ２５０３０７００２ 肌酐测定 项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９ ２５０３０７００３ 内生肌酐清除率试验 项 ２１ １９ １８ １６ １４

２０ ２５０３０７００５ 血清尿酸测定 项 ５ ５ ４ ４ ４

２１ ２５０３０７００６ 尿微量白蛋白测定 项 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０ ９

２２ ２５０３０７０２８ 血清胱抑素（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测
定

项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７

２５０４ ４．临床免疫学检查

２３ ２５０４０４００１ 癌胚抗原测定（ＣＥＡ） 项 １３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０

２４ ２５０４０４００２ 甲胎蛋白测定（ＡＦＰ） 项 １３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０

２５ ２５０４０４００５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
（ＴＰＳＡ） 项 ２６ ２４ ２１ １８ １７

２６ ２５０４０４００６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
定（ＦＰＳＡ） 项 ２６ ２４ ２１ １８ １７

２７ ２５０４０４００７ 复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ＣＰＳＡ）测定 项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２ １１

２８ ２５０４０４００８ 前列腺酸性磷酸酶测定
（ＰＡＰ） 项 ２６ ２４ ２１ １８ １７

２９ ２５０４０４０１１ 糖类抗原测定
每种
抗原

２２ ２０ １８ １７ １５

３０ ２５０４０４０１４ 肿瘤相关抗原测定 项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２ １１

３１ ２５０４０４０１４－１ 肿瘤相关抗原测定 次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１１ ２１１ １９０

３２ ２５０４０４０１５ 铁蛋白测定 项 ４４ ４０ ３５ ３１ ２８

调增价格的项目

一、综合医疗服务类

３３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３ 急诊诊查费 次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６ １４

３４ 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１ 院际会诊 次 １４４ １３２ １２０ １０８ ９７

３５ 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２ 院内会诊 次 ２４ ２４ ２２ ２２ １９

３６ １２０６００００４ 小换药 次 １２ １１ １０ ８ ８

３７ １２１０００００１ 洗胃 次 ４３ ４０ ３６ ３２ ２９

３８ 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１ 灌肠 次 １７ １６ １４ １３ １２

３９ 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２ 清洁灌肠 次 ３０ ２６ ２４ ２２ １９

４０ １２１６００００１
导尿 次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１ １０

日 ６ ６ ６ ６ ５

４１ １２１６００００２ 膀胱冲洗 次 ６ ６ ５ ５ ４

４２ １２１６００００３ 持续膀胱冲洗 日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７ １５

１３０７ ７．出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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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１３０７００００１ 出诊 次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１ １０

二、医技诊疗类

２４ （四）放射治疗

２４０１ １．放射治疗计划及剂量计
算

４４ ２４０１００００４ 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 疗程 ７８０ ７１５ ６５０ ５８５ ５２７

２４０２ ２．模拟定位

４５ ２４０２００００３ 专用Ｘ线机复杂模拟定位 疗程 ９３６ ８５８ ７８０ ７０２ ６３２

２７ （七）病理检查

２７０２ ２．细胞病理学检查与诊断

４６ ２７０２００００１ 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例 ６８ ６１ ５４ ４７ ４３

４７ ２７０２００００３ 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与诊
断

例 ９５ ８５ ７６ ６６ ６０

４８ ２７０２００００４ 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诊断 例 ４９ ４５ ４１ ３６ ３３

２７０３ ３．组织病理学检查与诊断

４９ ２７０３００００５ 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 例 ８１ ７４ ６８ ６１ ５５

２７０８ ８．其他病理技术项目

５０ ２７０８００００６ 显微摄影术
每个
视野

３２ ３０ ２７ ２４ ２２

５１ ２７０８００００７ 疑难病理会诊 次 ３７４ ３４３ ３１２ ２８１ ２５３

三、临床诊疗类

３１ （一）临床各系统诊疗

３１０１ １．神经系统

５２ ３１０１０００１６ 腰椎穿刺术 次 ７５ ６９ ６３ ５６ ５１

５３ ３１０１０００１７ 侧脑室穿刺术 次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８

５４ ３１０１０００１８ 枕大池穿刺术 次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８

５５ ３１０１０００１９ 硬脑膜下穿刺术 次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８

５６ ３１０１０００２０ 周围神经活检术
每个
切口

７５ ６９ ６３ ５６ ５１

５７ ３１０１０００２７ 神经阻滞治疗 次 ４５ ４１ ３８ ３４ ３０

５８ ３１０１０００３０ 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干注射
术

次 ３７５ ３３８ ３００ ２６３ ２３６

５９ ３１０１０００３１ 慢性小脑电刺激术 次 １２５ １１３ １００ ８８ ７９

６０ ３１０１０００３２ 肉毒素注射治疗 次 １２５ １１３ １０１ ９１ ８２

３１０３ ３．眼部

６１ ３１０３００００１ 普通视力检查 次 ３ ３ ３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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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３１０３００００２ 特殊视力检查 项 ３ １ １ １ １

６３ ３１０３００００４ 视网膜视力检查 次 ２３ ２１ １９ １８ １６

６４ ３１０３００００７ 验光 项 ８ ８ ６ ６ ６

６５ ３１０３０００２７ 眼压检查 次 ８ ６ ５ ４ ４

６６ ３１０３０００３５ 泪液分泌功能测定 次 １３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６７ ３１０３０００３６ 泪道冲洗 次 ６ ５ ４ ３ ３

６８ ３１０３０００３９ 角膜曲率测量 只 ８ ６ ５ ４ ４

６９ ３１０３０００４０ 角膜地形图检查 只 ７５ ６９ ６３ ５６ ５１

７０ ３１０３０００４１ 角膜内皮镜检查 只 ７５ ６９ ６３ ５６ ５１

７１ ３１０３０００４５ 人工晶体度数测量 次 ３１ ２８ ２４ ２０ １８

７２ ３１０３０００４６ 前房深度测量 次 ８ ６ ５ ４ ４

７３ ３１０３０００４８ 裂隙灯检查 次 ４ ４ ３ ３ ３

７４ ３１０３０００４９ 裂隙灯下眼底检查 次 １３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７５ ３１０３０００５３ 眼底照相 只 １９ １８ １６ １５ １４

７６ ３１０３０００５４ 眼底血管造影 只 １１３ １００ ８８ ７５ ６８

７７ ３１０３０００５６ 眼底检查 次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１ １０

７８ ３１０３０００５８ 视网膜裂孔定位检查 次 ３０ ２８ ２５ ２３ ２０

７９ ３１０３０００６４ 光学相干断层成相（ＯＣＴ） 次 １１３ １０４ ９４ ８５ ７７

８０ ３１０３０００８０ 视网膜激光光凝术 次 ３００ ２７５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３

３１０４ ４．耳鼻咽喉

３１０４０１ 耳部诊疗

８１ ３１０４０１００１ 听性脑干反应 次 １２５ １１３ １００ ８８ ７９

８２ ３１０４０１０４３ 波氏法咽鼓管吹张 次 １３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８３ ３１０４０１０４９－２ 耳部激光、射频、微波治疗 次 ７５ ６８ ６３ ５６ ５１

３１０４０２ 鼻部诊疗

８４ ３１０４０２００４ 鼻内镜手术后检查处理 次 ７５ ６８ ６０ ５３ ４７

８５ ３１０４０２０１２ 鼻腔冲洗 次 １３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３１０４０３ 咽喉部诊疗

８６ ３１０４０３０１６－２ 咽部激光、射频、微波治疗 次 ７５ ６８ ６３ ５６ ５１

３１０６ ６．呼吸系统

３１０６０４ 呼吸系统其他诊疗

８７ ３１０６０４００５ 胸腔穿刺术 次 ８８ ８０ ７３ ６５ ５９

８８ ３１０６０４００６ 经皮穿刺肺活检术 每处 ２３８ ２１３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８

３１０６０５ 呼吸系统窥镜诊疗

２８



８９ ３１０６０５００３ 经纤支镜治疗 次 １３８ １２５ １１８ １０５ ９５

９０ ３１０６０５００４ 经纤支镜粘膜活检术
每个
部位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９１ ３１０６０５００５ 经纤支镜透支气管壁肺活
检术

每个
部位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９２ ３１０６０５００６ 经纤支镜肺泡灌洗诊疗术
每个
肺段

１００ ８８ ７５ ６３ ５６

９３ ３１０６０５００７ 经纤支镜防污染采样刷检
查

次 １３８ １２５ １１８ １０５ ９５

９４ ３１０６０５００８ 经纤支镜特殊治疗 次 ２８８ ２６３ ２３８ ２１３ １９１

９５ ３１０６０５００９ 经内镜气管扩张术 次 ２３８ ２１３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８

９６ ３１０６０５０１０ 经纤支镜支架置入术 次 ６２５ ５６３ ５００ ４３８ ３９４

９７ ３１０６０５０１２ 经内镜气管内肿瘤切除术 次 ２８８ ２６３ ２３８ ２１３ １９１

９８ ３１０６０５０１３ 胸腔镜检查 次 ６２５ ５６３ ５００ ４３８ ３９４

９９ ３１０６０５０１４ 纵隔镜检查 次 ６２５ ５６３ ５００ ４３８ ３９４

１００ ３１０６０７００１ 高压氧舱治疗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３１０７ ７．心脏及血管系统

３１０７０２ 心脏电生理诊疗

１０１ ３１０７０２００５ 临时起搏器安置术 次 ５１３ ４６３ ４１３ ３７５ ３３８

１０２ ３１０７０２００７ 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次 １５２５ １４００ １２７５ １１５０ １０３５

３１０８ ８．血液及淋巴系统

１０３ ３１０８００００１ 骨髓穿刺术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１０４ ３１０８００００２ 骨髓活检术 次 ６３ ５６ ４４ ３８ ３４

１０５ ３１０８００００３ 混合淋巴细胞培养 每个人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８

１０６ ３１０８００００６ 白细胞除滤 次 １８ １６ １５ １４ １２

１０７ ３１０８００００７ 自体血回收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１０８ ３１０８０００２６ 骨髓细胞彩色图象分析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３１０９ ９．消化系统

３１０９０１ 食管诊疗

１０９ ３１０９０１００１ 食管测压 次 １８８ １６３ １３８ １１３ １０１

１１０ ３１０９０１００３ 硬性食管镜检查 次 １２５ １１３ １００ ８８ ７９

１１１ ３１０９０１００４ 纤维食管镜检查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１１２ ３１０９０１００７ 经胃镜食管静脉曲张治疗
每个
位点

１８８ １６３ １３８ １１３ １０１

１１３ ３１０９０１００８ 食管狭窄扩张术 次 ６２５ ５６３ ５００ ４３８ ３９４

３１０９０２ 胃肠道诊疗

１１４ ３１０９０２００５ 纤维胃十二指肠镜检查 次 ７５ ６８ ６０ ５３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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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３１０９０２００６ 经胃镜特殊治疗

次、
每个
肿物
或出
血点

３７５ ３５０ ３１３ ２８８ ２５９

３１０９０３ 十二指肠、小肠、结肠

１１６ ３１０９０３００１ 经胃镜胃肠置管术 次 ３７５ ３５０ ３１３ ２８８ ２５９

１１７ ３１０９０３００４ 小肠镜检查 次 １７５ １６３ １５０ １３８ １２４

１１８ ３１０９０３００５ 纤维结肠镜检查 次 １８８ １６３ １３８ １１３ １０１

１１９ ３１０９０３０１０ 经肠镜特殊治疗 次 ２７５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２０ ３１０９０３０１２ 肠套叠手法复位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１２１ ３１０９０３０１４ 胶囊内镜检查 次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８１３ ７３８ ６６４

３１０９０４ 直肠肛门诊疗

１２２ ３１０９０４００１ 直肠镜检查 次 ５０ ４４ ３８ ３１ ２８

１２３ ３１０９０４００２ 肛门直肠测压 次 １５０ １３８ １２５ １１３ １０１

１２４ ３１０９０４００４ 肛门指检 次 ８ ８ ６ ６ ６

１２５ ３１０９０４００６ 直肠肛门特殊治疗 次 １８８ １７５ １６３ １３８ １２４

１２６ ３１０９０４００８ 便秘及腹泻的生物反馈治
疗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３１０９０５ 消化系统其他诊疗

１２７ ３１０９０５００１ 腹腔穿刺术 次 ７５ ６９ ６３ ５６ ５１

３１１０ １０．泌尿系统

１２８ ３１１００００１５ 肾穿刺术 单侧 ３００ ２７５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３

１２９ ３１１００００１９ 经皮肾盂镜取石术 次 ７５０ ６８８ ６２５ ５６３ ５０６

１３０ ３１１００００２０ 经尿道输尿管镜检查 单侧 ４５０ ４１３ ３７５ ３３８ ３０４

１３１ ３１１００００２１ 经膀胱镜输尿管插管术 单侧 ２７５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３２ ３１１００００２３ 经输尿管镜肿瘤切除术 次 １０００ ８７５ ７５０ ６２５ ５６３

１３３ ３１１００００２５ 经输尿管镜输尿管扩张术 次 ５００ ４３８ ３７５ ３１３ ２８１

１３４ ３１１００００２６ 经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 次 １０００ ８７５ ７５０ ６２５ ５６３

１３５ ３１１００００２７ 经膀胱镜输尿管支架置入
术

次 ３７５ ３５０ ３１３ ２８８ ２５９

１３６ ３１１００００２８ 经输尿管镜支架置入术 次 ７５０ ６８８ ６２５ ５６３ ５０６

１３７ ３１１００００３１ 膀胱灌注 次 ２５ ２３ ２０ １９ １７

１３８ ３１１００００３３ 膀胱穿刺造瘘术 次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８８ １６９

１３９ ３１１００００３４ 膀胱镜尿道镜检查 次 １７５ １６３ １５０ １３８ １２４

１４０ ３１１００００３６ 尿道狭窄扩张术 次 ４５ ４１ ３８ ３４ ３０

１４１ ３１１００００４０ 体外冲击波碎石 次 ８１３ ７５０ ６２５ ５６３ 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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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１ １１．男性生殖系统

１４２ ３１１１００００２ 嵌顿包茎手法复位术 次 １００ ８８ ７５ ６３ ５６

１４３ ３１１１０００１３ Ｂ超引导下前列腺活检术 次 ７５ ６９ ６３ ５６ ５１

１４４ ３１１１０００１５ 前列腺按摩 次 ２５ ２３ ２０ １９ １７

３１１３ １３．肌肉骨骼系统

１４５ ３１１３００００２ 关节穿刺术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１４６ ３１１３００００３ 关节腔灌注治疗 次 ８８ ７９ ７０ ６３ ５６

１４７ ３１１３００００４ 持续关节腔冲洗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１４８ ３１１３００００５ 骨膜封闭术 次 ３１ ２９ ２６ ２４ ２１

１４９ ３１１３００００６ 软组织内封闭术 次 １９ １８ １６ １５ １４

１５０ ３１１３０００１０ 鞘内注射 次 ５０ ４４ ３８ ３１ ２８

１５１ ３１１３０００１２ 骨穿刺术 次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８１ １６３

３１１４ １４．体被系统

１５２ ３１１４０００１０ 斑贴试验
每个
斑贴

６ ５ ５ ５ ５

１５３ ３１１４０００１５ 黑光治疗（ＰＵＶＡ治疗） 每个
部位

２４ ２３ ２０ １８ １６

１５４ ３１１４０００３２ 脉冲激光治疗
每个
光斑

１３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１５５ ３１１４０００３９ 液氮冷冻治疗
每个
皮损

２４ ２３ ２０ １８ １６

１５６ ３１１４０００４８ 烧伤大型远红外线治疗机
治疗

次 ３８ ３４ ３０ ２６ ２４

３１１５ １５．精神心理卫生

３１１５０１ 精神科量表测查

１５７ ３１１５０１００１ 精神科Ａ类量表测查 次 ３４ ３１ ２９ ２５ ２３

１５８ ３１１５０１００２ 精神科Ｂ类量表测查 次 ４９ ４５ ４１ ３６ ３３

３１１５０２ 精神科特殊检查

１５９ ３１１５０２００４ 首诊精神病检查 次 ３８ ３５ ３１ ２９ ２６

１６０ ３１１５０２００７ 脑功能检查 次 ６３ ５６ ５０ ４４ ３９

３１１５０３ 精神科治疗

１６１ ３１１５０３００１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监测 日 ５ ４ ４ ４ ４

１６２ ３１１５０３００２ 常温冬眠治疗监测 次 １９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２

１６３ ３１１５０３００３ 精神科监护 次 ５６ ５１ ４８ ４３ ３８

１６４ ３１１５０３００５ 多参数监护无抽搐电休克
治疗

次 １０４ ９５ ８６ ７８ ７０

１６５ ３１１５０３００８ 行为观察和治疗 次 ３８ ３５ ３１ ２９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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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 ３１１５０３００９ 冲动行为干预治疗 次 ３８ ３５ ３１ ２９ ２６

１６７ ３１１５０３０１１ 脑反射治疗 次 ３８ ３５ ３１ ２９ ２６

１６８ ３１１５０３０１２ 脑电治疗（Ａ６２０） 次 ３８ ３５ ３１ ２９ ２６

１６９ ３１１５０３０１９ 暗示治疗 次 ６６ ６０ ５５ ４９ ４４

１７０ ３１１５０３０２０ 松驰治疗 次 １９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２

１７１ ３１１５０３０２３ 心理咨询 次 ３８ ３５ ３１ ２９ ２６

１７２ ３１１５０３０２４ 心理治疗 次 ５６ ５１ ４８ ４３ ３８

１７３ ３１１５０３０２５ 麻醉分析 次 ６６ ６０ ５５ ４９ ４４

３４ （四）物理治疗与康复

３４０２ ２．康复

１７４ ３４０２００００７ 步态分析检查 次 ２８ ２５ ２３ ２１ １９

１７５ ３４０２０００２０ 运动疗法
４５
分钟
／次

４４ ４０ ３７ ３３ ３０

１７６ ３４０２０００２４ 平衡功能训练 次 ３３ ３０ ２８ ２５ ２３

１７７ ３４０２０００２６ 关节松动训练 次 ４４ ４０ ３７ ３３ ３０

１７８ ３４０２０００２７ 有氧训练 次 ２３ ２１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７９ ３４０２０００３９ 康复评定 次 ２２ ２１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８０ ３４０２０００４０ 偏瘫肢体综合训练
４０
分钟
／次

６７ ６１ ５５ ４９ ４５

四、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

４５ （五）推拿疗法

１８１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９ 其他推拿治疗 次 ３５ ３１ ２９ ２６ ２４

※市州文件※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

中心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绵市发改环价〔２０１７〕５１４号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绵阳燃气集团公司、绵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四川天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５６

号）精神，我市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遵循顺价调整和同城同价的原则，结合绵阳实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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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市政府同意，现将我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销售价格由２．６２元／立方米调整为２．４９元／立

方米。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限价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不得突破最高销售价标准。

二、ＣＮＧ生产用气销售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销售价格由２．００元／立方米调整为１．９０元／

立方米。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限价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不得突破最高销售价标准。

三、上述调整后的绵阳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各燃气企业要加强调价后的宣传解释，做好明码标价、供气安全和稳定工作，确保非居民用天

然气新的销售价格政策顺利实施。

自贡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

城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

自发改发〔２０１７〕６３号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各区、县发改局，自贡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自贡西部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川港燃气有限责任

公司自贡分公司：

我市实施城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一年来，在保障居民基本用气需求、引导节约用气、

缓解供气压力等方面成效明显，起到了良好的政策效果。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以及天然气供需状况不断改善，城市居民对天然气需求不断增加。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完善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５７号）精神，

结合自贡城市居民生活用气实际，经市政府第５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适当调整各级阶梯气

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适当调整各级阶梯气量。第一级气量由每户每年４２０立方米（含４２０立方米）及以下调整

为每户每年５００立方米（含５００立方米）及以下；第二级由每户每年４２０立方米以上 －６６０立方米

（含６６０立方米）部分调整为每户每年５００立方米以上－７６０立方米（含７６０立方米）部分；第三级

由每户每年６６０立方米以上部分调整为每户每年７６０立方米以上部分。

二、城市居民生活用气各级阶梯气价、实施范围、计价方式和计价周期等仍按《自贡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实施城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自发改发［２０１５］６２６号）执

行，保持不变。

三、执行时间：城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气量调整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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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适当调整城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气量是一项惠及人民群众的政策，政策性强，涉及面广。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燃气经营企业要密切配合，积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引导，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妥善处理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各燃气经营企业要加强管理，认真执

行城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政策，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提高供气质量，更好地保障城市燃气安

全稳定供应。工作中如遇重大情况请及时报告我委。

自贡市发展改革委　自贡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细菌性阴道病唾液酸酶等项目价格的批复

自发改发〔２０１７〕２５３号　　　　　二一七年五月四日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

你院《关于继续执行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请示》（自妇幼发［２０１７］７号）收悉。

根据《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新增

和修订项目（２００７）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１９３号）及《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２０１２）和

省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价格

　　　年　月　日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价　格

三级
甲等

三级
乙等

二级
甲等

二级
乙等

２５０５０１０３９（老
版 ） ＣＪＤＥ５０００
（新版）

细菌性阴道病
唾液酸酶测定

样本类型：女性阴道分泌物。
样本采集，样本签收，标本预
处理，取 ＢＶ检测管与拭子充
分混匀，孵育，人工判读结果。
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实
验室消毒，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元／次 ７ ７ ６．５ ６．５

ＣＣＥＤ５０００ 阴道分泌物过
氧化氢检测

样本类型：阴道分泌物。样本
采集、处理，制备标准液，加入
试剂，加温，再离心，比色，计
算结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
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
咨询。

７ ７ ６．５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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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ＥＦ５０００ 阴道分泌物白
细胞酯酶检测

样本类型：阴道分泌物。样本
采集，加入试剂，检测，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
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７ ７ ６．５ ６．５

　　二、本批复为各等级公立医疗机构执行的最高限价，二级乙等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的执行价格

在本批复价格上按规定的等级差下浮。

三、本批复自２０１７年 ５月２０日起执行。若在本文执行期间省、市有新的规定时本批复自行

废止。

自贡市发展改革委　自贡市财政局关于

四川省盐业学校学生公寓住宿费收费标准的批复

自发改发〔２０１７〕５３２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四川省盐业学校：

你校《关于申请提高住宿费标准的报告》（川盐校〔２０１７〕３８号）收悉。

四川省盐业学校是四川省井矿盐中等技术学校，负责四川省轻工（盐业）系统的中专及大专

（函授）学历教育，隶属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

境，近年来，学校不断投入资金维修改造学生寝室，增添设施设备，极大地改善了学生公寓住宿条

件。根据四川省教育委员 四川省物价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

暂行办法和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规定的通知》（川教计〔１９９８〕１０１号）、

《关于调整一九九九年中等职业学校收费标准的通知》（川教计〔１９９９〕１５１号）文件精神，结合我

市实际，经研究，现将住宿费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学生公寓住宿费收费标准：

（一）四人间住宿费：１０００元／生．学年（公寓条件及管理：人均居住面积６．３
#

，每室设有卫生

间、盥洗间、网络、写字台、书柜、物品柜，每月定期为学生换洗床上用品，公寓有专人守护）。

（二）六人间住宿费：８００元／生．学年（公寓条件及管理：人均居住面积４．２
#

，每室设有卫生

间、盥洗间、网络、写字台、书柜、物品柜，每月定期为学生换洗床上用品，公寓有专人守护）。

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下浮幅度不限。学校对学生收取公寓住宿费后，不得再收取水电

费。

二、学生公寓管理及住宿收费，必须本着学生自愿的原则，不得强行住宿、强行收费，对家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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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困难的学生酌情减免公寓住宿费。

三、学校提供公寓管理住宿，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确有必要代学生购置生活用品，应严格按成

本向学生收取，不得加价。

四、上述收费应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并按规定上缴财政专户，

采用＂收支两条线＂管理。

五、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学起执行。你校应加强收费管理，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

制作固定公示牌，将收费项目和标准在学校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并自觉接受发改、教育、财政、监

察（纠风）、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攀枝花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制定区域互联网医疗服项目价格的通知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７０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各县（区）发改局、卫计局，全市各医疗机构：

为促进先进医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整合区域医疗资源，有效延伸放大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及时、有效、优质的医疗服务，近期我市部分医

疗机构建立了覆盖我市及周边医疗机构的区域互联网医疗服务网络平台，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医

需求，给患者提供了便捷优质的服务。根据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卫计委、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四川省发

改委、四川省卫计委、四川省人社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医

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省卫生

计生委《关于制定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９９号）的规定，结合我

市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区域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

１、远程会诊类：远程单学科会诊、远程多学科会诊、远程影像会诊、同步远程病理会诊、非同步

远程病理会诊、远程中医辨证论治会诊。

２、远程诊断类：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检验诊断、远程病理诊断。

３、远程诊查类：网络门诊。

４、远程监测及其他类：远程胎心监测、远程心电监测、远程血压监测、远程血糖监测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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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

二、项目价格管理方式

１、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远程会诊类、远程诊断类、远程诊查类价格实行政府指

导价，远程监测及其他类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２、远程会诊类项目以受邀方医疗机构的级别确定，按附表中所列价格收取；远程诊断类项目

以邀请方医疗机构的级别确定，按现行医疗服务价格中对应的心电、影像、检验、病理项目邀请方

价格收取；远程诊查类项目按受邀医师职称确定，按附表中所列价格收取；远程监测及其他类项目

由医疗机构测算成本后自行确定医疗服务价格，同时抄报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计生委。互联网

医疗服务费用邀请方、受邀方结算比例，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攀枝花市公立医疗机构区域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详见附表，全市各医疗机构按附表

中医疗机构等级和医疗服务价格对应执行。

四、攀枝花市公立医疗机构对部属、省级及外省（市）医疗机构开展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

（远程会诊等）价格仍按现按现行医疗服务价格执行。

五、本通知自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１日起执行。

附表：攀枝花市公立医疗机构区域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

附表：

攀枝花市公立医疗机构区域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

单位：元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二甲 三乙 三甲 说明

ＡＡＤＧ０００１ 远程会诊

ＡＡＤＧ
０００１ａ

远 程 单 学
科 会 诊
（副主任医
师）

指临床一个学科会诊。开通
网络计算机系统，通过远程视
频系统提供医学资料，对患者
的病情进行研讨的单学科的
会诊诊治。

次 ６５ ７０ ７５

ＡＡＤＧ
０００１ａ

远 程 单 学
科会诊（主
任医师）

指临床一个学科会诊。开通
网络计算机系统，通过远程视
频系统提供医学资料，对患者
的病情进行研讨的单学科的
会诊诊治。

次 ８５ ９０ ９５

ＡＡＤＧ
０００１ｂ

远 程 多 学
科会诊

指临床多个学科会诊。开通
网络计算机系统，通过远程视
频系统提供医学资料，对患者
的病情进行研讨的多学科、多
专家的会诊诊治。

小时 ２４０ ２６０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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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ＤＤ０００１ 同 步 远 程
病理会诊

通过网络传输的实时医院之
间的病理会诊。不含图像的
采集、数字化转换。

次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ＡＡＤＤ０００２
非 同 步 远
程 病 理 会
诊

通过网络传输的非实时医院
之间的病理会诊。不含图像
的采集、数字化转换。

次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ＡＡＤＮ０００１
远 程 中 医
辨 证 论 治
会诊

开通网络计算机系统，通过计
算机系统提供医学资料，由中
医、中西医结合专家对患者的
病情进行研讨的会诊诊治，综
合中医四诊信息，依据中医理
论进行辨证，分析病因、病位、
病性及病机转化，作出证候诊
断，提出治疗方案。

小时 ２６０ ２８０ ３００

ＡＡＤＧ０００２ 远 程 影 像
会诊

指通过网络传输的外院的非
实时影像及临床资料（含院外
平片及造影等），由副主任医
师及以上专家出具诊断意见
和报告。

次 ４０ ４５ ５０

ＡＡＤＧ０００２ 远 程 影 像
会诊

指通过网络传输的外院的非
实时影像及临床资料（含院外
ＣＴ、ＭＲＩ），由副主任医师及以
上专家出具诊断意见和报告。

次 １７０ １８０ １９０

ＡＡＡＡ０００４ 网络门诊

ＡＡＡＡ
０００４ａ

医 师 网 络
门诊

指通过网络提供电话、浯音、
图文、视频等技术劳务服务，
询问病史，听取患者主诉，记
录病情，根据病情开具检查
单、提供治疗方案（治疗单、处
方），堤供健康教育。

次 １８ １９ ２０

ＡＡＡＡ
０００４ｂ

副 主 任 医
师 网 络 门
诊

指通过网络提供电话、浯音、
图文、视频等技术劳务服务，
询问病史，听取患者主诉，记
录病情，根据病情开具检查
单、提供治疗方案（治疗单、处
方），堤供健康教育。

次 ３６ ３８ ４０

ＡＡＡＡ
０００４ｃ

主 任 医 师
网络门诊

通过网络提供电话、浯音、图
文、视频等技术劳务服务，询
问病史，听取患者主诉，记录
病情，根据病情开具检查单、
提供治疗方案（治疗单、处
方），堤供健康教育。

次 ５４ ５７ ６０

ＦＫＡ０５７１１ 远 程 心 电
监测

指皮肤清洁处理，安放并固定
电极，使用心电监测远程传输
系统，指导患者使用，事件发
生时患者触发心电事件记录
器记录并处理，经电话、手机、
网络、卫星系统等传输至医师
工作站进行分析。

日

市场调节
价，收 费
由医疗机
构自行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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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ＫＡ０５７１２ 远 程 血 压
监测

使用血压监测远程传输系统，
远程实时监控患者２４小时动
态血压情况，异常血压事件发
生时，及时通知患者处理，预
防不良事件发生。

日

市场调节
价，收 费
由医疗机
构自行确
定。

ＦＤＥ０４９０３ 远 程 血 糖
监测

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指标监
测、数据分析、预警提示、及时
制定相应治疗方案等血糖专
项监控的项目。不含实验室
检验。

日

市场调节
价，收 费
由医疗机
构自行确
定。

ＫＵＥ２８７０２ 远 程 胎 心
监测

通过网络传输系统，连接孕妇
终端胎心监护仪，指导孕妇定
位胎心并固定胎心探头，将宫
缩探头固定于宫底，持续监
护，出具监护报告。

次

市场调节
价，收 费
由医疗机
构自行确
定。

备注：１、互联网医疗服务按实际开展的单个项目计费，不得重复收费。
　　 ２、远程诊断类项目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３、每次远程多学科会诊和远程中医辨证论治会诊原则上不超过１小时。特殊情况超时每 １０分钟加收
１０％，累计加收时间不得超过６０分钟，累计加收金额不超过最高限价的６０％。
　　 ４、远程会诊和远程中医辨证论治会诊的准备时间不计入会诊时间。

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攀枝花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新增和修订攀枝花市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７１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各县（区）发改局、卫计局，全市各医疗机构：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关于增加“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项目收费的申请》（攀中西医

〔２０１７〕４６号）、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关于新增“远程心电诊断”等收费项目的请示》（攀中心医

〔２０１７〕２１３号）、攀钢集团总医院《关于申请调整“糖化血红蛋白测定”收费标准的请示》（攀钢集

团总医行字〔２０１７〕５９号）收悉。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给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部分

医疗机构引进并开展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和新的特殊医用耗材，减小了患者手术的创伤，缩短了

住院时间。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医疗服务价

格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９０３号）、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卫计委、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四川省发

改委、四川省卫计委、四川省人社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医

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的规定，参考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

卫计委、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核定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４１

号）、《关于规范部分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７号）以及成都市 ２０１６

３９



版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经我委调查并成本测算，决定新增和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新增和修订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详见附表；全市各医疗机构按附表中医疗机构等级

和医疗服务价格对应执行。

二、本次新增和修订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为暂定，待《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２０１２年

版）攀枝花市医疗服务价格正式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三、２００７年发布的《攀枝花市医疗服务价格（试行）》及之后的有关医疗服务价格文件内容中

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四、上述医疗服务价格从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１日起执行。

附表：攀枝花市新增和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表

附表：

攀枝花市新增和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表

单位：元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二乙
以下

二乙 二甲 三乙 三甲 说明

３１０６０１０１３
（２００７版）
ＦＪＥ０２４０７
（２０１２版）

呼 出 一
氧 化 氮
测定
呼 出 气
一 氧 化
氮测定

患者首先深呼气，然
后口含一次性细菌
过滤器及一氧化氮
过滤器，在呼出气一
氧化氮测定仪上深
吸气后，以一定呼气
流速匀速呼气持续
１０秒钟，人工报告。
含６次测定值。

次 １７７ １９１ ２０６ ２２２ ２４０

２５０３０２００３
（２００１版）
ＣＥＢＤ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版）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测定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ＨｂＡｌｃ）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
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
本，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指各种免疫学
方法。

项 ３３ ３６ ３８ ４０ ４３
色谱法
加收３０
元。

３４０１（２００１
版）
Ｌ（２０１２版）

物 理 治
疗
（临床物
理治疗）

一 次 性
阴 道 电
极、一次
性 盆 底
肌 肉 康
复器

４９



３４０２（２００１
版）
Ｍ（２０１２版）

康复
（康复医
疗）

一 次 性
明 道 电
极、一次
性 盆 底
肌 肉 康
复器

１２０４（２００１
版）
ＡＢＡ（２０１２
版）
ＡＢＢ（２０１２
版）
ＡＢＣ（２０１２
版）

注射
注射
采血
静 脉 输
注

含用药指导与观察、
药物的配制。

一 次 性
输液器、
避 光 延
长管、过
滤器、采
血器、注
射 器 等
特 殊 消
耗材料；
药物、血
液 和 血
制品。

３１１０００００６
（２００１版）
ＫＲＺ２２２０１
（２０１２版）

血 液 透
析
血 液 透
析

使用血液透析机和相
应管路，将病人血液
引出体外并利用透析
器进行普通透析治
疗。包括碳酸液透析
或醋酸液透析。

一 次 性
透析器、
血路管、
透 析 干
粉、肝素
冒。

次 ３０２ ３２０ ３４２ ３６５ ３８７

ＭＡＣＺＹ００１
（２０１２版）

跌 倒 风
险评估

采用姿势稳定测试系
统对患者进行评估，
要求患者站立在压力
传感器不同硬度的垫
上依次完成睁眼，闭
眼，头部向前、后、左
前、右前等检查动作。
给予跌倒风险程度的
分析报告。根据测试
数据，甄别产生跌倒
风险的原因。人工报
告。

次 １８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６

１２０１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１版）
ＡＣＢＪ０００４
（２０１２版）

吸 痰 护
理
吸 痰 护
理

评估患者病情、意识
状态、呼吸道分泌物
情况等，核对患者信
息，做好解释取得配
合，连接吸引器调整
负压，取适当体位，戴
无菌手套，检查连接
好的无菌吸痰管通
畅，将吸痰管插入气
道，缓慢旋转提取进
行抽吸，调整氧气流
量，观察患者生命体
征及痰液性质，协助
患者采取舒适体位，
评价吸痰效果，记录，
完成健康教育及心理
护理。含扣背、吸痰；
不含雾化吸入。

一 次 性
吸痰管、
吸 引 器
连接管。

次 ３ ３ ３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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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２（２００１
版）
ＦＴ （２０１２
版）
ＦＵ （２０１２
版）

女 性 生
殖 系 统
及孕产
女 性 生
殖系统
孕产

一 次 性
摄 像 吸
引管

３３１３（２００１
版）
ＨＴ （２０１２
版）

女 性 生
殖 系 统
手术
女 性 生
殖系统

一 次 性
摄 像 吸
引管

３３１４（２００１
版）
ＨＵ （２０１２
版）

产 科 手
术 及 操
作
孕产

一 次 性
摄 像 吸
引管

３１０１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１版）
ＦＢＣ０３７０１
（２０１２版）

脑电图
１６导 常
规 脑 电
图检查

指１６导及其以下导
联的脑电图的检查。
用９０％的酒精去除
电极部位的油脂和
角化层，安装桥式或
盘状头皮记录电极
和参考电极，用 １６
导常规脑电图仪进
行电极电阻测定，定
标，嘱病人安静闭
目，开始做睁、闭眼
和过度换气诱发试
验，记录时间不少于
２０分钟。记录结束
后由技术人员和医
师阅图、分析、出报
告。含深呼吸诱发。

次 ２９ ３２ ３５ ３８ ４１

脑电发
生源定
位加收
１０ 元；
３２导联
加收 ５
元，６４
导联加
收 ２５
元，１２８
导联加
收 ３５
元。术
中监测
按小时
计 价，
１６导联
及其以
下 ２０
元／小
时，３２
导联２５
元／小
时，６４
导联３０
元／小
时，１２８
导联３５
元／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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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１００００９
（２００１版）
ＦＣＺ０３７０４
（２０１２版）

体 感 诱
发电位
上 肢 体
感 诱 发
电 位 检
查

用于评定上、下肢深
感觉传入通路的功
能。局部皮肤脱脂
并置导电膏，在欧勃
氏点（Ｅｒｂ）、颈 ７、头
部中央顶旁安装记
录电极，参考电极置
于相应位置，地线置
于腕部，用肌电图诱
发电位仪在正中神
经或尺神经刺激并
记录，直至出现稳定
波形，重复并叠加后
分析。根据结果，人
工出报告，专业医师
审核报告。包括上
肢体感诱发电位检
查（含头部、颈部、
Ｅｒｂ氏点记录）、下肢
体感诱发电位检查
（含 头 皮、腰 部 记
录）。

次．
单肢

３０ ３３ ３６ ３９ ４２

诱发电
位地形
图加收
１０ 元；
术中监
测按小
时 计
价，２０
元／小
时．单
肢。

３１０１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１版）
ＦＣＺ０３７０１
（２０１２版）

运 动 诱
发电位
上 肢 运
动 诱 发
电 位 检
查

采用肌电图仪记录。
用于评定支配上肢
的锥体束的功能，在
测定神经所支配的
肌肉（如正中神经在
拇短展肌）安置表面
电极记录，接地线，
用磁刺激器在神经
干（如正中神经在肘
部）、Ｅｒｂ点，颈 ７棘
突水平，对侧额区分
别刺激，不断调整刺
激部位，观察所记录
到的波形并分析，其
中皮层刺激时可运
用普通和易化方法。
根据结果，人工出报
告，专业医师审核报
告。包括上肢运动
诱发电位检查（含大
脑皮层和周围神经
刺激）、下肢运动诱
发电位检查（含大脑
皮层和周围神经刺
激 ）、盆底磁刺激运
动诱发电位检查。

次．单肢 ４２ ４６ ５０ ５４ ５８

术中监
测按小
时 计
价，２０
元／小
时．单
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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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１０００２５
（２００１版）
ＦＣＡ０３７１０
（２０１２版）

肌 电 图
监测
肌 电 图
监测

采用肌电图诱发电
位仪进行监测。用
于肉毒毒素治疗，根
据操作所需确定监
测部位和范围，在需
要检测的肌肉消毒
后进针，地线放置在
所检肌肉的肢体，然
后移动针尖，观察示
波器发放，观察静息
电位，运动单位电
位，根据肌电的发放
提示下一步操作。
监测结束后完成监
测报告并审核。

小时．
每条
肌肉

５ ５ ６ ７ ８

３１１２０１０４８
（２００１版）
ＨＴＤ６２４０１

宫 内 节
育 器 放
置术
宫 内 节
育 器 放
置术

常规冲洗外阴及阴
道，妇科检查，窥阴
器暴露子宫颈，消毒
擦拭阴道，消毒宫
颈，宫颈钳钳夹宫
颈、探针探测宫腔深
度，括宫器依次扩张
宫颈后，按不同节育
器的要求将节育器
放入宫腔内。包括
取出术。

宫 内 节
育器

次 ３０ ３２ ３４ ３６ ３８

双子宫
上环加
收 ２０
元

２７０５００００２
ＢＥＢＡ０００１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诊
断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诊
断

石蜡包埋组织于切
片机切片，进行二甲
苯脱蜡，系列乙醇水
化，微波炉、高压锅
或蛋白酶抗原修复，
血清封闭，一抗反应
（多克隆或单克隆），
酶标记二抗，亲合物
或多聚物反应，显
色，判读结果。新鲜
冷冻组织，细胞涂
片，组织印片参照相
应方法制片。含处
理上述技术过程中
所产生的废液、废物
的处理。

每
标本／
每种
染色

８８ ９５ １０３ １１１ １２０

全自动
快速免
疫组织
化学染
色诊断
加收４０
元。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卫生计生委　德阳市人力社保局

德阳市财政局关于规范我市公立医疗

机构特需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３０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各县（市、区）发展和改革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市级直属公立

８９



医院：

依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

省财政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为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以特需医疗服务收入结余平衡基本医

疗服务的缺口，确保公立医疗机构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质量的基础上，有效、规范、有限度地开展

特需医疗服务，参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开展特需医疗服务有关

问题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８３号），经研究决定，现就特需医疗服务价格有关事项规范如下：

一、特需医疗服务是指公立医疗机构向患者提供的个性化需求

比较特殊、患者可以选择的医疗服务。特需医疗服务实行“控制等级、控制项目、控制比例”，

凡是不符合“三控”规范的医疗服务不作为特需医疗服务管理，仍然实行政府指导价。

（一）控制等级。特需医疗服务原则上在三级乙等及以上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开展。但

为支持医师多点执业和医联体建设，以及中医事业、美容事业的发展，允许其他等级医疗机构开展

本规定所指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

（二）控制项目。医疗机构开展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必须经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准。目前允许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见第二条规定。

（三）控制比例。医疗机构在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前提下，可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特需医

疗服务，但应控制在全部医疗服务资源的一定比例内，具体比例规定见第二条。

二、特需医疗服务项目、比例的规定

（一）特需医疗门诊诊查费

１、符合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等级的公立医疗机构（指三级乙等及以上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

下同），在职的副主任医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人士（专家），获得“德阳市十大名中医”及以上称

号的人士，经批准可应诊特需医疗门诊。考核方法：参与特需医疗服务门诊的每位专家，在普通

（专家）医疗门诊的应诊时间不得少于在特需医疗门诊的应诊时间；特需门诊量（患者人次）不得

超过该院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家实际门诊量（患者人次）的４％；特需专家团队的特需门诊总人次

数最高不得超过其普通（专家）门诊患者总人次的４０％。

２、符合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等级的公立医疗机构，由两个及以上学科的专家，组成固定的临床

多学科工作团队（简称ＭＤＴ），在固定地址接受非本院住院疑难重症患者的预约，ＭＤＴ服务时间不

少于１小时，并向患者提供明确的诊疗意见。本项目不作比例规定。

３、符合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等级的公立医疗机构，邀请非本院的专业人士、本院已经退休的副

主任医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人士，应诊特需医疗服务门诊，不受坐诊时间、比例的限制。

４、为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二甲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从事中医辨证论治的在职专业人

士，经批准可开展特需医疗门诊服务。考核要求，一是参与特需医疗服务门诊的每位专家，在普通

（专家）医疗门诊的应诊时间不得少于在特需医疗门诊的应诊时间；二是特需门诊量（患者人次）

不得超过该院普通（专家）门诊量（患者人次）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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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二甲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邀请已经退休的副主任医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人士，应诊特

需医疗服务门诊，不受坐诊时间、比例的限制。

开展上述特需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须将特需门诊专家擅长专业、应诊时间、服务价格等

情况公布在特需门诊显著位置处。特需专家的诊室应当标识明显，应当宽敞、舒适、私密，配置有

导诊护士，向患者免费提供饮用水，专家和护士实行挂牌服务。每一病人获得专家的服务时间不

少于２０分钟（ＭＤＴ服务时间不少于１小时），每个专家每个门诊日挂号不超过２０个。

（二）特需病房床位费

１、符合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等级的公立医疗机构，才能设置特需病房（病区）。

２、特需病房的设施设备应当明显超过普通病房，不设置三人及以上的特需病房。病房内设卫

生间，配备方便病人使用的洁具、浴具，２４小时供应热水，并配置空调、电视、陪伴床及卧具等方便

病人起居的生活用品。单人间不少于１５平方米（含卫生间）；双人间不少于２５平方米（含卫生

间）；特需病房（病区）医生、护士与床位的数量配比，应当高于该院的平均水平。

３、特需医疗服务病区的床位总数不得超过该医疗机构编制床位数的１０％，其中个别科室的

特需病房床位数最高不得超过本科室实际床位数的５０％。考核方式，以周期内特需病房床位收

费天数与该医疗机构实际占用总床日数、该科室实际占用总床日数的百分比来考核。

（三）特需医疗美容服务

本项目指不以治疗为目的，超出医疗常规规范，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

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但不以美化而

以治疗为目的的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不得作为特需医疗美容服务。本

项目允许有条件开展的公立医疗机构实施。

特需医疗美容服务按卫生部《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中美容外科一级诊疗科目命名。

特需医疗美容服务区域，应与医疗机构常规医疗治疗服务区域相分离（可共有手术室），并有明显

的标识。候诊区应设置提供公共阅览读物、轻音乐，配有导诊护士为有需求的病人提供咨询、挂

号、导诊、交费、取药、护送等方面快捷的一条龙服务。

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应具有６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

历；负责实施美容牙科项目的应具有５年以上从事美容牙科或口腔科专业临床工作经历；负责实

施美容中医科和美容皮肤科项目的应分别具有３年以上从事中医专业和皮肤病专业临床工作经

历。

（四）特需ＬＤＲ接生服务

本项目指孕妇在符合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等级的公立医疗机构的一体化产房（ＬＤＲ）中的自然

分娩。产科医生、儿科医生、助产士、护士协助分娩，并提供从生理到心理、从孕妇到产妇、从母亲

到婴儿的星级全面护理服务。未实现接生（顺产）服务的，不得收取此项费用。ＬＤＲ接生的总人

次不得超过在该院生产总人次的１０％。

（五）院外专家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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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指非本院的副主任医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人士，硕士或博士生导师或者不具备前述

条款资格但确有专业特长并深受病人欢迎的专业人士，应患者点名，在符合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等

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对疑难重症患者的手术主刀。院外专家手术治疗费包括专家劳务费以及从境

外至我市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但不包括医疗机构应当收取的手术费。此项价格，由患者所

在医院代院外专家与患者面议，医院出具收据收款后付给院外专家。

以上凡是有考核比例要求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原则上以自然年为准，但本文生效后的首次

比例考核的时间周期为医疗机构开展特需之日起至当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三、特需医疗服务价格的制定

符合“三控”规范的医疗服务项目，除已经明文放开价格的医疗服务项目外，按照特需医疗服

务价格管理。

１、允许医疗机构根据专家、设施等不同的情况在规定的特需服务项目下制定特需医疗服务的

二级、三级科目，收费编码为“９”开头，由医疗机构自编码，但不得与基本医疗编码一致。

２、特需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即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并在显著位置公示特需医疗

服务的有关规定、服务项目和价格，让患者明明白白消费。其中，院外专家手术治疗的费用标准，

允许一事一议。

收取特需医疗门诊诊查费后，不再收取挂号费，不得收取普通（专家）门诊诊查费；收取特需

病房床位费后，不得再另外收取普通床位费、空调降温费、取暖费和陪伴床费、医疗废物处理费。

３、特需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应当保持相对稳定，调价间隔期不得少于６个月，并应在调价执

行前一月公示收费标准。

四、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者接受特需医疗服务所发生的医疗服务费用，按现行规定报销。

五、特需医疗服务的管理

１、特需医疗服务遵循患者自愿选择原则。除特需医疗门诊诊查费外，其他特需医疗服务必须

由医护人员事先向患者或家属告知，并书面取得患者或者家属签字的《特需医疗服务知情同意

书》，否则不得开展特需医疗服务。向患者提供的收据上应当注明“特需医疗服务”。

２、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将特需医疗服务的收入转移，特需医疗服

务的盈利部分应用于补充基本医疗服务的经费缺口和医院的建设，并接受同级发改、卫计委、财

政、审计的监督、检查。

３、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务必在次年１月１０日前向市县两级发改、卫计、人社、财政

部门提交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的情况报告，包括开展的具体项目、收费标准、收入以及实际控制比例

情况。凡是不提交年度报告；不执行本通知上述要求；发生特需服务方面价格违法行为；未能保障

基本医疗服务，以及医疗机构开展特需医疗服务产生较严重的负面影响的，我们将取消其开展特

需医疗服务的资格，其特需服务项目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

４、特需医疗服务实行“控制等级、控制项目、控制比例”，凡是超过“三控”收费的，为《价格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所称的“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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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行为，超过控制比例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为违法所

得；凡是自立特需医疗服务收费项目的，为《价格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第七条不执行政府定价、政

府指导价所称的“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范围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行为，以及

不明码标价、强制患者接受特需服务、降低特需服务配置标准等其他形式的价格违法行为，将按照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六、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零时起执行，特需医疗服务收费方面的规定均以此为准。废

止文件详见附件１。

附件１：废止文件目录

１、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卫计委关于对广汉人民医院广汉市妇幼保健院特需病房床位

费标准的批复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２号

２、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卫计委关于对绵竹市人民医院特需病房床位费标准的批复 德

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７号

３、德阳市发改委德阳市卫生局关于对德阳市人民医院特需医疗服务价格的批复 德市发改费

〔２０１４〕２２号

４、德阳市发改委 德阳市卫生局关于对什邡市人民医院特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 德市发

改费〔２０１４〕２８号

５、德阳市发改委 德阳市卫生局关于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特需专家门诊收费的批复 德市发改

价费［２０１２］４１号

６、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德阳市卫生局关于“德阳市人民医院增加特需床位数量的报告”

的复函 德市发改物价〔２０１１〕８２号

７、德阳市发改委市卫生局关于调整德阳市人民医院特需门诊诊疗费的批复 德市发改物价

〔２０１１〕１１９号

８、德阳市物价局卫生局关于对德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特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 德市价发

［２００７］６４号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规范５６项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的通知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３１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各县（市、区）发改局、卫计局、市直属公立医疗机构：

近日，四川省发改委、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公布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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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通知》、《关于规范部分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６号、３３７号），

根据《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及卫生部临检目录，结合临床医疗技术推广应用和专家评审

委员会意见，将部分原批复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了重新规范公布，并明确了中央在川、省属在

蓉的三甲公立医疗机构部分的价格。要求各市州原则上在不超过省上批准内制定具体价格。据

此，公布我市公立医疗机构规范后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现通知如下：

一、公布我市公立医院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详见附件１）。

二、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各医疗机构在有能力、有条件开展、群众有需求的情况下，可开展附

表中医疗服务，并按相应等级的价格执行。

三、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有与本通知不一致的规定均以本通知为准。执行期间如国

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附件：德阳市规范５６项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表

附件１

德阳市规范５６项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表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价 格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二乙
以下

基层
卫生
医疗
机构

说明

１ ２７０５００００４

全 自 动
快 速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于
切片机行切片，烤
片；打标签，上机
运行。之后行脱
水、透明和封片。
抗体配制包括：
（１）第一抗体的配
制；（２）第二抗体
和显色试剂的准
备；（３）相关辅助
试剂的准备（抗原
修复、脱蜡、各种
缓冲液等）。染色
结果判读。新鲜
冷冻组织，细胞涂
片，组织印片参照
相应方法制片。
含处理上述技术
过程中所产生的
废液、废物的处
理。

次 １５２ １３７ １２３ １１７ １１１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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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７０７００００４

荧 光 原
位 杂 交
（ＦＩＳＨ）
检测

采用荧光标记的
ＤＮＡ探针，根据探
针与被检测样本
中 ＤＮＡ序列的互
补性，探针与样本
ＤＮＡ杂交后，在荧
光显微镜下检测
荧光信号而得出
结果。细胞涂片，
系列乙醇水化，荧
光素标记探针杂
交反应，洗涤，复
染，荧光显微镜观
察，图像记录处理
及判读结果及技
术对照、废液、废
物的处理。其服
务价格包含检测
过程中所需的一
次性探头及其他
卫生耗材。

次 １０４５ ９４０ ８４６ ８０４ ７６４ ７２６

３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３
高 精 度
病 毒 载
量分析

样本类型：各种标
本。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据标本
类型不同进行相
应的前处理），提
取 模 板 ＤＮＡ／
ＲＮＡ，与标准品、
阴阳性对照及质
控品同时进行实
时荧光扩增，进行
定量分析，判断并
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要求实
际 灵 敏 度 达 到
２０ＩＵ／ｍＬ，主要用

次 ４７５ ４２７ ３８４ ３６５ ３４７ ３３０

ＨＩＶ
（要
求实
际灵
敏度
达到
２０ｃｏｐ
ｉｅｓ／
ｍＬ）
加收
３００

３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３
高 精 度
病 毒 载
量分析

于检测低浓度样
本，用于疗效监
测、辅助制定疗程
以及常规 ＰＣＲ阴
性标本的复检。

次 ４７５ ４２７ ３８４ ３６５ ３４７ ３３０

ＨＩＶ
（要
求实
际灵
敏度
达到
２０ｃｏｐ
ｉｅｓ／
ｍＬ）
加收
３００

４０１



４ ２５０３０６０１４
缺 血 修
饰 白 蛋
白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４３ ３９ ３５ ３３ ３１ ２９

５ ２５０４０４０２７
胃 蛋 白
酶 原 定
量检测

时间分辨荧光免
疫分析技术（ＴＲ
ＦＩＡ）检测方法和
试剂，本服务价格
包含检测过程中
等所需的一次性
卫生耗材。样本
类型：血液．样本
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
录入实验室信息
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按规定
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项 ７６ ６８ ６１ ５８ ５５ ５２

６ ２５０３０８０１０
尿 胰 蛋
白 酶 原
－２检测

样本类型：尿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７６ ６８ ６１ ５８ ５５ ５２

７ ２５０１０２０４１

对 羟 基
苯 丙 氨
酸（酪氨
酸）尿液
检测

样本类型：尿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样本中加入
试剂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１４３ １２９ １１６ １１０ １０５ １００

８ ２５０３１００７６

抗 缪 勒
氏 管 激
素
（ＡＭＨ）
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３２３ ２９０ ２６１ ２４８ ２３６ ２２４

５０１



９ ２５０３１００６２
３－甲氧
基 肾 上
腺素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８６ ７７ ６９ ６５ ６２ ５９

１０ ２５０３１００６３

３－甲氧
基 去 甲
肾 上 腺
素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８６ ７７ ６９ ６５ ６２ ５９

１１ ２５０４０１０３８

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检
测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２２８ ２０５ １８５ １７６ １６７ １５８

１２ ２５０３０１０２０
蛋 白 指
纹 图 谱
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
体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
和质控，检测样
本，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
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９０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４６ １３９ １３２

１３ ２５０３０１０３３

阿 尔 茨
海 默 相
关 神 经
丝 蛋 白
（ ＡＤ７Ｃ
－ＮＴＰ）
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３６１ ３２５ ２９３ ２７８ ２６４ ２５１

６０１



１４ ２５０３０６０１９

心 脏 型
脂 肪 酸
结 合 蛋
白（Ｈ－
ＦＡＢＰ ）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检测样本，
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包含检
测过程中所需的
一次性卫生耗材，
不得另外加收。

次 ２０９ １８８ １６９ １６０ １５２ １４４

１５ ２５０４０３０８４

肠 道 病
毒 ７１型
ｌｇＭ抗体
（ＥＶ７１－
ｌｇＭ）测
定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４８ ４３ ３９ ３７ ３５ ３３

１６ ２５０１０４０３６

胎 儿 纤
维 连 接
蛋 白
（ｆＦＮ）检
测

样本类型：采集孕
妇阴道后穹隆分
泌物样本。样本
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
录入实验室信息
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按规定
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４７ ２２２ 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８０ １７１

１７ ２５０７０００１８

荧 光 原
位 杂 交
胎 儿 染
色 体 检
测

样本类型：包括各
种样本。样本采
集、签收、羊水细
胞预处理（消化、
低渗、固定、ＲＮＡ
酶处理、漂洗），变
性（标本变性、探
针变性），探针与
样本或质控品、对
照等杂交（杂交、
洗涤、复染），图像
分析，判断并审核
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个探针 ４７５ ４２７ ３８４ ３６５ ３４６ ３２９

７０１



１８ ＣＬＤＲ
８００２

高 通 量
基 因 测
序 产 前
筛 查 与
诊 断 技
术

通过高通量平行
测序进行常见胎
儿染色体非整倍
体无创产前检测。
样本类型：孕妇外
周血血浆。（１）样
本采集、签收、处
理；（２）提取血浆
游离 ＤＮＡ及 ＤＮＡ
定 量 质 控；（３）
ＤＮＡ文 库 构 建；
（４）ＤＮＡ文库纯
化、定量及质控；
（５）荧 光 定 量
ＰＣＲ；（６）ＰＣＲ产
物检测；（７）定量
混合样本；（８）测
序样本预处理；
（９）测序仪预处
理；（１０）样本上机
测序；（１１）测序数
据分析；（１２）得出
结论，判断并审核
结果，发送报告；
（１３）按规定保存
标本，处理废弃
物；（１４）数据分
析；（１５）接受相关
临床咨询；（１６）对
受检者进行随访。

次 ２２８０ ２０５２ １８４７ １７５５ １６６７ １５８３

１９ ＣＬＤＲ
８００１

基 因 芯
片（全染
色 体 微
陈 列 分
析）

可以检测千碱基
对级的染色体缺
失或重复。样本
类型：各种标本。
（１）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根据标
本类型不同进行
相应的前处理）；
（２）提取全基因组
ＤＮＡ及凝胶电泳
质控；（３）消化；
（４）连 接；（５）
ＰＣＲ；（６）ＰＣＲ产
物检测；（７）ＰＣＲ
产物纯化；（８）定
量；（９）片断化；
（１０）片断化质控
胶；（１１）生物素标
记；（１２）杂 交；
（１３）冲洗、染色、
扫描；（１４）数据分
析；（１５）得出结
论，判断并审核结
果，发送报告；按
规定保存标本，处
理废弃物；接受相
关临床咨询。

次 ４５６０ ４１０４ ３６９３ ３５０８ ３３３２ ３１６５

８０１



２０ ２５０３０２０１０
多 种 代
谢 疾 病
检测

检测血液中的氨
基酸、有机酸和脂
肪酸及尿液中的
有机酸。样本类
型：血液及尿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检测、报告
审核、发送；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
受临床咨询。

次 ６１８ ５５６ ５００ ４７５ ４５１ ４２８
串联
质谱
法

２１ ３１０９０５０２６

超 声 诊
断 仪 肝
纤 维 化
无 创 诊
断

利用肝脏瞬时弹
性成像技术测量
肝脏硬度值，同时
肝脏脂肪变性定
量 诊 断 技 术
（ＣＡＰ）对脂肪肝
进行定量诊断，图
文报告。

次 １５２ １３７ １２３ １１７ １１１ １０５

２２ ２２０３０３００１

自 动 乳
腺 全 容
积 成 像
系 统 超
声检查

指乳腺、副乳及其
引流区淋巴结区
域的检查，检查乳
腺及副乳的腺体
结构，是否有结节
及结节的形态是
否规则，边界是否
清晰，回声特点，
引流区淋巴结的
大小、形态、皮髓
分界、纵横比例，
并作出相应诊断。
图文报告。

次 ４７５ ４２７ ３８４ ３６５ ３４７ ３３０

２３ ３１０８０００２８
输 血 指
征 动 态
测定

样本类型：新鲜血
液。样本采集，稀
释，溶血，比色，比
体积，计算，审核
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
登记；按规定处理
废弃物；接受临床
相关咨询。提供
输血依据。

次 １９ １７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２

２４ ＮＡＨＡ
００００

血 管 切
割 闭 合
辅 助 操
作

指使用血管组织
切割闭合系统的
主机输出高频电
能结合血管钳口
压力，使血管达到
真正的阻断和闭
合。含电极、手持
器械、各类血管切
割闭合刀等材料。

小时 ９５０ ８５５ ７７０ ７３１ ６９４ ６５９

１小
时后
每增
加半
小时
加收
５００
元
（不
足半
小时
按半
小时
计），
最高
不超
过
２５００
元每
次。

９０１



２５ ２５０７０００１９

遗 传 性
粘 多 糖
贮 积 症
酶 活 性
检测

标本类型：血液或
羊水细胞。样本
采集、签收、处理。
分离及处理细胞，
底物与样本反应，
终止反应，荧光检
测，分析酶活性。
结果审核，发报
告，接受临床咨
询，废弃物处理。

每个酶 ６９３ ６５８ ５９２ ５６２ ５３４ ５０７

２６ ２５０３０７０５５

尿 中 性
粒 细 胞
明 胶 酶
相 关 脂
质 运 载
蛋 白
（ＮＧＡＬ）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
尿液等。样本采
集，比色观察，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２６６ ２３９ ２１５ ２０４ １９４ １８４

２７ ＦＱＰ０１６０３
经 口 直
视 胰 管
镜检查

咽部麻醉，镇静，
润滑，消泡，电子
十二指肠镜经口
插至十二指肠乳
头部位，将胆胰管
镜自十二指肠镜
活检通道插入，经
乳头开口插入胰
管内，通过胆胰管
镜进行直视检查，
图文报告。

导丝，
导管，
十二
指肠
乳头
括约
肌切
开刀，
扩张
球囊，
取石
网篮，
活检
钳，
血管
夹，
息肉
勒除
器，
圈套
器。

次 １９００ １７１０ １５３９ １４６２ １３８９ １３２０

２８ ＦＱＥ０１６０５
经 口 直
视 胆 管
镜检查

咽部麻醉，镇静，
润滑，消泡，电子
十二指肠镜经口
插至十二指肠乳
头部位，胰胆管造
影，将胰管镜自母
镜活检通道插入，
经乳头开口沿导
管插至胆管内，通
过胆管镜进行检
查。

导丝，
导管，
十二
指肠
乳头
括约肌
切开
刀，
扩张
球囊，
取石
网篮，
活检
钳，
血管
夹，
息肉
勒除
器，
圈套
器。

次 １９００ １７１０ １５３９ １４６２ １３８９ １３２０

０１１



２９ ２５０４０４０３０
胸 苷 激
酶（ＴＫ１）
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加试剂、测
定、质控，审核结
果，记录、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２７５ ２４８ ２２３ ２１２ ２０１ １９０

３０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７

性 激 素
结 合 球
蛋 白
（ＳＨＢＧ）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７６ ６８ ６１ ５８ ５５ ５２

３１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６

抗 甲 状
腺 过 氧
化 物 酶
抗体（Ａ
－ＴＰＯ）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４８ ４３ ３９ ３７ ３５ ３３

３２ ２５０３１００６８
胃 泌 素
１７（Ｇ－
１７）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项 １０５ ９５ ８６ ８２ ７８ ７４

３３ ２５０４０３０８２

丙 型 肝
炎 核 心
抗 原 测
定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加免疫试
剂，温育，检测，质
控，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
床相关咨询。

次 ５２ ４７ ４２ ４０ ３８ ３６

３４ ＣＧＳＥ
１０００

人 附 睾
分 泌 蛋
白
（ＨＥ４）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加免疫试
剂，温育，检测，质
控，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
床相关咨询。

次 ９５ ８６ ７７ ７３ ６９ ６６

１１１



３５ ２５０７０００２０

Ｙ 染 色
体 无 精
症 因 子
微 缺 失
检 测
（ＡＺＦ）

样本类型：各种标
本。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据标本
类型不同进行相
应的前处理），提
取基因组 ＤＮＡ，与
质控品、阴阳性对
照和内参同时扩
增，分析扩增产物
或杂交或测序等，
进行基因分析，判
断并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
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２８ ２０５ １８５ １７６ １６７ １５９

３６ ２５０７０００２１
α－地中
海 贫 血
基 因 检
测

样本类型：各种标
本。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据标本
类型不同进行相
应的前处理），提
取基因组 ＤＮＡ，与
质控品、阴阳性对
照和内参同时扩
增，分析扩增产物
或杂交或测序等，
进行基因分析，判
断并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
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３９ １３２ １２５ １１９

３７ ２５０７０００２２
β－地中
海 贫 血
基 因 检
测

样本类型：各种标
本。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据标本
类型不同进行相
应的前处理），提
取基因组 ＤＮＡ，与
质控品、阴阳性对
照和内参同时扩
增，分析扩增产物
或杂交或测序等，
进行基因分析，判
断并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
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９０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４６ １３９ １３２

３８ ２５０７０００２３

脊 髓 性
肌 萎 缩
症
（ＳＭＡ）
基 因 检
测

含试剂，样本类
型：各种标本。样
本采集、签收、处
理（据标本类型不
同进行相应的前
处理），提取基因
组ＤＮＡ，与质控

次 ３３２ ２９８ ２６８ ２５５ ２４２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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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２５０７０００２３

脊 髓 性
肌 萎 缩
症
（ＳＭＡ）
基 因 检
测

品、阴阳性对照和
内参同时扩增，分
析扩增产物或杂
交或测序等，进行
基因分析，判断并
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３３２ ２９８ ２６８ ２５５ ２４２ ２３０

３９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９

乙 醛 脱
氢 酶 ２
（ＡＬＤＨ２
基因）基
因检测

包含检测过程中
所需的一次性卫
生耗材，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据
标本类型不同进
行 相 应 的 前 处
理），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与质控品、
阴阳性对照和内
参同时扩增，分析
扩增产物或杂交
或测序等，进行基
因分析，判断并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４５６ ４１０ ３６９ ３５０ ３３２ ３１５

４０ ２５０５０３０２０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 因 的
突 变 检
测

包含检测过程中
所需的一次性卫
生耗材，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据
标本类型不同进
行 相 应 的 前 处
理），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与质控品、
阴阳性对照和内
参同时扩增，分析
扩增产物或杂交
或测序等，进行基
因分析，判断并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７６０ ６８４ ６１６ ５８５ ５５６ ５２８

４１ ２５０３０６７１１

化 学 药
物 用 药
指 导 的
基 因
（ＣＹＰ２Ｃ
９ＶＫＯＲＣ１
）检 测
（ＤＮＡ微
陈 列 芯
片法）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据标本类型
不同进行相应的
前处理），提取基
因组ＤＮＡ，与质控
品、阴阳性对照和
内参同时扩增，分
析扩增产物或杂
交或测序等，进行
基因分析，判断并

每个
位点

３８０ ３４２ ３０８ ２９３ ２７８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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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２５０３０６７１１

化 学 药
物 用 药
指 导 的
基 因
（ＣＹＰ２Ｃ
９ＶＫＯＲＣ１
）检 测
（ＤＮＡ微
陈 列 芯
片法）

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４２ ＣＬＤＵ
８０００

遗 传 性
耳 聋 基
因检测

可检 测 ＧＪＢ２基
因、ＳＬＣ２６Ａ４ 基
因、ＧＪＢ３基因、线
粒 体
ＤＮＡ１２ＳｒＲＮＡ 基
因等。样本类型：
各种标本。样本
采集、签收、处理
（据标本类型不同
进行相应的前处
理），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与质控品、
阴阳性对照和内
参同时扩增，分析
扩增产物或杂交
或测序等，进行基
因分析，判断并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每个
位点

１２３ １１０ ９９ ９４ ８９ ８５

４３ ＦＬ３０２７０１
反 射 波
增 强 指
数

使用桡动脉压力
波形分析仪记录
桡动脉脉搏压力
波形，并实时转换
成中心动脉（主动
脉）压力波形，自
动测量中心动脉
收缩压、舒张压、
脉压，计算反射波
增强指数，打印报
告。

次 ５７ ５１ ４６ ４４ ４２ ４０

４４ ＦＫＡ０２７０５
经 皮 肢
体 氧 分
压测定

患者仰卧，连接氧
分压测定仪于肢
体不同部位，开启
氧分压测定仪，分
别检测肢体不同
部位的氧分压，记
录并报告。

次 １５２ １３７ １２３ １１７ １１１ １０５

４５ ３３０１０００３１
麻 醉 深
度 电 生
理监测

连续电极或传感
器，使用神经电生
理监测仪，根据脑
电图、双频谱指数
（ＢＩＳ），诱发电位
等图形数据的变
化调节麻醉深度。

传感器２小时 ９５ ８６ ７７ ７３ ６９ ６６

２小
时后
每增
加 １
小时
加收
３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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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３３０１０００３１
麻 醉 深
度 电 生
理监测

连续电极或传感
器，使用神经电生
理监测仪，根据脑
电图、双频谱指数
（ＢＩＳ），诱发电位
等图形数据的变
化调节麻醉深度。

传感器２小时 ９５ ８６ ７７ ７３ ６９ ６６

不足
１小
时按
１小
时计
算。

４６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８
－１

自 控 静
脉 镇 痛
治疗

指患者或产妇通
过硬膜外自行控
制给药的镇痛治
疗。可使用电子
泵或一次性镇痛
泵。观察镇痛效
果，患者生命体
征，并发症等。不
含特殊检查、特殊
监测。

日 ６７ ６０ ５４ ５１ ４８ ４６

４７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８
－２

自 控 硬
膜 外 镇
痛治疗

指患者或产妇自
行控制给药的镇
痛治疗。经硬膜
外导管放置患者
自控镇痛泵进行
持续镇痛。观察
镇痛效果，患者生
命体征，并发症
等。不含监测项
目、硬膜外穿刺置
管。

日 ７６ ６８ ６１ ５８ ５５ ５２

４８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８

总 Ⅰ 型
胶 原 氨
基 端 延
长 肽
（Ｔｏｔａｌ－
Ｐ１ＮＰ）测
定

样本类型：血液，
尿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
和质控，检测样
本，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
床相关咨询。

次 ９５ ８６ ７７ ７３ ６９ ６６

４９ ＣＥＢＢ
１０００

糖 化 白
蛋 白
（ＧＡ）测
定

样本类型：血液。
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项 ５２ ４７ ４２ ４０ ３８ ３６

５０ ＣＬＡＥ
８０００

病 原 体
核 糖 核
酸 扩 增
定 性
（ＳＡＴ）检
测

样本类型：各种标
本。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据标本
类型不同进行相
应的前处理），提
取模板 ＲＮＡ，与
阴、阳性对照及质
控品同时扩增，分
析扩增产物，判断

项 １９０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４６ １３９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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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ＣＬＡＥ
８０００

病 原 体
核 糖 核
酸 扩 增
定 性
（ＳＡＴ）检
测

并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
或人工登记，发送
报告；按规定处理
废弃物；接受临床
相关咨询。

５１ ２５０５０１０４２

分 支 杆
菌 菌 种
鉴定（芯
片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
本。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据标本
类型不同进行相
应的前处理），提
取模板 ＤＮＡ，与
阴、阳性对照及质
控品同时扩增，分
析扩增产物或杂
交或测序等，进行
菌种鉴定，判断并
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４２７ ４０５ ３６５ ３４７ ３３０ ３１３

５２ ＫＪＡ２１４０３ 舱 内 直
排吸氧

重症病人、气管切
开病人占用抢救
用平车位、使用舱
内急救供氧管道，
特制头罩直排吸
氧。

次 １５２ １３７ １２３ １１７ １１１ １０５

５３ ＫＪＡ２１９０４
超 高 压
力 高 压
氧治疗

病人在高压氧舱
内，升高环境压
力，应用吸氧管和
面罩吸入高流量
纯氧治疗，压力为
２．５个 ＡＴＡ（含２．
５）以上，舱内医护
人员监护和指导。
不含舱内心电、呼
吸、血压血氧监
护、雾化吸入。

次 １９０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４６ １３９ １３２

５４ ＫＪＡ２１９０７ 医 护 陪
舱治疗

病人在高压氧舱
治疗中有医生或
护士在舱中监护
和指导治疗。

次 ９５ ８６ ７７ ７３ ６９ ６６

５５ ＫＪＡ２１９０５

高 浓 度
氧 射 流
雾 化 治
疗

高压氧常规治疗
中应用高浓度氧
射流雾化装置进
行雾化吸入治疗。

次 ２４ ２２ ２０ １９ １８ １７

５６ ＫＪＡ２８７０１
高 压 氧
舱 内 监
护

指重症病人在舱
内通过特殊连接
的监测线路进行
心电、血压、血氧
监测。检测仪需
放在氧舱外，导线
穿过舱体，通过密
封防爆处理，连接
到病人体表进行
监测。

小时 ４８ ４３ ３９ ３７ ３５ ３３

６１１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制定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的通知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３２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各县（市、区）发改局、卫计局，市直属公立医疗机构：

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员、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制定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９９号）文件精神，为推动医联体建设和实施分级诊疗，促进优质资

源下沉，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及时、有效、优质的医疗服务，现制定了我市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

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一）有实施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的必要。对于疑难杂症患者，经临床医学诊断，确有必要向

其他医疗机构求助；

（二）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在医护人员与患者充分、良好沟通，并告知患者互联网医疗服务项

目具体价格的前提下，应患者要求才能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

二、项目及价格

（一）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

１．远程会诊类：远程单学科会诊、远程多学科会诊、远程影像会诊。

２．远程诊断类：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检验诊断、远程病理诊断。

３．远程诊查类：网络门诊。

４．远程监测及其他类：远程胎心监测、远程心电监测、远程血压监测、远程血糖监测及其他互

联网医疗项目。

（二）项目价格管理方式

１．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远程会诊类、远程诊断类、远程诊查类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远程监测及其他类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２．远程会诊类项目以受邀医疗机构的级别确定；远程诊断类项目以邀请方医疗机构的级别确

定，按我市现行医疗服务价格中对应的心电、影像、检验、病理项目邀请方价格收取；远程诊查类项

目按受邀医师职称确定；远程监测及其他类项目，由医疗机构测算成本，收费标准抄报同级发展改

革、卫生计生部门。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邀请方、受邀方结算比例，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３．医疗机构有条件、有能力实施项目，逐步推进，并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项目编码、项目名

称和服务内容，在《德阳市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试行）》（详见附件）规定价

格内制定具体价格。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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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宣传、积极引导。各地要结合实际，大力宣传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必要性，但不得强

制患者接受互联网医疗服务。

（二）收费公示、接受监督。各公立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价格公示制度，按“长期、固定、醒目”

的要求在显著位置公示价格项目、项目内涵、计价单位、收费标准、备注说明等内容，接受社会监

督。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执行，试行两年。

附件：德阳市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试行）

附件

德阳市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试行）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计价
单位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二乙
以下

基层
卫生
医疗
机构

计价说明 备注

１ ＡＡＤＧ
０００１ａ

远 程 单
学 科 会
诊

指 临 床 一
个 学 科 会
诊。 开 通
网 络 计 算
机系统，通
过 远 程 视
频 系 统 提
供 医 学 资
料，对患者
的 病 情 进
行 研 讨 的
单 学 科 的
会诊诊治。

次

７６ ６８ ６１ ５８ ５５ ５２
副 主 任 医
师 的 最 高
收费标准

９５ ８６ ７７ ７３ ６９ ６６
主 任 医 师
的 最 高 收
费标准

２ ＡＡＤＧ
０００１ｂ

远 程 多
学 科 会
诊

指 临 床 多
个 学 科 会
诊。 开 通
网 络 计 算
机系统，通
过 远 程 视
频 系 统 提
供 医 学 资
料，对患者
的 病 情 进
行 研 讨 的
多学科、多
专 家 的 会
诊诊治。

小时 ２８５ ２５７ ２３１ ２２０ ２０９ １９９

３ ＡＡＤＧ
０００２

远 程 影
像会诊

指 通 过 网
络 传 输 的
外 院 的 非
实 时 影 像
及 临 床 资
料（含院外
平 片 及 造
影等），由
副 主 任 医
师 及 以 上
专 家 出 具
诊 断 意 见
和报告。

次 ４８ ４３ ３９ ３７ ３５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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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ＡＡＤＧ
０００２

远 程 影
像会诊

指 通 过 网
络 传 输 的
外 院 的 非
实 时 影 像
及 临 床 资
料（含院外
ＣＴ、ＭＲＩ），
由 副 主 任
医 师 及 以
上 专 家 出
具 诊 断 意
见和报告。

次 １９０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４６ １３９ １３２

４ ＡＡＡＡ
０００４

网 络 门
诊

指 通 过 网
络 提 供 电
话、语 音、
图文、视频
等 技 术 劳
务 服 务。
询问病史，
听 取 患 者
主诉，记录
病情，根据
病 情 开 具
检查单、提
供 治 疗 方
案 （治 疗
单、处 方
等）提供健
康教育。

次

医 师 １９
元／次； 主
治医师 ２９
元／次； 副
主 任 医 师
３８ 元／次；
主 任 医 师
５７元／次。

５ ＦＫＡ０５７１１远 程 心
电监测

指 皮 肤 清
洁处理，安
放 并 固 定
电极，使用
心 电 监 测
远 程 传 输
系统，指导
患者使用，
事 件 发 生
时 患 者 触
发 心 电 事
件 记 录 器
记 录 并 处
理，经 电
话、手 机、
网络、卫星
系 统 等 传
输 至 医 师
工 作 站 进
行分析。

日

市 场 调 节
价，收费由
医 疗 机 构
自行确定。

６ ＦＫＡ０５７１２远 程 血
压监测

使 用 血 压
监 测 远 程
传输系统，
远 程 实 时
监 控 患 者
２４小时动
态 血 压 情
况，异常血
压 事 件 发
生时，及时
通 知 患 者
处理，预防
不 良 事 件
发生。

日

市 场 调 节
价，收费由
医 疗 机 构
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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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ＦＤＥ０４９０３ 远 程 血
糖监测

对 糖 尿 病
患 者 的 血
糖 指 标 监
测、数据分
析、预警提
示、及时制
定 相 应 治
疗 方 案 等
血 糖 专 项
监 控 的 项
目。 不 含
实 验 室 检
验。

日

市 场 调 节
价，收费由
医 疗 机 构
自行确定。

８ ＫＵＥ２８７０２远 程 胎
心监测

通 过 网 络
传输系统，
连 接 孕 妇
终 端 胎 心
监护仪，指
导 孕 妇 定
位 胎 心 并
固 定 胎 心
探头，将宫
缩 探 头 固
定于宫底，
持续监护，
出 具 监 护
报告。

次

市 场 调 节
价，收费由
医 疗 机 构
自行确定。

　　备注：１、互联网医疗服务按实际开展的单个项目计费，不得多个项目重复收费。
２、远程诊断类项目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３、每次远程多学科会诊原则上不超过１小时。特殊情况超时每１０分钟加收１０％，累计加收时间不得
超过６０分钟，累计加收金额不超过 最高限价的６０％。
４、远程会诊的准备时间不计入会诊时间。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民政局关于规范德阳市
殡仪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３４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德阳市殡仪馆：

为加强殡仪服务收费管理，推动殡仪服务行业健康发展，依据《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版）》

“授权市人民政府制定市级及市政府所在地城市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殡葬服务收费标准”和《国

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２〕

６７３号），参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殡葬服务管理行业标准选编》，本着简化合并项目、明晰服务内

涵，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现将德阳市殡仪馆殡葬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规范如下，

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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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殡葬服务不再分为基本服务项目、一般服务项目和特需服务项目三类，而简化为基本服务

和延伸服务两类。基本服务是指在遗体处理过程中需提供的必要的服务内容，你馆的基本服务项

目具体见附表一；延伸服务是指在殡葬基本服务以外、可供客户选择的相对个性化的殡葬服务项

目，共六大类１９个子项目，具体项目见附表二。

二、基本服务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允许你馆在附表一规定的最高收费标准内制定具体

收费标准；延伸服务项目，允许你馆根据服务成本和市场行情自行定价。骨灰盒、寿衣、花圈等殡

仪服务用品，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你馆向馆外出租冷冻棺等设施设备、为客户提供非接运遗体

的租车服务、内设客房住宿、食堂饭菜等，不属于殡葬服务项目，价格由你馆制定。

三、继续推行“菜单”（价目表）式殡葬服务。你馆印制的殡葬服务“菜单”（价目表）应当包含

服务类别（基本服务项目和延伸服务项目）、服务项目名称、服务内容、计价单位、收费标准等基本

要素，由客户自愿选择，双方签订协议后才能实施服务。客户对“菜单”（价目表）中所选择的服务

项目及费用总额进行签名确认后，作为协议附件和殡仪服务机构向客户收费的依据。未经客户确

认的服务项目不得收费。

四、鼓励推行“套餐”式殡葬服务。套餐式殡葬服务，应当包含遗体运送、抬运、防腐保存、火

化等基本服务项目，也可依据不同需求包含殡仪服务、安葬服务（含骨灰盒）等完整的殡葬服务，

实行不同服务内容的一条龙服务、“一口价”收费。“套餐”式殡葬服务的收费标准，须经市发改

委、市民政局核准。实行“套餐”式殡葬服务前，仍然须经客户签字确认，否则不得收费。

五、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一是遵守明码标价的原则。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分别公布基本

服务、延伸服务的项目和服务内涵、收费标准、“１２３５８”举报电话等内容，注明所有服务项目均由客

户自愿选择，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尊重客户自愿选择的原则。殡仪服务用品集中到专店或专

柜销售，明码标价，由客户自主选择。“菜单”和“套餐”式两种服务方式并行，不得以“套餐”式殡

葬服务取代“菜单”（价目表）式服务，剥夺客户自主选择殡葬服务具体项目的权利。不得强制提

供服务项目或者商品并收费，不得有限制或采取加收费用等方式变相限制客户使用自带骨灰盒、

花圈等殡仪服务用品等行为；三是统一殡葬服务项目的原则。《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版）》明确，

殡葬服务项目为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范畴，定价内容包括定价项目的具体价格、收费标准、基准

价及浮动幅度以及相关的定价机制、办法、规则等。因此，根据殡葬服务发展需要殡葬收费项目及

收费标准实行动态管理，进行动态调整。你馆设立新的收费项目，必须经发改、民政部门批准，以

确定是否纳入基本服务项目范畴管理；四是先签约后服务的原则。原则上所有服务项目均须经客

户签字确认后再提供服务，特殊情况下的服务项目如遗体的接运、摄影服务等，也必须采取电话录

音、馆外预约单等有效方式加以确认；五是收费标准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无论是基本服务项目、

“套餐”式殡葬服务项目还是延伸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应当保持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稳定。如需调

整收费标准（基本服务项目、“套餐”式殡葬服务项目不得高于核定的最高收费标准），应当在执行

前３０天向社会公示；六是对特殊群体或者个人殡葬费用适当优惠的原则。你馆应当建立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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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明确内部审批流程、优惠幅度等。

六、切实加强对殡仪服务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殡葬服务项目为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范

畴，因此凡是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的；对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

续收费，以及不按规定公示和明码标价，只收费不服务等行为，均属于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罚。对因乱收费造成社会重大影响的

价格违法行为，要加重处罚。

七、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起执行。此前相关殡葬收费文件，从执行本文之日起一律停

止执行。

附件：１．德阳市殡仪馆基本服务项目和最高限价

２．德阳市殡仪馆经批准的延伸服务收费项目及服务内容

３．德阳市殡仪馆殡葬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说明

附件１

德阳市殡仪馆基本服务收费项目和最高限价

收费
项目

计价
单位

最高限价
（元）

备注

１．遗体运送

普 通 殡 仪
车

具／次．
１０公里 ６０

将遗体运送至德阳市殡仪馆。
（１）德阳主城区（一环路以内）每具次１２０元包干；（２）其他
地区。往返１０公里以内每车次６０元，１０公里以上每公里
加收３．５元。
客户要求在当日２０点以后至次日６点以前接运遗体的，每
具加收服务费１００元。

豪 华 殡 仪
车（购置价
格 １２万元
以上）

具／次．
５０公里 ３２０

将遗体运送至德阳市殡仪馆。
（１）德阳主城区（一环路以内）每具次３２０元包干；（２）其他
地区。往返５０公里以内每车次３２０元，５０公里以上每公里
加收５元。
客户要求在当日２０点以后至次日６点以前接运遗体的，每
具加收服务费１００元。

２．遗体抬运 具 ７０
指遗体在馆外运送前由遗体接运工搬运遗体。在八楼以上
抬运遗体，每增加一层加收６元。但电梯抬运遗体的不加
收费用。

３．遗 体 低
温 防 腐 保
存

地 下 单 殓
间停放

具／天 １８０
存放地点为地下室，一间房屋单独存放一具遗体的独立冷
藏，此项费用不足１２小时按半天计，超过１２小时不足２４
小时按１天计。另按小时收取独立柜冷藏费。

地 上 单 殓
间停放

具／天 ２６０
存放地点地面上房间，一间房屋单独存放一具遗体的独立
冷藏，此项费用不足１２小时按半天计，超过１２小时不足２４
小时按１天计。另按小时收取独立柜冷藏费。

组 合 柜 冷
藏

小时 ８
将遗体放入组合冷藏或冷冻设备内，以低温方式保存遗体。
多具遗体于一个房间内共同冷藏。不足 １小时按 １小时
计。收取此项费用不得再同时收取单殓间停放费。

独 立 柜 冷
藏

小时 １２ 将遗体放入遗体冷藏或冷冻设备内，以低温方式保存遗体。
单个遗体独立冷藏。不足１小时按１小时计。

４．遗体洁身 具 ２００ 对遗体进行清洁卫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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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遗物焚烧 具 ５０ 提供地点，供客户焚烧遗物及祭奠用品

６．遗体火化

普 通 火 化
炉

具 ２１０
用平板机对遗体、遗骸或残肢等进行焚化。
客户要求在７点至２０点以外时间段火化遗体的，每具遗体
火化费加收１００元。

高 档 捡 灰
炉

具 ８１０

使用带烟气处理系统和全自动控制系统的捡灰式火化炉，
对遗体、遗骸或残肢等进行焚化。
客户要求在７点至２０点以外时间段火化遗体的，每具遗体
火化费加收１００元。

７．礼厅租用

告 别 大 厅
（３２０平方
米）

次．３小
时

３０００

告 别 中 厅
（１０２平方
米）

次．３小
时

９００

告 别 小 厅
（７５平 方
米）

次．３小
时

６００

提供哀悼、祭奠、追思逝者的礼厅。
（１）大厅配置：贵宾休息室１间，瞻仰棺（不含冷藏柜），礼
仪主持１名，空调、盆景、主祭花圈、投影仪、电子显示屏，司
仪台、电脑、音响、功放。
（２）中厅配置：贵宾休息室１间，瞻仰棺（不含冷藏柜），礼
仪主持１名，空调、盆景、仿真花圈、投影仪（显示屏）、司仪
台、电脑、音响、功放。
（３）小厅配置：贵宾休息室１间，瞻仰棺（不含冷藏柜），礼
仪主持１名，空调、盆景、仿真花圈、移动音响。时间为每次
３小时内。超过３小时后不足１小时按１小时计算，每小时
最高按对应标准的三分之一收取。

８、骨灰立体安置服务 盒、年 ６０ 将骨灰安置（存放）于骨灰堂、塔、廊、亭、墙等立体设施中。
不足半年按半年收取，超过半年不足一年的按一年收取。

附件２

德阳市殡仪馆经批准的延伸服务收费项目及服务内容

收费项目
计价
单位

收费标准
（元）

服 务 内 容

（一）遗体接运类

１．遗体收敛 具
对非正常死亡、恶性传染病死亡、高度腐烂及严重破损的遗体
收敛。

２．遗体打捞 具 面议 指特殊情形下如池塘、河流、湖泊中打捞遗体。

（二）遗体防腐保存

３．遗体化学防腐保存 具 采用化学药剂防腐保存遗体。

（三）遗体整理类

４．遗体化妆 具 对遗体容貌进行修饰和美化。

５．遗体整容整形 具 面议 对变形、破损的遗体进行整理和外形修复。

６．协助尸检 具 按规定程序协助进行遗体解剖和检验。

７．遗体更衣 具 按殡仪程序或客户要求对遗体更换衣物。

（四）殡仪服务类

８．遗像制作 个 冲印放大逝者生前照片。

９．挽联横幅制作 制作用于花圈上的对联和用于礼厅布置的悼念题词。

１０．影音服务 套 制作或播放悼念逝者的影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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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摄像服务 次 对殡仪活动摄影摄像并整理，至少提供存储媒介一个。

１２．乐队服务 次 由乐队在殡仪活动现场吹奏乐曲。

１３．护灵服务 次 由礼仪人员对逝者遗体、遗骸、骨灰或其他标志物进行护送。

１４．礼炮服务 响 在殡仪活动现场提供礼炮鸣放。

１５．守灵服务 小时
提供守护灵柩或灵位场所，代客户看护遗体，上香、点蜡、点油
灯等。

１６．个性化殡仪服务 面议 提供个性化需求的殡仪服务，含耗材。

（五）安葬服务类

１７．墓葬服务 盒 面议 将遗体、遗骸或骨灰入土安葬在墓穴。

１８．生态葬服务 盒 将骨灰安葬于草坪、鲜花种植区、树木下，包括骨灰撒播等。

（六）其他殡葬服务

１９．转运遗体服务 具次 面议
指使用殡仪车运送遗体至德阳市殡仪馆以外的其他遗体处理
地点。

　　注：１．收费项目中４、８、９、１６、１７允许设立子项目，但必须明确服务内涵。

２．除允许价格面议的项目外，德阳市殡仪馆必须提前制定和公示延伸服务收费项目（含子项目）的收费标

准，并不得更改计价单位。

附件３

德阳市殡仪馆殡葬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说明

一、殡葬服务不再分为基本服务项目、一般服务项目和特需服务项目三类，而简化为基本服务

和延伸服务两大类

服务项目名称，一级项目原则上按照民政部社会事务司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殡葬服务管理行业标

准选编》选取的项目执行，个别项目遵从习惯、易于理解的方式命名。一级项目的下级科目称为子

项目，按照殡仪馆实际开展项目命名。

二、服务项目变化情况

原殡葬服务分别为省管基本服务项目“遗体接运费”、“遗体火化费”、“骨灰存放费”、“安魂

卡”４个一级项目，和市州管理的一般服务项目１０个一级项目１４个子项目，以及备案核准的特需

服务项目２０个一级项目２８个子项目，剔除重复的“遗体火化费”一级项目外共计３３个一级项目

４６个子项目。

此次调整为，基本服务项目８个一级项目１５个子项目；延伸服务项目６大类１９个一级项目。

服务项目比规范前有所充实，但一级项目共２７个比之前减少了６个。

（一）基本服务项目

１．遗体运送。原名“遗体接运费”。普通殡仪车的现行标准为川价费〔２００１〕７７号规定，此次

将主城区（一环路以内）简化为固定定额，其他地区仍然按原标准执行。同时将现行特需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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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档豪华运尸车”（德市价发〔２００８〕１１９号备案批准）纳入遗体接运的子项目，但将原１０公里

扩大至５０公里，收费标准不变。同时增加了客户指定非正常工作时间的运送遗体加收服务费的

规定。减少特需项目１个，作为基本服务项目的子项目。

２．遗体抬运。原名“遗体抬移费”。原规定“楼房二楼以上（含二楼）至七楼每增加一层加收５

元，七楼以上每增加一层加收６元。乘电梯的不加收费用。恶性传染病、高度腐烂及严重破损的

遗体收敛费另加收３０－５０元。馆内抬移不收费”现修订为八楼及以上才加收费用，因其中“遗体

收敛费”的提法与抬运不是同一概念，不适合放在此处，故删去。“馆内抬移不收费”与遗体抬运

的内涵不冲突，删去。同时，将德市价发〔２００７〕１９６号批准的一般服务项目“遗体消毒费”２０元并

入，合并后遗体抬运的收费标准为７０元。合并减少一般服务项目１个。

３．遗体低温防腐保存。为原“遗体停放费”和“遗体冷藏费”项目合并而成，标准未变。原

“遗体停放费”，内涵为“含休息室、饮用水、纸杯、空调”，未清晰准确表达，“遗体冷藏费”与“遗体

停放费”的关联也不清晰，因此修改服务内涵及说明。此项合并减少一般服务项目１个。

４．遗体洁身。原名“遗体消毒费”，为德市价发〔２００７〕１９６号公布的一般服务项目，此次更名

并按殡葬服务管理行业标准选编的内涵阐述，标准不变。

５．遗体火化。原分为基本服务项目（省定标准）和特需服务项目（德市价发〔２００７〕２０７号备案

批准）两项，此次将上述两项作为遗体火化的子项目，标准不变，仅将火化证工本费（即川价费

〔１９９７〕２５６号中的安魂卡）每卡１０元，并入遗体火化的收费标准中。但增加了客户指定非正常工

作时间的火化遗体加收服务费的规定。合并减少基本服务项目１个。

６．遗物焚烧。原名“遗物处理”。为德市价发〔２００７〕１９６号批准的一般服务项目，此次明确项

目内涵，简化计价内容，在原价基础上将焚烧花圈费用折算为每具遗体。

７．礼厅租用。原名“治丧场所租用费”，此次改按《殡葬服务管理行业标准选编》项目，只是在

备注中增加“每次３小时内，超过３小时后不足１小时按１小时计算，每小时最高按对应标准的三

分之一收取”。

８．骨灰立体安置服务。原名“骨灰存放费”。原为基本服务项目（省定标准），此次仅按照《殡

葬服务管理行业标准选编》明确服务内涵，其他不变。

（二）延伸服务项目

１．遗体收敛。原为特需项目的“碎尸收敛费”。此次更改名称并明确内涵。

２．遗体打捞。原为特需项目的“水中打捞遗体”，此次更改名称并明确内涵。

３．遗体化学防腐保存。新增项目，按照《殡葬服务管理行业标准选编》明确服务内涵。

４．遗体化妆。新增项目，按照《殡葬服务管理行业标准选编》明确服务内涵。

５．遗体整容整形。将原特需项目“遗体整理、整形整容、修补费”更名，由其子项“非正常死亡

遗体进行特殊整容整形及再造型的”、“整容”、“修手脚指甲、刮胡子、理发梳头”合并而成。此次

明确内涵为“对变形、破损的遗体进行整理和外形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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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协助尸检。原为一般服务项目中的现场协助尸检、馆内配合尸检两项合并而成。合并减少

基本服务项目１个。

７．遗体更衣。由“遗体整理、整形整容、修补费”中的小项“穿脱衣、穿脱袜、穿脱裤、包头戴

帽”、“垫盖”、“牵背筋线”合并而成，明确内涵“按殡仪程序或客户要求对遗体更换衣物”。

８．遗像制作。原特需项目，名称未变。仅修正项目内涵。

９．挽联横幅制作。原特需项目“代写挽联”。

１０．影音服务。新增项目。

１１．摄像服务。原名“仪式录制”，更名。

１２．乐队服务。原名“乐队吹奏”。更名。

１３．护灵服务。新增项目。

１４．礼炮服务。原名“环保型电子火炮”。更名。

１５．守灵服务。原名“守棂服务”。更名。

１６．提供个性化需求的殡仪服务。将原特需项目“特殊仪式服务以”及“灵车服务”、“骨灰盒

封棺费”、“布设灵堂”、“预约火化炉”合并而成。

１７．墓葬服务。新增。

１８．生态葬服务。新增。

１９．转运遗体服务。指使用殡葬车运送遗体至德阳市殡仪馆以外的其他遗体处理地点。新增

项目。

（三）取消项目

１．遗体包裹。为德市价发〔２００７〕１９６号批准的一般服务项目，因较少使用，取消。

２．原特需项目“客房出租”、“冷冻棺出租”、“丧家包车”不作为殡葬服务项目管理，不列入基

本服务和延伸服务项目。

３．取消原特需项目“起尸费”、“自运遗体器械消毒费”２个项目。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德阳市人民医院与第六人民医院

建设紧密型医联体有关医疗服务价格的复函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３６号　　　　　二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德阳市人民医院、德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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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关于紧密型医联体收费标准的请示》（德市医〔２０１７〕９７号）收悉。今年５月，市卫计委

《关于同意德阳市人民医院和德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以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同质化专科的批复》（德

市卫计〔２０１７〕５３号）批复同意德阳市人民医院与市第六人民医院签订协议建设紧密型医联体。

为支持医联体的建设发展，依据现行医疗服务价格政策，现函复如下：

一、骨科住院患者按照德阳市三级甲等医院医疗价格收费。按照批准签订的紧密型医联体协

议，此次市人民医院将骨科病区整体搬迁至市第六人民医院，市第六人民医院不再另行收治骨科

患者，因此收治的骨科患者，入院后全部信息录入市人民医院 ＨＩＳ系统，所涉及的诊疗、检查、检

验、手术、床位、护理等所有项目的收费，执行德阳市三级甲等医院医疗价格。

二、市第六人民医院收治的住院患者按二级甲等医院价格标准执行。紧密型医联体中，市第

六人民医院收治的住院患者，录入市第六人民医院 ＨＩＳ系统，所涉及的诊疗、检查、检验、手术、床

位、护理等所有项目的收费，执行德阳市二级甲等医院的价格标准。

三、紧密型医联体的门诊患者涉及的医疗服务项目，继续执行二级甲等医院的收费标准。

四、德阳市人民医院同质化建设的重症医学科、麻醉科、手术室，科室人员配备、设备购置、管

理流程、质量控制等全部按照三甲医院标准进行，市第六人民医院不再设立单独的重症医学室、麻

醉科、手术室，本应全部按照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收费，但考虑方便患者结算等因素，向

六医院患者提供的涉及上述科室的医疗服务项目，仍然执行二甲医院收费标准。由此产生的三级

甲等与二级甲等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之间的价差，可向财政申请解决或纳入市医院与六医

院合作框架中解决。

以上自德阳市人民医院与市第六人民医院紧密型医联体正式运营之日起执行。

广元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天然气公司

供区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

广发改〔２０１７〕３５６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广元市天然气公司：

为满足居民生活基本用气需要，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居民生活用气阶梯

价格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５７号）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同意，决定

进一步完善你公司供区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不改变现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设置的基础上，增设居民取暖用气，取暖用气量

每户每年不超过１５００立方米，取暖用气价格按合表居民用户用气价格２．０５元／立方米执行，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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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需求自行决定购买。本规定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二、现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分档气量标准、分档用气价格、合表用气价格以及居民阶

梯气价执行范围、计价周期、气费计收办法等不作调整，仍按《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实行

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广发改〔２０１５〕３２２号）规定执行。

广元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广元市天然气公司

供启元炭素等５家工业用户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广发改〔２０１７〕４１６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广元市天然气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规定，经研究决定，你公司供四川启元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广元启明星铝业有

限责任公司、广元市安驭铝合金车轮有限公司、广元８２１能源动力有限公司、四川昭钢碳素有限公

司等５家工业用户的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由每立方米２．０７元调整为１．９５元，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

起执行。

广元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广元市

天然气公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广发改〔２０１７〕４１７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广元市天然气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规定，经研究决定，现就联动调整你公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请遵照执行。

一、你公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由２．４４元／立方米降为２．３２元／立方米；供各 ＣＮＧ气站

的ＣＮＧ生产用气结算价格由１．９３元／立方米降为１．８１元／立方米。

二、居民生活用气（包括执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均不作调整，仍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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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格执行。

三、上述价格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遂宁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执行

第二步调整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的通知

遂发改〔２０１７〕１９６号　　　　　二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四川省美宁实业集团兰林自来水有限公司、遂宁水务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５年１月５日，经市政府六届三十四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分步调整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

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的决定，我委发出了《调整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

知》（遂发改〔２０１５〕２５号），决定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第一步调整自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的用水量起

执行，第二步调整时间待２０１７年市政府研究后执行，并将分步调整价格向社会进行公示。２０１７年

３月２９日，经市政府七届九次常务会议研究，要求“由市发改委牵头针对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调

整开展风险评估，举行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听证会无异议后执行调价”。按照市政府常务会议要

求，我委开展了风险评估，举行了价格听证会，并经市发改委审价委员会研究，决定执行第二步调

整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执行第二步调整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

（一）合表居民用户和各阶梯供水价格详见附件１。

（二）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放开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实行企业定价。市城区非居民生活用水

（含大工业用水）、特种行业用水，由供水企业自行确定销售价格，但不得高于遂发改〔２０１５〕２５号

规定的第二步调整价格标准。

（三）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类别及范围划分见附件２。

二、“低保户”家庭免费用水优惠政策

为确保“低保户”家庭基本生活水平不因水价调整而降低，适当增加对“低保户”家庭免费用

水量，由原每户每年３０立方米调整为每户每月３立方米（实际用水量未达到３立方米按实优惠）。

具体返还办法另行通知。

三、加强宣传

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涉及面广，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各供水企业要以社会稳定为大局，进

一步提升服务质量，认真执行价格政策。同时，要通过张贴公告、明码标价、网络宣传和发放宣传

单等形式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注问题，确保价格调整政策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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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时间

第二步调整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的用水量执行。原遂发改〔２０１５〕２５

号文件废止。

附件：１．遂宁市城区城市供水销售价格表

２．遂宁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类别及范围划分

附件１

遂宁市城区城市供水销售价格表

单位：元／立方米

项 目 销售价格（第二步）

居民生活用水

１、合表居民用户 １．９８

２、第一阶梯０－１５立方米 １．８８

３、第二阶梯１６－２０立方米 ２．８１

４、第三阶梯２１立方米以上 ５．６３

　　备注：１、各类城市供水价格中均含原水费０．０５元／立方米。城市供水价格中含水资源费：居民生活用水０．１０

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０．１１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０．２０元／立方米。２、按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５号规定，城

市供水价格中不含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另行收取。具体标准为：居民生活用水（含合表居民用水、第一阶梯至

第三阶梯用水）０．６５元／立方米、非居民生活用水１．３８元／立方米、大工业用水１．２０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１．

９４元／立方米。３、“一户一表”直接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户，执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未抄表到户的合表居民用户和

其他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用户，执行合表居民用水价格。

附件２

遂宁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类别及范围划分

根据《四川省人大城建环资保护委、省建设厅、省物价局关于〈四川省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第

三十二条供水价格分类的基本范围释义的补充通知》（川人城环资〔２００７〕６号）、国家发改委、教育

部《关于学校水电气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４６３号）、四川省发改委《关于贯彻

落实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

８２４号）的规定，将城市供水价格类别及基本范围划分如下：

一、居民生活用水

指城市范围内所有居民家庭日常生活用水，流动人员居家生活用水，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

公安干警办公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城市（镇）社区居民委员会设施用水，城市市政、消

防、环卫、园林、绿化等公共设施用水。

二、特种行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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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各种提供住宿收费经营的单位，茶楼、歌舞厅、夜总会、健身房、高尔夫球场、休闲会所、桑

拿、浴（足）室、美容、美发、酿酒、饮料、饮水制造（含纯净水）、烟草加工、洗车等用水。

三、非居民生活用水

凡在上述居民生活用水、特种行业用水界定范围以外的用水，均列入非居民生活用水。

大工业用水，指年度内月均用水量１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工业用水。

遂宁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遂发改〔２０１７〕３４２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四川华润万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川港燃气有限责任公司遂宁分公司、中石油大英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各车用压缩天然气经营企业：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精神，现将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每立方米降低０．１２元，由现行每立方米２．８９元降低为每立方

米２．７７元。

二、对当年内月均用气１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工业企业用气，天然气销售价格每立方米降低０．

１１元，由现行每立方米２．２０元降低为２．０９元。

三、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继续实行全省统一定价，由现

行每立方米３．００元降低为每立方米２．９０元。

四、上述价格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用气量起执行。

遂宁市发展改革委　遂宁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市中医院名老中医专家门诊诊查收费标准的批复

遂发改函〔２０１７〕１２０号　　　　　二一七年八月八日

市中医院：

你院《关于名老中医专家门诊诊查费特需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价格的请示》（遂市中医院

１３１



〔２０１７〕１８号）已收悉。你院自２０１０年开展名老中医专家门诊诊查服务以来，社会反映较好，且在

运行期间经我委核定的收费价格无不良投诉。经研究，同意你院继续收取名老中医专家门诊诊查

费，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收费标准。１０－２０元／人．次，具体标准由你院根据应诊医生情况自行确定。

二、相关规定。

１．名老中医专家门诊诊查每个医生每半天限号２０个，如遇特殊情况加号不加价。

２．名老中医专家特需门诊诊查区应为患者提供舒适便捷的候诊环境，设有专职导医护士为

患者在预约、等候、交费、取药、护送、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３．除特需医疗门诊诊查费外，在专家特需门诊诊疗区就诊的患者在你院发生的其它医疗服务

项目，按非营利性医院现行政策执行。

４．名老中医专家门诊诊查费属你院特需医疗服务收费，不纳入各级新农合和医保报销范围。

５．你院应在就医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其特需医疗服务价格、服务内涵及相关规定供患者自愿选择。

三、该特需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在执行中若国家和省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遂宁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遂宁

高级实验学校外国语学校学费标准的批复

遂发改函〔２０１７〕１３３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遂宁高级实验学校外国语学校：

你校《关于提高小学初中学费标准的请示》（遂实外〔２０１７〕３号）已收悉。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２０１６年修正版）》、国家发改委《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

〔２００５〕３０９号）规定，经我委审价委员会研究决定，现对你校提高学费标准相关事项批复如下，请

严格遵照执行。

一、学费标准。小学３０００元／生．学年，初中４０００元／生．学年，此标准为最高限价。

二、执行期限。此标准从２０１７年秋季新生年级入学起执行，有效期５年。

三、收费相关规定

（一）学校对学生退（转）学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退还学生一定费用。

（二）学校应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

内容。

（三）学校应按教育部门要求实行标准化办学。

（四）学校应自觉接受社会、价格、教育等部门对学校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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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发展改革委　遂宁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市中医院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的批复

遂发改函〔２０１７〕１５６号　　　　　二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市中医院：

你院《关于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收费价格的请示》（遂市中医院〔２０１７〕２６号）已收悉。

根据《遂宁市医疗服务价格（２００９）》和《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２０１２年版）》，并参照同城

区、同等级医院、同项目的收费标准，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你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按我委批复给市中心医院的项目和标准执行（批准文号《遂

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遂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核定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

的批复》（遂发改函〔２０１７〕４７号））。批文中没有的你院新增项目，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部分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的通知》（川发

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７号）中的相应项目，收费标准下浮执行。批复的具体项目和标准见附表。

二、你院应做好新增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的公示工作。在医院显著位置对项目的编码、名称、内

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栏、试行标准进行公示。并做好新增项目的宣传推广工作，以更好地

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三、核定你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从发文之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满前三个月，你

院将试行期间的执行情况和实际运行成本等报送我委和市卫计委，进行审核评估后，再重新核定

正式执行文件。

附件：遂宁市中医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试行表

附件

遂宁市中医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试行表

序号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说明
试行
标准
（元）

１ ＣＧＡＢ１０００ Ｃ１ｑ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
登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

次 免疫法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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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３０２０４０１６ 经胸腔镜交感神经
链切除术

次 ２１００

３ ３１０８００００８ 血浆置换术 机采 次 １２００

４ ＬＥＣＺＸ００３ 放射式冲击波疼痛
治疗（ＲＳＷＴ）

应用体外冲击波技术，在超
声波定位下，确定治疗区
域。使用治疗能量为 ２－４
巴，冲击次数２０００次，冲击
频率５－１０赫兹，治疗足底
筋膜炎、钙化性肌腱炎、非
钙化性肌腱炎、跟腱痛、转
子滑囊炎、骼胫摩擦综合
征、桡侧或尺侧肱骨上髁
炎、胫骨缘综合征、常见性
附着肌腱炎、肌触发痛点
等。不含超声引导、心电图
检查、血凝检查。

次 １２０

５ ３１０８００００５ 血细胞分离单采 次 １３００

６ ＦＵＦ０６７０２
可溶性细胞间粘附
分子－１检测胎膜早
破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平卧
位，用棉签取阴道后穹分泌
物，加入样本稀释后，用吸
管吸出，滴３滴在检测卡样
孔Ｓ内，平置３－６分钟，观
察结果，检查是否胎膜早
破。

次 ２４０

７ ＦＵＦ０６７０３
妊娠期补体因子 Ｄ
子痫前期测定（胶体
金法）

用尿杯取中段尿液，取样器
吸入１ＭＬ尿液加入样本稀
释后，用吸管吸出，滴 ３滴
在检测卡样孔Ｓ内，平置１０
－１５分钟，观察结果，检查
是否子痫前期。

次 ４４０

８ ３３０２０１０４２ 经颅内镜第三脑室
底造瘘术

次 １６００

９ ３３０２０１０４３ 经脑室镜胶样囊肿
切除术

次 １６００

１０ ３３０２０１０４５ 经颅内镜经鼻蝶垂
体肿瘤切除术

次 １４００

１１ ３３０２０１０４６ 经颅内镜脑内囊肿
造口术

次 １２００

１２ ３３０２０１０４７ 经颅内镜脑内异物
摘除术

次
需 在 立 体
定位下

１４００

１３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７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
术

不含术中血流监测。含行
动脉成形术。

次 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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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９ 椎动脉减压术 次 １８００

１５ ３３０２０３０１２ 颅外内动脉搭桥术 次 １８００

１６ ３３０２０３０１５ 颅内血管重建术 次 ２９００

１７ ＮＡＨＡ００００ 血管切割闭合辅助
操作

指使用血管组织切割闭合
系统的主机输出高频电能
结合血管钳口压力，使血管
达到真正的阻断和闭合。
含电极、手持器械、各类血
管切割闭合刀等材料。

小时

１小时后每
增 加 半 小
时加收４００
元（不足半
小 时 按 半
小时 计），
最 高 不 超
过 ２０００元
每次

８００

资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

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的通知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５７号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资阳恒源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资阳市恒凌燃气有限公司、资阳市隆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资

阳新源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文件精神，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继续实行全省统一定价，从２０１７年９

月１日起，由现行３．００元／ｍ３降低为２．９０元／ｍ３。经研究，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我市车用压缩

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从３．００元／ｍ３降低为２．９０元／ｍ３。

资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

我市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５８号　　　　　二一七年九月六日

各县（区）发改局，资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资阳川港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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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资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在现行价格基础上每立方米至少降低

０．１２元，资阳川港燃气有限公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在现行价格基础上每立方米至少降低

０．１１元。

二、居民生活、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养老福利机构等用气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均不作调整，

仍按现行作价办法及价格执行。

三、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调整后，各地要相应调整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ＣＮＧ用

气转供价格。

四、上述价格及有关规定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五、各地要积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严格按照通知规定执行。气价降低后，执行中有什么情

况和问题，应及时妥善处理并向我委反馈。

宜宾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我市中心城区调整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宜发改函〔２０１７〕１０６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日

宜宾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宜宾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宜宾中气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年为切实有效解决困扰我市多年的用气难问题，我市中心城区建成了天然气储气设施

项目，使我市中心城区天然气供应具备了用气调峰功能，提高了中心城区居民、企业的用气质量。

同时，为减轻燃气企业负担，经市委、市政府同意，中心城区于２００９年６月起上调了天然气销售价

格专项用于储气设施还贷及运行费用。目前经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的《关于我市城区天然气储气

设施建成后调整天然气销售价格的请示》（宜市价〔２００９〕３４号）文件中设定的８年还贷期已到，应

取消天然气销售价格中储气设施还贷及运行费用。现将调整价格相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调整居民生活用气价格

居民生活用气阶梯各档价格为：第一档由２．１０元／立方米调整为１．９９元／立方米，第二档由

２．５２元／立方米调整为２．３９元／立方米，第三档由３．１５元／立方米调整为２．９９元／立方米。

合表居民用户以及学校、养老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户，其天然气销

售价格均按与居民阶梯第一档气价标准１
$

１．１的比价制定，即按２．１９元／立方米执行。其余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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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宜发改函〔２０１５〕２５６号）规定执行。对于储气设施运行费用我委将在下一次调整天然气销售

价格工作中计入气价成本。

二、调整非居民用气价格

非居民用气二销售价格由３．２８元／立方米调整为３．１０元／立方米。

三、执行时间

本通知从２０１７年６月抄见气量执行。

四、加强政策宣传解释和价格监督检查工作

请各燃气公司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执行好天然气价格政策，认真做好本次价格调整的宣

传解释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委将加强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价格政策顺利

实施。

南充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调整南充市市辖三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

南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０号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南充康源水务集团公司：

你司向我委递交了《关于申请调整南充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报告》收悉。依据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１１９号）和省发改委、财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５号）精神。我委按价格调整的相关程序，进

行了调价成本监审和风险评估，并经市政府六届第二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决定调整南充市市辖

三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分类调整

居民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０．７２元／立方米调整为０．９５元／立方米；工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

１．１２元／立方米调整为１．４０元／立方米；商业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暂不调整，价格分别为１．４８元／

立方米、１．９５元／立方米。污水处理厂未建或者未投入运行但由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供水的小龙、龙门、青居、青松、都京、青莲潆溪、共兴、荆溪等乡镇，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为居民０．

４０元／立方米，非居民０．６０元／立方米。

二、实施范围

南充市市辖三区由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的用水户（不包括趸售给其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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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水公司的用水户）。

三、征收办法及收入用途

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办法及收入用途按《南充市市辖三区（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南财综〔２０１５〕７５号）执行。

四、对困难家庭实行优惠

为体现社会公平，充分考虑困难家庭的承受能力，对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的居民生活用

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按原有价格政策执行。

五、实施时间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起抄见量执行。

南充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

试行标准及用电价格问题的通知

南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５０号　　　　　二一七年五月十六日

各县（市、区）发改局：

为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做好新能源汽车试点配套工作，根据省发改委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７９号）精神，结合我市情

况，并参照毗邻市、州价格水平，现就我市经营性集中式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标准及用电价格

问题通知如下：

一、经营性集中式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充电换服务费由市发改委

制定和调整。充换电设施经营企业应按要求取得相关许可和资质，可向电动汽车用户收取电费及

充换电服务费两项费用。

二、电动汽车用电价格。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价格，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２０２０年

前，暂免收基本电费。其它充换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

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

用户电价；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设置的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一般工商业及

其他”类用电价格。

三、参考省内部分市经营性集中式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标准，根据我市实际，核定为：公交

车０．３４元／千瓦时；出租车０．６０元／千瓦时；其他社会车辆０．７０元／千瓦时。该标准为最高限制

价，企业可根据经营情况下浮，下浮幅度不限。

四、我市电动汽车充换电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电动汽车充换电价格政策，实行明码标价，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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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计收充换电电费和充换电服务费。

五、上述经营性集中式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标准为试行标准，试行期为三年。

六、本规定从发文之日起执行，今后国家另规定的则按新规定执行。

南充市发展改革委　南充市卫生计生委关于核定
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南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７０５号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各县（市、区）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市级各公立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按照省发改委、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医疗

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９０３号）文件规定，部分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项目开展实

际，向市发改委申请核定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经成本测算，参照省定医疗机构收费标准及

毗邻市（州）价格水平，与相关部门会商研究同意，现核定２８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并就

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此次核定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共２８项（具体项目和收费标准详见附件），适用于我市

各等级公立医疗机构。

二、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满自动作废。申报医院应在试行期满前三个月将

项目、标准试行情况、实际运行成本等报送价格、卫生计生部门审核评估，重新发布正式执行文件。

试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附件：南充市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表

附件：

南充市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收费标准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计价
说明

１ ２２０３０３００１

自 动 乳
腺 全 容
积 成 像
系 统 超
声检查

指乳腺、副乳及其引
流区淋巴结区域的
检查，检查乳腺及副
乳的腺体结构，是否
有结节及结节的形
态是否规则，边界是
否清晰，回声特点，
引流区淋巴结的大
小、形态、皮髓分界、
纵横比例，并作出相
应诊断。图文报告。

人．次 ４６０ ４４８ ４２３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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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５０３０８０１０
尿 胰 蛋
白 酶 原
－２

样本类型：尿液。样
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
本，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

次 ７５ ７３ ６９ ６４

３ ２５０３０９００４
血 清 维
生 素 测
定

包括维生素 Ｄ以外
的各类维生素

每 种
维 生
素

８５ ８３ ７８ ７２
液相串
联质谱
法

４ ２５０３１００７６

抗 缪 勒
氏 管 激
素
（ＡＭＨ）
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
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
本，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

人．次 ２８０ ２７３ ２５８ ２３８

５ ２７０７００００２ 印 迹 杂
交技术

包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Ｗｅｓｔｅｒｎ等杂交
技术

项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１１

６ ３１０７０２００４ 射 频 消
融术

含血管造影、心电监
护、一般材料

射 频
导管

次 ２１５０ ２０９０ ２０３５ １８３０

增加说
明：非
心脏诊
疗的手
术中应
用射频
消融技
术按本
项目收
费

７ ３１０９０５０２４

超 声 诊
断 仪 肝
纤 维 化
无 创 诊
断

利用肝脏瞬时弹性
成像技术测量肝脏
硬度值，同时肝脏脂
肪变性定量诊断技
术（ＣＡＰ）对脂肪肝
进行定量诊断，图文
报告。

次 １５０ １４６ １３８ １２８

８ ３３１００８０１３

腹 腔 恶
性 肿 瘤
特 殊 治
疗

一 次
性 消
融针

次 １５００ １４３０ １２８０ １１５０

激 光、
微 波、
射频消
融、冷
冻等加
收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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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ＡＡＤＤ０００１
同 步 远
程 病 理
会诊

通过网络传输的实
时医院之间的病理
会诊。不含图像的
采集、数字化转换。

次 ４９０ ４７７ ４５１ ４１７

１０ ＡＡＤＤ０００２
非 同 步
远 程 病
理会诊

通过网络传输的非实
时医院之间的病理会
诊。不含图像的采
集、数字化转换。

次 ４５０ ４３８ ４１４ ３８３

１１ ＣＡＫＨ１０００
血 栓 弹
力 图 试
验

样本类型：血液。样
本采集，分离血浆，
加入试剂，测定，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８０ ２７３ ２５８ ２３８

１２ ＣＥＫＥ８０００
尿 碘 全
定 量 测
定

样本类型：尿液。样
本采集、签收、处理，
鼎标和质控，对样本
中碘含量进行定量测
定，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
登记，发送报告；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收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６４ ６２ ５９ ５４

１３ ＣＧＱＩ１０００

结 核 感
染 Ｔ细
胞 γ干
扰 素 释
放 实 验
（ＴＢ －
ＩＧＲＡ）

通过感染 γ干扰素
的量来反映机体是
否有结核感染。

次 ５９０ ５７４ ５４３ ５０２
酶联免
疫斑点
法

１４ ＣＧＳＭ１０００

血 清 人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ＨＥＲ－
２）检测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
测外 周 血 清 中 的
ＨＥＲ－２蛋白表达情
况，简便快速，可以
作为病理学检测的
辅助诊断指标，在预
后判断中具有重要
意义。

次 ３２０ ３１１ ２９４ ２７２ 化学发
光法

１５ ＣＬＡＥ８０００

病原体核
糖核酸扩
增 定 性
（ＳＡＴ）检
测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
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据标本类型不同进
行相应的前处理），提
取模板ＲＮＡ，与阴、阳
性对照及质控品同时
扩增，分析扩增产物，
判断并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
人工登记，发送报告；
按规定处理废弃物；
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项 １８０ １７５ １６６ １５３
ＲＮＡ恒
温扩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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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ＦＰＡ０１６０３ 内 镜 色
素检查

内镜下于病变部位喷
洒染色药物或电子染
色，以暴露病变部位
黏膜及边界。图文报
告。不含监护。

次 ３３０ ３２１ ３１２ ２８１

１７ ＦＰＡ０７６０１
消 化 道
内 镜 活
检术

经皮肤造口（或经口
或经 肛 门 插 入 内
镜），进行检查，使用
活检钳于病变部位
钳取活体组织，止
血。图文报告。不
含消化内镜检查、病
理学检查。

止 血
材 料、
活 检
钳

次 ９０ ８８ ８５ ７７
此项为
辅加操
作项目

１８ ＦＰＢ０１６０５

经 电 子
胃 镜 超
声 微 探
头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消
泡，经口插入电子胃
镜，经活检钳通道插
入超声微探头，观察
食管、胃、十二指肠黏
膜肠壁、十二指肠乳
头、胰头、下段胆管，
于病变部位进行超声
检查。图文报告。不
含活检、监护。

次 ５８０ ５６４ ５３３ ４９３

１９ ＦＰＳ０１６０２
超 声 结
肠 镜 检
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
滑肠道，将电子结肠
镜自肛门插入，结肠
镜检查，于病变部位
采用超声内镜探头
检测。图 文 报 告。
不含监护。

次 ５４０ ５２６ ４９７ ４５９

２０ ＨＢＡ６２３０２
脑 深 部
刺 激 器
置入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
极止血，打通头部至
锁骨下隧道，锁骨下
放置刺激器，延伸导
线连接头部脑深部
电极和刺激器，缝
合，包扎。

特 殊
缝线

单侧 １６７０ １５９０ １４３０ １２８０

２１ ＨＢＡ６６３０１
脑 深 部
刺 激 器
置换术

消毒铺巾，切皮，双极
止血，取出锁骨下刺
激器，更换刺激器重
新置入并与延伸导线
连接，缝合，包扎。

特 殊
缝线

单侧 １１６０ １１００ ９９０ ８９０

２２ ＨＤＥ４８１０１
胰 岛 素
皮 下 注
射

核对医嘱及患者信
息，检查注射器及药
物，用无菌注射器配
置药物，取适当体
位，选择并确定注射
部位，皮肤消毒（直
径大于 ５厘米），再
次核对患者信息，将
药物注入皮下组织
并核对患者信息，协
助患者采取舒适体
位，处理用物，用药
后观察用药反应，做
好健康教育及心理
护理，必要时记录。

胰 岛
素 注
射 针
头

次 ５ ５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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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ＨＰＢ６５６０１

经 电 子
内 镜 食
管 胃 十
二 指 肠
黏 膜 剥
离 术
（ＥＳＤ）

咽部麻醉，润滑，消
泡，经口插入电子胃
镜，胃镜检查，寻查
肿物，于肿物基底部
注射肾上腺素甘油
果糖（或高渗盐水及
美蓝或靛胭脂）以抬
举病变黏膜部分，采
用电刀等进行剥离，
切除治疗。图文报
告。不含监护、病理
学检查。

血 管
夹

次 ２８５０ ２７７０ ２６９０ ２４２０

２４ ＨＰＳ７３６０１

经 电 子
内 镜 结
肠 黏 膜
剥 离 术
（结 肠
ＥＳＤ）

清洁肠道，镇静，润
滑肠道，电子结肠镜
自肛门插入，结肠镜
检查，寻查肿物，于
肿物基底部注射肾
上腺素甘油果糖（或
高渗盐水及美蓝或
靛胭脂）以抬举肿
物，采用ＩＴ刀等进行
切除治疗。图文报
告。不含监护、病理
学检查。

血 管
夹

次 ２８５０ ２７７０ ２６９０ ２４２０

２５ ＨＹＡ７３３１４

经 皮 乳
腺 肿 物
微 创 旋
切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
上，彩色多普勒超声
反复扫查确认肿块
位置，用中性油笔于
体表标记，设计手术
进针点，常规消毒铺
巾。１％ 利 多 卡 因
１０ｍｌ注射至手术进
针点周围皮下、肿块
表面皮下、肿块底部
相应乳房后间隙及
手术针道行局部浸
润麻醉，做皮肤小切
口，长约 ０．５ｃｍ。彩
色多普勒超声引导
下，通过乳房旋切系
统将一次性旋切探
针置于肿块底部下
方，超声反复探查，
确认肿块最大径位
于旋切针槽切除范
围内，在超声动态监
测下，逐次将肿块切
除。超声多方位探
查，局部未见血肿形
成，拔出旋切探针。
局部加压 １０分钟，
查无活动性出血，局
部加压包扎。不含
病理学检查。

旋 切
穿 刺
针 及
配件

单侧 ５４０ ５２６ ４９７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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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ＨＹＲ７３３２０ 水 动 力
清创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
巾、麻醉，使用高压
喷射流彻底切割、回
吸伤口内的异物和
坏死组织，止血，过
氧化氢和生理盐水
反复冲洗创面，引
流，止血后创面用其
他组织或敷料覆盖。
不含创面密负压引
流术、植皮术、皮瓣
修复术。

清 创
水 刀
系 列
手 柄、
功 能
性 敷
料、负
压 创
面 愈
合 材
料

次 １８００ １７１０ １５４０ １３８０

２７ ＬＤＥＺＸ００１
区 域 热
循 环 灌
注治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
摆位要求。采用热
循环灌注仪治疗，温
度测量，热疗范围温
度要求４０—４５℃。

一 次
性 使
用 体
腔 热
灌 注
治 疗
管 道
组件

次 ８２２ ８００ ７５６ ６９９

２８ ＮＢＡＡ００００ 颅 微 动
力系统

相关消耗：铣刀刀
片、磨钻磨头。

次 １７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５６０ １４４０

达州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达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７８２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中石油达州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精神，经研究，决定降低你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后的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为２．８４元／立方米。

二、降低后的价格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达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达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７８４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达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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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精神，经研究，决定降低你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后的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为２．８８元／立方米。

二、降低后的价格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达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达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７８６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达川区发改局：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精神，经研究，决定降低达县天然气有限公司、达州市八方能源有限公司非居民用

天然气销售价格和达州市八方能源有限公司非管网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降低后的达县天然气有限公司、达州市八方能源有限公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为２．

８６元／立方米。

二、降低后的达州市八方能源有限公司非管网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为２．３５元／立方米。

三、降低后的价格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四、相关县（市、区）发改（价格）部门，应根据非管网压缩天然气价格变化，同步降低场镇居民

生活和非居用气价格。

达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达州

经济贸易学校学生住宿费标准的批复

达市发改审〔２０１７〕６４号　　　　　二一七年七月四日

达州经济贸易学校：

你校《关于住宿费标准调整的请示》（经校总〔２０１７〕０３号，市政府政务中心受理编号：５１１７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０３－００００３２）收悉。达州经济贸易学校是经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

中等专业学历教育学校，按照《四川省定价目录》（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０４号）的相关规定，通过对

你校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办学成本监审，经研究，现对你校住校学生住宿费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学生宿费收费标准

住校学生住宿费：最高限价每生每期３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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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要严格执行核定的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扩大范围收取费用，违者，由

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格法》相关规定查处。

三、学校应按规定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四、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招生起执行三年，逾期重新申报。执行期间如遇国家、省有新的规

定按新规定执行。

达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达川区第四中学高中住宿费标准的批复

达市发改审〔２０１７〕６５号　　　　　二一七年七月四日

达川区发改局：

你局《关于核定四川省达川区第四中学调整高中住校学生住宿费标准的请示》（达川发改

〔２０１６〕１０４号，市政府政务中心受理编号：５１１７００－２０１７０７０３－００００３３）收悉。达川区第四中学是

经达川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公办学历教育学校，按照《四川省定价目录》（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７０４号）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学校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办学成本监审，经研究，现对达川区第四

中学高中住校学生住宿费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高中住宿费收费标准

高中住校学生住宿费：最高限价每生每期３００元。

二、学校要严格执行核定的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扩大范围收取费用，违者，由

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格法》相关规定查处。

三、学校应按规定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四、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招生起执行三年，逾期重新申报。执行期间如遇国家、省有新的规

定按新规定执行。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　雅安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对雅安市人民医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批复

雅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２３号　　　　　二一七年八月九日

雅安市人民医院：

你院《雅安市人民医院关于增补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的请示》（雅市医〔２０１７〕１３８号）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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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有关规定批复如下：

一、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详见附表。

二、以上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已按照《关于规范调整雅安市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雅价

费〔２００４〕４０号）的规定实行等级差价，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直接对应等级执行定价。

三、本批复自文到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若有新的价格政策，从其规定。

附表：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单位
价格（元）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说明

２５０２０３０６５

纤 维 蛋
白 （原）
降 解 产
物 测 定
（ＦＤＰ）

项 ３３ ３１ ３０ ２８

标本每稀释一
个浓度另计费
一次，①乳胶
凝集法按标准
收取②酶免法
减收 １５元③
仪器法加收１５
元

ＭＡＺＺＹ００１ 疼 痛 综
合评定

进行麦吉尔疼痛问
卷评定，视觉模拟评
分法评定，慢性疼痛
状况分级等，对患者
疼痛的部位、程度、
性质、频率和对日常
生活的影响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定。人
工报告。

次 ３８ ３６ ３４ ３２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

雅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雅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５号　　　　　二一七年九月七日

雅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文件规定，我省的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由每立方米１．６５元降低为每立方米

１．５５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委按照文件要求，在上游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结合天然气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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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下调及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进行了测算，你公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在现行价格基础上

每立方米下调０．１４元，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二、请你公司严格执行天然气价格政策，继续做好天然气供应工作。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　雅安市财政局　雅安市教育局

关于对雨城区城区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批复

雅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２６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雨城区发改局、教育局、财政局：

你们报来的《关于申请调整城区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报告》（雨发改〔２０１６〕７３号）收悉，根

据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幼儿

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４６号）精神，经报请市政府同意，现将

雨城区城区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及相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保教费：省级示范公办幼儿园３４０元／生／月；市级示范公办幼儿园３１０元／生／月；新增普

通公办幼儿园２８０元／生／月。

鼓励幼儿园在寒、暑假期间向幼儿开放，假期保教费标准可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适当上浮，

但上浮幅度不能超过 ３０％。

（二）住宿费：因雨城区公办幼儿园暂无全托幼儿，此次暂时不制定收费标准。若今后需设置

全托幼儿班，其住宿费标准按规定程序上报审批。

（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１．伙食费：伙食费（含点心费）按月收取，据实结算，多退少补。每学期末应向家长公布账目，

不得赢利。

２．校车接送费：如幼儿园今后要增加校车接送幼儿，应本着自愿的原则，由幼儿园和家长签订

协议，明确收费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３．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自愿缴费，按政府制定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

分标准执行。

二、收费管理有关规定

（一）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定价，收入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应使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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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收费收入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应按月或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幼儿入园后因故退（转）

园退费，保教费、住宿费按月计退，不足半个月按半个月退费，超过半个月的，不退费；伙食费按剩

余天数退费。

（三）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减免保教费标准和规定按四川省财政厅、四

川省教育厅《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川财教〔２０１１〕２２４号）规定执行。

（四）幼儿园除收取保教费、住宿费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外，不得再向

幼儿家长收取其他费用。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

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

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

（五）幼儿园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应在醒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接受价格、财政、教育部门的

监督检查。

（六）雨城区公办幼儿园收费新标准出台后，市、区两级教育、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及各城区公

办幼儿园应提前向幼儿家长做好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确保新旧标准平稳过渡。

三、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起执行，原与本通知不符的文件同时废止。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　雅安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对雅安市人民医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批复

雅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３３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雅安市人民医院：

你院《雅安市人民医院关于增补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的请示》（雅市医〔２０１７〕１６０号）收悉。

现将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有关规定批复如下：

一、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详见附表。

二、以上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已按照《关于规范调整雅安市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雅价

费〔２００４〕４０号）的规定实行等级差价，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直接对应等级执行定价。雅发改收费

〔２０１６〕３６号文件对胸苷激酶（ＴＫＩ）的批复同时废止。

三、本批复自文到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若有新的价格政策，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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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批复。

附表：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单位
价格（元）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说明

ＣＥＫＥ８０００
尿 碘 全
定 量 测
定

样本类型：尿液。样
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对样本
中碘含量进行定量
测定，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
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

次 ８０ ７５ ７１ ６８

２５０４０４０３０ 胸 苷 激
酶（ＴＫＩ）

样本类型：血液。样
本采集、签收、处理、
加试剂、测定、质控，
审核结果，记录、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理
废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２６１ ２４６ ２３３ ２２１

３１０６０２００１
床 边 简
易 肺 功
能测定

次 ３０ ２８ ２７ ２５ 即肺通气功能
测定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　雅安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对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批复

雅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３４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你院《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关于增补中药塌渍治疗项目价格的请示》（雅市四医〔２０１７〕１０３

号）收悉。现将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有关规定批复如下：

一、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详见附表。

二、以上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已按照《关于规范调整雅安市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雅价

费〔２００４〕４０号）的规定实行等级差价，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直接对应等级执行定价。

三、本批复自文到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若有新的价格政策，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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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批复。

附表：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单位
价格（元）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说明

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８ 中 药 塌
渍治疗

含药物调配 药物
１０％
体表
面积

３４ ３２ ３０ ２８
大于全身体表
面积１０％加收
３元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雅安天立学校收费标准的批复

雅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３５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市教育局：

你局《关于审批雅安天立学校学费及住宿费试行收费标准建议的函》（雅市教函〔２０１７〕２０７

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相关规定，经研究，现

对雅安天立学校试行期间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学费：小学２００００元／生·学年，初中２２０００元／生·学年。在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

费到位后，收取的学费应扣除国家补助金额（小学６００元／生·学年，初中８００元／生·学年）。

（二）住宿费：２０００元／生·学年。

（三）代管费：据实收取，按时结算。学校为学生在校期间提供方便而代收代管的费用，应遵

循“收支相抵、不得盈利、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

二、试行期限

上述试行收费标准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试行一年。试行期满，学校应按规定重新报

批。

三、其他要求

学校应将收费项目及标准在学校醒目位置（包括学校网站等电子媒体）和缴费现场进行公

示，自觉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学校收费时必须向每名学生开具规定票据，票据需载明收

１５１



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学段，严禁只收费不开票。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　雅安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对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批复

雅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３６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你院《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关于增补经颅重复磁刺激治疗项目价格的请示》（雅市四医

〔２０１７〕１０４号）收悉。现将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有关规定批复如下：

一、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详见附表。

二、以上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已按照《关于规范调整雅安市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雅价

费〔２００４〕４０号）的规定实行等级差价，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直接对应等级执行定价，且不得与运

动诱发电位（编码：３１０１０００１０）重复收费。

三、本批复自文到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若有新的价格政策，从其规定。

附表：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单位
价格（元）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说明

ＫＢＡ３２７０１
经 颅 重
复 磁 刺
激治疗

用于特定疾病的中
枢治疗。在胫前肌
或小指展肌安置记
录表面电极，地线置
于踝部，对侧额叶皮
层刺激，观察肌肉动
作电位波形，判断运
动阈值。据此判断
最佳刺激部位并根
据阈值设置刺激强
度。根据病情需要
设置刺激的参数，含
强度、频率、间隔时
间和总时程，对病人
进行治疗。治疗中，
观察病人反应并随
时调整。治疗后，记
录治疗反应。

次 ９０ ８５ ８０ ７５

不得与运动诱
发电位（编码：
３１０１０００１０ ）
重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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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巴中城区非居民

用天然气价格的补充通知

巴发改〔２０１７〕４８７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市兴圣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６号）精神，省发展改革委明确了本次非居民用气价格调整的定价原则。经测算，从２０１７

年９月１日起，你公司非居民用气销价每立方米下调０．１２元，即由现行每立方米２．５６元降为２．

４４元执行。原巴发改〔２０１７〕４６６号文件明确的巴中城区非居民用气价格标准废止。

特通知，请遵照执行。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我市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７４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眉山城区各天然气公司、各区、县发展改革局：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５６号）

文件精神，结合眉山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综合考虑上游门站价格下调、增值税率变化等因素，眉山城区各天然气公司执行目录气价

的非居民用气价格降低０．１２元／立方米（其中上游门站价格联动降低０．１０元／立方米、配气价格

降低０．０２元／立方米）。各区县非居气价实行分级管理，下调不低于０．１２元／立方米。

二、ＣＮＧ销售价格执行全省统一零售价２．９元／立方米。

三、眉山市兴能天然气公司转供四川川佛油气发展有限公司车用压缩天然气价格综合考虑上

游门站价格下调、增值税率变化因素，双方协商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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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民生活用气和执行居民生活类气价的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养老福利机构用气、城

市（镇）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气等价格不作调整。

五、洪雅县、彭山区、丹棱县应结合各公司气源结构，涉及取消短距管输收费的，应按购气比例

分摊降低非居气价。

六、上述政策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各天然气公司应做好价格公示，各地要密切跟踪，加强天然气价格监督检查，做好舆论宣传和

引导工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执行中有何情况请及时报告我委。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３００９７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网
络成员留意本资料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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